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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 

Indigo(英地可)染料/硫化染料廢水處理
技術開發 

巫鴻章*、林畢修平*、董金龍**、李宜忠*** 

 

 

摘  要 

本研究針對 Indigo 染料及硫化染料廢水篩選能適應極端環境(pH=10-12)，並

同時能分解有機污染物之特殊分解菌，以處理牛仔紗染整廠所產生之 Indigo 染料

為主的廢水。經過特殊菌種馴養與適宜擔體的選擇及植種後，分別以 1m3/10m3模

廠級固定生物膜反應器及現場活性污泥生物池來處理牛仔紗染整廢水。研究結果顯

示，若進流水中硫化染料廢水與 Indigo 染料廢水的體積比小於 2：8，生物槽的溶

氧值 DO 保持在 1.0-3.0 mg/L 之間，水力停留時間達 24 小時以上，生物槽中混合

液 懸 浮 固 體 (MLSS)控 制 在 4,000~5,000mg/L， 生 物 處 理 體 積 負 荷 控 制 在

1kgCOD/m3-day 以下，則生物降解 COD 的功能可充份發揮，原廢水 COD 去除率

達 80%以上。  

 

 

【關鍵字】1. Indigo 染料  2.固定生物膜反應器  3.廢水處理  4.水力停留時間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環生專案研究員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環生專案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環生專案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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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目前台灣生產牛仔紗的染整工廠約有 10 家，總年產量在 10~25 仟萬碼 [1]，牛

仔紗染整廢水的特性與其它染整廠的廢水相比較，其污染值高且廢水色度大，因此

處理相當地困難，往往無法達到納管或自排標準。牛仔紗染整廢水主要包含 Indigo

染料與硫化染料製程廢水，水質中含還原劑保險粉、硫化鈉及 NaOH 等成分。目

前牛仔紗染整廠的廢水處理程序，主要採先經過化學混凝處理後，再進入生物處理

系統，唯此流程前化學混凝所使用的化學藥劑量高，造成大量化學污泥，增加污泥

的處置費用，且將廢水中生物可分解的部份(BOD)以化學混凝先行去除，造成後續

生物處理的困難度升高。  

Indigo/硫化染料製程廢水中以硫化鈉的還原能力對生物處理效能的抑制最為

顯著。針對硫化染料廢水而言，由於單位水量的 COD 約為 Indigo 染料廢水的 2~3

倍，若直接以生物處理硫化染料則成效不彰，倘以氧化劑交互作用來降低還原劑對

微生物的影響，此法雖可提昇生物處理效能，卻大幅增加藥劑的使用成本，在廢水

處理上均不符合經濟效益 (2)。除此之外，目前工廠大都面臨場地不足的問題，如何

在有限的空間下，將技術面完全發揮，以建立完善的廢水處理系統，實為現場操作

人員與技術研發人員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固定生物膜反應器藉著生物膜之吸附作用，可在填充介質的表面及孔洞內部

形成局部高密度的微生物族群，因而可提昇單位體積有機物的處理能量 (3)。此系統

可假想為一連續式生物反應器與吸附床相結合之複合體。其有機污染物的去除機制

取決於污染物經擴散而至液膜附著及由液膜擴散進入細胞生物質量中的速率，因此

整個輸送過程決定於質量傳遞速率及擴散阻力。固定生物膜反應系統於廢水處理

上，具備以下諸多特色 :  

1.可重覆使用及提供廣泛催化功能。  

2.可提供高密度生物質量與處理容量。  

3.於低基質濃度下仍能有效處理。  

4.具高度穩定性。  

5.處理同樣廢水量其所需之場地面積較小。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9期(Jan. 2004) 3 

6.可經由簡化操作及降低污泥產率。  

其在處理廢水上的優點則有 : 

1.可防止生物質量之洗出。  

2.提高平均細胞滯留時間。  

3.具備負荷毒性之能力。  

4.改善懸浮性處理法之微生物生長不良及處理效率不彰的缺失。  

5.增加生物膜及污染物之接觸以提高生物分解速率。  

6.可支持多樣性之微生物混合菌相以對應複雜性污染物處理。  

7.微生物生長並非維持生物觸媒分解活性絕對必要條件，因此污泥量少。  

相較於傳統活性污泥法，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單位體積處理容量較高，因此

可適用於高污染負荷廢水之處理。  

本研究首先篩選可適應極端環境，並同時能分解有機物之特殊分解菌，經過

菌種馴養、適宜擔體選擇與菌種培養後，控制生物槽中空氣溶氧，槽中混合液懸浮

固體(MLSS)，生物處理體積負荷，以及進流水中硫化染料廢水與 Indigo 染料廢水

的比例。以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及現場活性污泥生物池先對 Indigo/硫化染料廢水

進行生物分解至無法繼續分解後，再調整 pH 值，以化學混凝將其餘的污染物加以

去除，使最終的出流水達到現行排放水標準。針對實廠的操作策略，比較處理流程

順序改變後，各階段化學需氧量的去除能力、化學藥劑節省、污泥減量等進行探討，

完成整體經濟效益分析，最後建立適合現場操作之經濟有效 indigo/硫化染料廢水

處理程序與技術。  

二、實驗儀器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驗儀器，除了水質分析所使用的相關附屬儀器設備外，主

要為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依據研究需要分為實驗室級與模廠級兩種，分述如下： 

2.1 實驗室級  

本研究實驗室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IBR)，為壓克力槽體，直徑 10 公分，高

度 30 公分，內部填充網狀聚亞胺酯泡棉；另外以 1：2 比例混入另一種開放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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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馬鞍型拉希環，提供高比表面積(210 m2/m3)之孔隙讓微生物著床，並生成生物

膜。以水力停留時間 12 小時計算，通氣量以達到溶氧值 DO=1.0-3.0 mg/L 為準，

每天約可處理 7.5L 的廢水。圖 1 為本研究實驗室級固定生物膜反應器，由上部進

流，下部出流，而在底部進行通氣。  

 

 

 
 

出流  

圖 1 實

 

 

 

2.2模廠級  

藉由小型實驗結果將實驗室

Indigo 染料及硫化染料廢水，其

為 1.085m，高度為 1.38m；10m

充擔體 (生物濾球 )，規格如表

mg/L)，並達到高效率之 COD

分別為 0.87 及 0.6，水力停留

DO=1.0-3.0 mg/L 為準，每天廢
 通氣  進流  
 

驗室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  

級 IBR 規模放大至 1m3/10m3模廠級，於現場處理

外觀及擔體形狀與規格如圖 2 所示。1m3槽體直徑

3槽體的直徑為 2.275m，高度則為 3.05m，內部填

1，以維持高濃度之固定生物質量 (MLSS>4,000 

與 BOD 去除效果。濾球的直徑為 15cm，填充率則

時間則介於 12-24 小時之間，通氣量以達到溶氧值

水的進流量對小型槽而言介於 1m3-2m3之間，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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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槽而言則介於 5-10 m3之間，所採用的菌種為自行由庫存菌種針對現場 Indigo 染

料廢水所篩選出來之特殊菌種，經由適當的操作條件加以馴化培養。  

 

 

 

表 1 模廠級固定式生物膜規格  

型式 直徑 單位體積
比表面積 

球體重量/球
體體積比 孔隙率 材質 

D-150A 15cm 150 
1.06 

可依廢水性

質需要調整 
93% PE 

(HPE/PP/PVC) 

 

 

 

 

 

(a)新的生物濾球 

(b)生物膜長成後之生物濾球  

圖 2 模廠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與擔體規格                                          

 

 

 

 



6 Indigo(英地可 )染料 /硫化染料廢水處理技術開發 

三、研究與實驗方法 

針對 Indigo 染料廢水進行有效菌種篩選，經過植種培養後，除提昇現場活性

污泥池的生物處理效能外，並於現場建立模廠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取代生物

池，平行進行降解試驗，經過各階段廢水處理流程長時間的採樣分析結果，比較兩

者的廢水處理效能。圖 3 為本研究進行的詳細流程，主要的研究步驟包括：  

1.現場現狀分析；  

2. Indigo 降解有效菌篩選；  

3.生物處理系統建立(含現場活性污泥生物池及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  

4.生物處理效能比較；  

5.現場廢水處理流程變更；  

6.藥劑使用量與污泥減量評析；  

7.整體經濟效益分析。  

 

 

 

INDIGO/硫化染料有效菌種篩選

菌種培養暨菌種槽設立

微生物載體選擇

不同INDIGO/硫化染料比例
之原廢水生物處理效能評析

化混與生物處理前後順序
不同之效能評析

生物接觸濾球、蜂巢狀抑
或繩索狀?

生物接觸濾球尺寸
規格大小

菌種培養條件確立菌種培養材料確立

完成1m3/10m3級固定式
生物膜反應器

INDIGO/硫化染料
去除效能確認

操作條件及
工程參數確認

IBR與傳統活性污泥池
處理效能比較

PAC減量評析 污泥減量評析

INDIGO/硫化染料有效菌種篩選

菌種培養暨菌種槽設立

微生物載體選擇

不同INDIGO/硫化染料比例
之原廢水生物處理效能評析

化混與生物處理前後順序
不同之效能評析

生物接觸濾球、蜂巢狀抑
或繩索狀?

生物接觸濾球尺寸
規格大小

菌種培養條件確立菌種培養材料確立

完成1m3/10m3級固定式
生物膜反應器

INDIGO/硫化染料
去除效能確認

操作條件及
工程參數確認

IBR與傳統活性污泥池
處理效能比較

PAC減量評析 污泥減量評析

 

 
 

圖 3 本研究進行的詳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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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菌種篩選方面，本研究以比攝氧速率測定法作為降解有效菌的篩選方

法。此法多年前已經由國內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鄭幸雄教授開發使用 (4)，後來經

過多位學者加以修正，並建立亞硝酸菌與硝酸菌回分式溶氧電極攝氧速率測定法。

此方法加以修正亦可應用於異營菌的生物活性測定。本研究將此方法應用於 Indigo

染料廢水有效降解菌的初步篩選，測定當添加原廢水後微生物的攝氧速率較未添加

時為快者，判定此菌種可能為降解之有效菌。  

另外，本研究所採用的相關水質分析方法，舉凡  COD、MLSS、溶氧值、pH、

色度、氮磷離子濃度等，均依照 Standard Method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標準方法進行分析。實驗所採用的試劑除非特別指明，均購自 merck

公司。  

四、結果與討論 

4.1現場改良前狀態分析  

 圖 4 為現場原廢水長時間採樣分析 COD 約 1,000∼2,800 mg/L 的變化情形。

由分析結果顯示現場原廢水的 COD 變異相當大，隨著製程生產藍色(Indigo 染料)

與黑色(硫化染料)牛仔布比例的變更，水質始終呈現一極不穩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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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長時間採樣分析現場原廢水 COD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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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為牛仔紗染整廠現行的廢水處理流程，前段化學處理使用大量化學混凝

劑去除廢水中的有機污染物，除導致大量化學污泥的產生外，更使後續的生物池營

養源不足，微生物生長情況不佳，生物處理效能始終不彰，因而停用生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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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牛仔紗染整廠廢水處理流程  

  

 

 

表 2 為現場廢水處理系統改良前，原廢水及放流水水質。由表可看出原廢

水只經過一段化學混凝處理便排放至工業區污水下水道，即便添加過量的化學混

凝劑，COD 的去除率僅約 45%，排放水中殘餘的 COD 值仍高達 1,000mg/L 以上，

因此工廠常面臨罰單與工業區納管費用高漲的問題，同時因為添加過量的混凝

劑，致使放流水 pH 偏低，為使放流水的 pH 穩定，常需添加大量的酸鹼液以調

勻。  

 

 

表 2 現場改良前原廢水及處理水水質  

原廢水 COD 
(mg/L) 

排放水 COD 
(mg/L) 

COD去除率 原廢水 
pH 

排放水 
pH 

1,985 1,095 44.8% 10.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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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現場生物系統處理效能提昇 

4.1.1 Indigo 染料廢水有效分解菌篩選  

欲提昇該廠廢水系統處理效能，首先需健全生物處理單元，這部份的工作

除了硬體設備(如：曝氣設備改善提昇溶氧值)的配合之外，主要在於有效菌種的

篩選、植種與培養。本研究利用菌種攝氧率的測試方法，以所保存的不同污泥

混合菌種進行測試，結果如表 3 所示。由結果顯示當添加 Indigo 染料廢水進入

污泥菌種之後，石化(一)與石化(二)兩者污泥菌種的呼吸率均呈現急速下降的情

況，顯示 Indigo 染料廢水並無法作為這些微生物生長的基質；然而針對染整污

泥菌種而言，添加 Indigo 染料廢水不僅不會使污泥中微生物的呼吸率下降，更

有上升的趨勢，顯示微生物的活動力增加，Indigo 染料廢水可能可作為此股污泥

菌種的基質，而此混合菌種可能為降解之有效菌。  

 

 

 

表 3 各污泥菌種添加 Indigo 染料廢水後攝氧率變化  

污泥菌種來源 污泥空白 OUR 
(mgO2/Lhrs) 

添加 Indigo廢水後 OUR 
(mgO2/Lhrs) 

石化(一) 20.3 1 
石化(二) 20.3 0.8 

混合染整污泥 20.3 30.5 

 

 

 

為了進一步確認混合染整污泥的菌種是否真具有降解 Indigo 染料廢水中有

機物的能力，將此菌種針對 Indigo 染料廢水進行搖瓶試驗，測試其處理效能，

結果如圖 6 所示。由圖 6 可明顯看出隨著水力停留時間的延長，出流水的 COD

漸次下降，以兩天的水力停留時間而言 Indigo 染料廢水中的 COD 去除率甚至可

高達 90%以上，顯示混合染整污泥中的菌種的確適用於處理 Indigo 染整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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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Indigo 染料廢水降解有效菌之處理效能  

 

 

 

4.2.2 廢水處理流程變更效益分析  

表 2 顯示將化學混凝系統置於生物處理系統之前，化學藥劑的使用量大，

更會導致後續生物處理系統微生物生長基質不足，處理效能不彰。表 4 為在實

驗室利用搖瓶測試比較兩種不同廢水處理流程，對 Indigo 染料廢水處理效能的

影響。  

在第一個流程中，原廢水先經前化學混凝處理，再進行生物降解水力停留

時間 24 小時，最後再經過另一道化學混凝處理；另一流程，則以 24 小時水力

停留時間的生物處理作為第一個處理單元，最後再輔以化學混凝處理。由表可

清楚發現，在第一個流程中以 2,500 mg/L 的化學藥劑進行前化學混凝，COD 的

去除效率僅約 45%，而藉由後續生物的作用亦只能將去除率再提昇 28%，即便

最後再以 500 mg/L 的化學藥劑進行混凝，總去除率仍只能達到 80%，出流水的

COD 仍高達 400 mg/L 左右。相反地，若將原廢水直接進行生物處理，則此單元

COD 的去除率便高達 78%，後續加上混凝系統處理，整體的去除效能更可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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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且可降低化學藥劑使用量。因此建議現場將廢水處理流程修改為先生

物處理，後化學混凝。  

表 4 不同廢水處理流程 Indigo 染料廢水處理效能比較  

原水 COD 
(mg/L) 

前化混 PAC 
(2,500mg/L) 

生物處理 
COD 

後化混 
(PAC500mg/L) 

流 
程 
一 1,985 1,095 

(44.8%) 
540 

(72.7%) 
391 

(80.3%) 
原水 COD 

(mg/L)  生物處理 
COD 

後化混 
(PAC500mg/L) 

流 
程 
二 1,985  440 

(77.8%) 
174 

(91.2%) 

 

 

 

4.3 硫化染料廢水對生物處理效能之影響 

一般的牛仔紗染整廠除了生產藍色的牛仔布之外，通常亦會搭配生產少許

的黑色牛仔布，因而所產生的廢水當中除了 Indigo 染料之外，通常亦含有硫化染

料。本研究對象現場所產生的廢水並未進行分流，欲建立完善的生物處理系統，

必需能夠同時處理 Indigo 染料廢水與硫化染料廢水。表 5 乃利用表 3 中所篩選出

來的 Indigo 染料廢水降解有效菌種針對不同比例的 Indigo/硫化染料混合廢水進

行 OUR 測試的結果。由表上的數據可發現，硫化染料並無法作為混合菌種之基

質，因而微生物攝氧率相較於污泥空白下降甚多。另一方面混合不同比例的硫化

染料與 Indigo 染料廢水加入菌種污泥當中，發現微生物呼吸率雖然隨著硫化染料

廢水添加的比例增加而下降，但依舊較污泥空白為高。  

 

表 5 硫化染料廢水對 Indigo 降解有效菌攝氧率影響  

樣              本 OUR(mgO2/Lhrs) 
污泥空白 9.19 

添加 Indigo染料廢水 23.7 
添加硫化染料廢水 2.3 

添加硫化染料廢水：Indigo染料廢水=2:8 21.7 
添加硫化染料廢水：Indigo染料廢水=1: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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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 OUR的測試結果顯示若將硫化染料與 Indigo染料廢水經過適當比例

混合，再藉由 Indigo 降解有效菌加以分解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向。表 6 乃利用搖

瓶試驗測試 Indigo 有效分解菌針對不同比例之硫化染料與 Indigo 染料廢水不同水

力停留時間下之處理結果。由表可看出 Indigo 染料有效降解菌種對純的硫化染料

廢水完全沒有處理功能。比較不同比例的混合發現，微生物的降解效能隨著硫化染

料的比例上升而漸次下降，24 小時水力停留時間 COD 去除率由原先的 87.7%(純

Indigo 染料廢水)下降至 62.4%(硫化 : Indigo=1:1)。欲增加 COD 的去除率，唯一的

方法乃延長水力停留時間，當水力停留時間延長為 48 小時後，即便硫化染料與

Indigo 染料廢水各半，去除率仍能高達 90%左右，顯示將硫化染料與 Indigo 染料

廢水混合處理的確可達到污染物降解的目的。然而，現場侷限於空間的不足，廢水

處理水力停留時間最長僅約 24 小時，因此基於現場生物處理效能能作最大的發

揮，硫化染料與 Indigo 廢水最佳的混合比例為 2:8，此時水力停留時間 24 小時之

內，COD 的去除率仍可達 82%以上。  

 

 

 

表 6 Indigo 有效分解菌針對不同比例之綜合染料廢水之處理結果  

24 48  
Time(hrs) COD 

(mg/L) 去除率(%) COD 
(mg/L) 去除率(%) 

硫化廢水 1,725 0   
Indigo廢水 218 87.7   

硫化: Indigo =9:1 245 86.2   
硫化: Indigo =8:2 310 82.4   
硫化: Indigo =3:7 600 65.7 153 91.2 
硫化: Indigo =1:1 650 62.4 212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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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處理效能 

有鑑於現場空間受限，開發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以取代現場懸浮式生物處

理系統應是可行的方向。將篩選出來的有效菌植種於載體上，經適當的馴養與培

養後長出生物膜，建立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表 7 及表 8 乃利用兩階段串聯式實

驗室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HRT=12hrs)分別針對 Indigo 染料廢水與硫化 /Indigo

染料混合廢水(2:8) 處理的結果。由表 7 可看出在水力停留時間 12 小時之內，固

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對 Indigo 染料廢水 COD 的去除率高達 86.1%，與 HRT=24 小

時的搖瓶試驗結果相當，若再經由另一串聯的 IBR 加以處理(亦即水力停留時間

延長為 24 小時)，則 COD 去除率更可高達 92.5%，顯示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相

較於懸浮微生物系統的確具有較佳的處理容量。由表 8 我們亦可清楚發現 IBR

的優勢所在，可在較短的水力停留時間下，針對硫化染料與 Indigo 染料混合廢水

同樣達到較佳的處理效能。圖 7 乃經過兩階段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處理後 Indigo

染料廢水色度的變化，由圖可清楚看出藉由廢水中有機污染物的去除，廢水的色

度亦會隨之下降，整體處理效果相當良好。  

 

 

 

表 7 實驗室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對 Indigo 染料廢水之處理結果  

 原水 COD(mg/L) 處理後 COD(mg/L) 去除率(%) 
IBR(1) 1,600 223 86.1 
IBR(2)  120 92.5 
註：停留 12hrs 

 

 

表 8 實驗室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對硫化 /Indigo 染料 2:8 混合廢水之處理結果  

 原水 COD(mg/L) 處理後 COD(mg/L) 去除率(%) 
IBR(1) 1,350 61.7 95.4 
IBR(2)  46 96.6 

註：停留 12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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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兩階段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處理後 Indigo 染料廢水色度之變化情形  

  

 

 

將實驗室級 IBR 規模放大，在現場設立 1m3與 10m3模廠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

器，相關的工程參數如表 9 所示。1m3與 10m3級 IBR 擔體的填充率分別為 87%與

60%，水力停留時間視欲達成的處理效果而定，一般而言小於 24 小時，反應槽內

的溶氧控制在微生物足夠使用的狀態，介於 1.0-3.0mg/L 之間。  

 

 

 

表 9 現場模廠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設計工程參數  

  擔體填充率(%) 水力停留時間(hrs) 溶氧值 
(mg/L) 

1m3級 IBR 87 12 
24 

1.0-3.0 
1.0-3.0 

10m3級 IBR 60 12 
24 

1.0-3.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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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廠級 IBR 針對 Indigo 染料廢水進行處理，並將成果與實驗室級 IBR 及現

場改善後之活性污泥池生物處理系統相比較結果示於表 10。由表中的數據可發

現，實驗級的 IBR 處理效能最佳，可在水力停留時間 12 小時的情況下，去除 90%

的 COD，而模廠級 IBR 相較於現場改善後之生物池，可在較短的水力停留時間

(12hrs<19.2hrs)下，承受較高的有機負荷(4.41>2.76kgCOD/m3day)，達到較佳的處

理效能，顯示 IBR 的處理容量的確較懸浮式生物處理系統為高。  

 

 

 

表 10 各生物處理系統 Indigo 染料廢水處理效能比較  

  體積負荷

(kgCOD/m3day) 
水力停留時

間(hr) 
原水 COD 

(mg/L) 
排放水 COD 

(mg/L) 
去除率(%) 

實驗室級 
IBR 1.78 12 890 88 90.1 

1m3 

IBR 4.41 12 2,205 310 85.9 

10m3 

IBR 4.41 12 2,205 350 84.1 

現場 
生物系統 2.76 19.2 2,205 367 83.4 

 

 

 

針對現場原廢水以 10m3級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處理後再輔以後化學混凝進

行長期試驗，並將處理成果與現場單純只以前化學混凝(現場改善前處理流程)處

理的結果相比較示於圖 8。由圖可明顯看出現場未改善前單純僅藉由化學混凝處

理原廢水，排放水的 COD 仍在 1,000mg/L 以上，甚至高達 1,500mg/L，對於環境

的影響甚劇；而藉由 IBR 系統的建立，當現場製程只產生 Indigo 染料廢水時，

經由 10m3級 IBR 與後化學混凝處理後的放流水 COD 均可在 300mg/L 以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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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達到放流水標準(COD<160mg/L)。雖然當製程所產生的硫化染料廢水比例升高

時，在水力停留時間 12 小時之內，IBR 的去除效率降低，致使出流水的 COD 有

些微上升的現象發生，然而待硫化染料廢水不再排入後，整體 COD 的去除效能

又會回恢復到原來的程度。此現象顯示排放水的水質受生物處理效能的影響甚

大，原廢水中硫化染料與 Indigo 染料廢水的混合比例需要嚴密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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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0m3模廠級 IBR 暨後化學混凝處理及單純化學混凝處理 COD 去除效能  

 

 

 

4.5現場廢水處理程序最適化  

經由上面的研究成果，可作下列幾個結論：  

1.生物處理單元為整個廢水處理流程的核心所在，功能必須健全；  

2.廢水處理程序以先生物處理後輔以化學混凝可得到較佳的處理成效；  

3.以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取代懸浮式生物處理系統，可提昇廢水處理效能。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除了藉由有效降解菌的植種將現場生物處理系統建立起

來之外，同時將現場廢水處理流程修改如圖 9 所示，亦即將生物處理單元移至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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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單元之前，以提昇整體廢水處理效能。  
 

  PAC   添加槽 酸鹼調整槽 

助凝劑添加槽 沈澱池 

生物系統 

放流 

原廢水 

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 
(快混槽) 

(慢混槽) 

 

圖 9 現場改良後之廢水處理流程  

 

 

 

欲健全整個生物處理系統，除了有效降解菌種的開發外，硬體的配合是另一

個須注意的重點。藉由實驗室研究的結果發現生物降解功能要發揮良好，則生物池

中的溶氧值須介於 1.0-3.0mg/L，因而建議工廠增設鼓風機以提昇溶氧值。圖 10 表

示生物池功能改善後，生物池出流水 COD 與生物池出流口處溶氧值之關係。當生

物池處理效能穩定之後(運轉 15 天後)，開始測量生物池出流口處的溶氧值，由出

流水 COD 的變化，我們可明顯看出，出流水水質會隨著出流口溶氧值而變化，當

生物池中的溶氧值昇高時，出流水的 COD 會隨之降低，當 DO>4.0mg/L 時，出流

水 COD 甚至會小於 160 mg/L。欲保持生物池出流水 COD 去除率 80%以上，出流

口溶氧值須介於 1.0-3.0mg/L 之間。由此可知，生物池出流口的溶氧值可作為生物

系統降解功能的預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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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生物池出流水 COD 與出流口處溶氧值之關係  

 

 

 

除此之外，針對硫化染料對生物處理效能的影響，將現場製程所生產的硫化

染料廢水先行儲存，再以適當配比與 Indigo 染料廢水混合後再進入生物池中，以

降低硫化染料廢水對生物處理系統的衝擊。圖 11 為現場硫化染料處理策略建立前

後生物池排放水 COD 的變化曲線圖。由圖可發現當生物處理系統功能健全後，初

期的硫化染料廢水一旦產生便直接排入生物池當中，導致生物池的負荷過大，現場

放流水 COD 會突然上升，待硫化染料廢水停止生產經過一段緩衝時間後，生物系

統的處理功能恢復穩定，因而導致放流水水質常常隨著硫化染料廢水的產生忽高忽

低；然而當整個處理策略建立之後，硫化染料廢水產生後先行儲存，再視 Indigo

染料廢水量以小於 20%的比例慢慢釋放入生物池中，發現生物池排放水水質的變

異漸漸變小，到末期生物處理功能穩定之後，生物池出流水的 COD 甚至可達到

200mg/L 以下，若以此策略輔以後化學混凝進一步加以處理，最後的放流水已可達

到排放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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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現場硫化染料處理策略建立前後生物池排放水 COD 變化  

 
 
 
4.6廢水處理經濟效益分析  

經過長時間的運轉，統計廢水處理系統改善前後各類化學藥劑的使用量，表

11 及表 12 分為別現場廢水處理系統改善前後硫酸鋁及液鹼使用量變化情形。改善

前硫酸鋁每月的平均使用量高達 60,000L 以上，處理每噸廢水使用量為 10.25L，

液鹼月平均使用量為 12,198L，每噸廢水使用量為 2.19L，系統改善後，整個廢水

處理系統不再使用液鹼，且硫酸鋁的使用量下降到每噸廢水 4.2L。  
 
 
 

表 11 現場廢水處理系統改善前硫酸鋁與液鹼使用量  

月份 硫酸鋁用量(L) 液鹼用量(L) 
一月 47,630 15,380 
二月 42,980 9,740 
三月 48,910 14,020 
四月 63,550 17,740 
五月 59,740 8,910 
六月 61,260 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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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廢水處理系統改善後硫酸鋁與液鹼使用量  

六月份硫酸鋁用量(L) 七月份硫酸鋁用量(L) 八月份硫酸鋁用量(L) 
6/04 9,220 7/05 10,420 8/05 9,370 
6/08 9,320 7/10 9,660 8/13 10,030 
6/14 9,950 7/17 10,050 8/22 10,790 
6/17 7,980 7/22 2,320 8/28 7,630 
6/22 7,460 7/27 9,220   
6/26 8,130     
6/29 9,200     
合計 61,260 合計 41,670 合計 37,820 

 

 

 

經過長時間統計，將廢水處理系統改良前後排放水水質與管末處理整體成

本分析結果示於表 13。由表上的數據可清楚看出除了放流水水質大幅改善之外，

包括：液鹼與硫酸鋁混凝劑的使用量均大幅減少，同時亦間接使得污泥產量大幅

降低，整體管末處理成本以日廢水量 200CMD 而言，每月可節省 54 萬元左右，

顯示本研究所建立的技術的確可幫助牛仔紗染整業者在兼顧環保之餘，更可達到

節省成本提高競爭力的目的。  

 

 

 

表 13 現場廢水處理系統改良前後長時間運轉下管末處理成本分析  

  COD 
(mg/L) 

用水量 
(m3/hr) 

色度 
(ADMI) 

硫酸鋁 
(噸/月) 

液鹼 
(噸/月) 

污泥量 
(噸/月) 

處理費用 
(萬元/月) 

Indigo染料廢水 1,000 5.5 35,000 10 13.5 93.4 98.9 
改善前 

硫化染料廢水 1,600 9 100,000 14    
Indigo染料廢水 330 4.1 350 4 0 53 45.5 

改善後 
硫化染料廢水 600 6 2,600 6    

改善成效

(%) 
Indigo染料廢水 67 25.5 99 60 100 43.2 53.9 

註：處理費用含污泥清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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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本研究經由特殊微生物的篩選植種與培養可健全現場的生物處理系統。研究

結果顯示將既有廢水處理流程修改為先以生物處理後化學混凝可大幅節省化學藥

劑的使用量，並減少污泥產量，同時提昇整體處理效能。在硫化染料廢水的處理方

面，只要比例低於 20%，則可在水力停留時間 24 小時之內，達到 COD 去除率 80%

以上，倘整個生物處理系統濃度穩定，生物池出流水可達 200mg/L 以下，輔以後

化學混凝系統，最後的排放水可達直排標準。  

另外，工廠大部份均面臨空間不足的問題，以固定式生物膜反應器取代現場

的生物處理系統，可在較短的水力停留時間下，處理較高體積負荷的進流水，同時

達到較佳的處理效果，以此技術配合現場廢水處理流程的改變，可在有限的空間下

建立完善的牛仔紗染整廢水處理系統，節省管末處理成本，大幅提昇廠家的市場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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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處理 

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現行揮發性          
有機廢氣控制設備之選用評估 

林育旨*、白曛綾**、張豐堂*** 

 

摘  要 

本研究針對目前半導體及光電產業所使用之揮發性有機廢氣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控制設備（包括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

流體化活性碳吸附冷凝系統、生物濾床、濕式洗滌高級氧化系統等），進行各設備

設置及運轉成本分析、實廠運作現況與效能比較，以及適用對象評估；此外亦逐一

探討各設備之主要操作問題，並提出適切解決對策，冀望提供半導體及光電產業選

擇及操作 VOCS廢氣控制設備時之評估參考。  

 

 

【關鍵字】1.揮發性有機廢氣 2.半導體 3. VOCS廢氣控制設備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系統與工程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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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高科技工業之快速發展，其製程所產生之污染物質如何能有效獲得控

制，是目前刻不容緩、需要解決之問題。半導體常見之製程 [1]為晶圓被研製成積體

晶片過程中，需依產品功能要求進行氧化多次反覆、化學氣相沈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磊晶沈積(exitaxial deposition)、離子植入(ion implantation)、以及濕式

蝕刻 (Wet Etching)等步驟，判斷 [2]、 [3]該產業之揮發性有機廢氣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來自於光罩(photomask)、顯影(development)所使用之光阻劑、顯

影液與蝕刻液，以及後續晶圓清洗所使用之丙酮、異丙醇、乙二醇等有機溶劑。  

目前國內主要之光電製程為液晶顯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及發光二

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之生產。光電製程所使用一連串之光蝕刻與顯影製

造技術與半導體製程相近，該產業之 VOCs 廢氣據分析為來自清洗與化學處理所使

用之丙酮、異丙醇，以及曝光程序時所使用之二甲苯、醋酸丁酯等 [4]。  

為使該相關產業之空氣污染物能獲得有效管制，行政院環保署除於民國 88 年

1 月公佈「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5]外，「光電製造業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6]亦正研擬中。因此對國內半導體及光電產業而言，選擇裝設高

效率、低成本，且適用於廢氣排放特性，又可符合現行及即將施行法規之污染防制

設備，為現階段最需完成之工作項目。  

本研究基於過去執行相關研究及計畫之經驗，針對目前半導體及光電產業所

使用之 VOCs 廢氣控制設備，進行各設備設置及運轉成本分析、實廠運作現況與效

能比較，以及適用對象評估；此外亦逐一探討各設備之主要操作問題，並提出適切

解決對策，冀望提供半導體及光電產業選擇及操作 VOCs 廢氣控制設備時之評估參

考。  

二、研究資料收集方式 

案內研究分析資料來源係為 2000、2001 及 2002 三個年度 [4]、 [7]、 [8]新竹科學園

區管理局委託本研究群，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內，半導體及光電業之廢氣處理研究與

污染防制設備績效提升輔導之現場訪查問卷整理而得。現場訪查廠家之篩選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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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環保局及科管局提供之具空氣污染代表性之廠家，計有  33 家半導體之晶圓製

造、代工業及 19 家光電之 LCD、LED 業等 52 家工廠；現場訪查採專家深度輔導

方式，專家群均由該產業相關製程豐富研究之學者及資深工程研究人士組成。案內

問卷資料調查表，為數名於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具多年實務經驗專業工程師協助完

成，內容涵蓋製程產能、原物料使用、污染防制設備設置及污染排放等項目。  

三、結果與討論 

3.1 新竹科學園區主要 VOCs 防制設備設置比例及成本概況  

圖 1 列舉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 VOCs 廢氣之常見處理方式，可分

為兩大項包括直接處理及吸附濃縮處理。直接處理包括固定床活性碳吸附、生物處

理法及濕式洗滌高級氧化等，此三套系統國內均有能力設計生產，而吸附濃縮及焚

化燃燒則多仰賴國外進口，由於處理效率穩定所以為園區內大多數半導體及光電業

接受採用。  

  

 

 

VOCs廢氣

吸附濃縮

直接處理

回復式
焚化爐

CO2+H2O

沸石吸附濃縮
焚化系統

流體化活性碳
濃縮
冷凝系統 溶劑回收

蓄熱式
焚化爐

觸媒
焚化爐

固定式
活性碳吸附塔

活性碳需定期更新或回收活化
再生

生物處理

濕式洗滌
高級氧化處理

 

CO2+H2O 

圖 1 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 VOCs 廢氣之常見處理設備  

 

 

根據現場訪查所得之資料，由於考量所處理之廢氣排放量不同以及 VOCs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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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差異，所以使得各廠選擇使用之設備有所不同。由表 1 可得知處理風量較大之

工廠多選擇設置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此系統計有 25 家半導體及 4 家光電產業

設置；而 VOCs 廢氣流量較小之工廠則選擇裝設處理流程較為簡易之防制設備，如

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計有半導體業 3 家、光電產業 14 家。另外，少數廠家設置流

體化活性碳吸附床、生物濾床以及使用高級氧化法等設備處理 VOCs。  

 

 

 

表 1 VOCs 防制設備設置與成本概況  

行業別 
主要 

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 

設置 
家數 總座數 處理風量範圍 

(CMM) 
初設成本範圍 
($新台幣萬元) 

操作維護成本範圍 
($新台幣萬元/年) 

沸石吸附 
濃縮焚化 25 40 670~1,533 1,400~4,500 300~400 

固定式 
活性碳吸附 3 3 42~120 50~200 25~80 

流體化 
活性碳吸附 1 1 648 3000 700 

生物濾床 1 1 130 1,200 20 

半 
導 
體 
產 
業 

高級氧化法 1 1 250 1700 200 

沸石轉輪 4 4 545~1,022 2,074~3,000 300~360 
固定式 
活性碳吸附 14 14 42~250 40~300 4~235 

光 
電 
產 
業 流體化 

活性碳吸附 1 1 200~360 1,800 72 

 

 

 

由於半導體及光電製造業各公司產能及屬性差異頗大，使得所應用之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種類呈現較為廣泛之分布。不過由於半導體業所排出之廢氣特性屬於大

風量之廠家群較多，加上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具多年實廠運轉經驗且成熟穩定，

據調查資料顯示其處理效能多可符合目前國內半導體空污法規 VOCs 廢氣處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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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於 90%以上之要求，甚至大多數設置之廠家亦能同時符合排放量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之要求，所以訪查之半導體及光電業廠家中約有 56%採行此系統。而光電

業採用此系統全屬 LCD 廠家，因為該業別之廢氣排放量及污染物濃度與半導體業

相當；此外，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之應用多集中於光電業之 LED 廠家，因其排氣

量較小、加上該產業空污法規尚未訂定，所以多數廠家設置較簡易之設備處理

VOCs 廢氣。  

由表 1 亦可發現，各設備初設及操作維護成本部分，其與設備所能處理之風

量成正比關係。以設置最多之污染防制設備－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而言，其所能

處理之風量為最大、設置費用亦屬高成本，主要之操作維護費為焚化燃料費及運轉

電力費，每年約新台幣 300 至 400 萬元，轉輪為平均每五年更換一次，其費用約

計 600 萬元左右；而目前廢氣排放風量較小之廠家所常用之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

雖其硬體結構設計簡便與其他設備相較屬最低成本，如為符合法規要求及考量活性

碳本身吸附性質，則需不定期視廢氣流量及污染物濃度變化、保持高換碳頻率，如

此將使得操作維護成本費高於其他污染防制設備，如生物濾床、濕式高級氧化法等。 

3.2 新竹科學園區主要 VOCs 防制設備運作現況分析與評估  

表 2 為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主要 VOCs 污染防制設備實際運轉狀

況與建議選用廠家條件；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在半導體業應用上，其運轉效率均

能大於 90%，且部分廠家亦能將排放量控制在每小時 0.6 公斤，是目前運轉實績及

符合法規要求之最成熟設備；但若廢氣中含有較多量之高沸點物質，則並不適合直

接或單獨使用此系統處理。  

光電業製程及使用之物料與半導體相近，但在含高沸點 VOCs 去光阻劑之使

用量上遠高於半導體業，故使得其排放廢氣組成上之高沸點 VOCs 較多。高沸點

VOCs 雖容易吸附於沸石轉輪上，但由於系統設計之安全考量，使得脫附高沸點

VOCs 溫度不足，所以往往造成脫附不易，且高沸點 VOCs 將蓄積其上、佔據吸附

位置，影響系統整體效能，故成為部份光電業應用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效能不彰

之因素。所以若 VOCs 廢氣中含有較多量之高沸點物質，欲應用沸石吸附濃縮系統

控制，建議於進入系統前端加裝冷凝器、活性碳網柵及除霧器(De-Mister)等設備，

如此將可有效處理高沸點 VOCs。而此些前置系統不易處理，所剩下之半導體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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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 VOCs 廢氣最大組成成分異丙醇及丙酮等中低沸點物質，則可引導至後端沸石

吸附濃縮焚化系統作處理，即可解決以往高沸點 VOCs 所造成之問題。  

由於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係將廢氣吸附濃縮後，最終導入焚化系統處理

VOCs，以能源節約及符合法規要求之觀點同時評估，其較適合每分鐘 600 立方公

尺 (cubic meter per minute, CMM)高風量以上、VOCs 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 (total 

hydrocarbons, THCS)介於 500~1,000ppm之廢氣特性，並以達去除效率大於 90%法

規要求之廠家應用。若廢氣風量及 VOCs 濃度值偏低之廠家，應用此系統雖可同時

達到法規之去除效率大於 90%及排放量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兩項要求，但國內目前

法規仍未針對  VOCs 訂定明確總量管制政策之前，廠家可依經濟需求選擇其他適

合之設備。  

  

 

 

表 2 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主要VOCs污染防制設備實際運轉狀況與適用條件 

適用廠家條件 

符合法規之經濟性 主要 
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 

應用 
行業別 

進流濃度

範圍 
(ppm) 

出流濃度

範圍 
(ppm) 

處理效率 
(%) 處理效率 

＞ 
90% 

排放量 
＜ 

0.6kg/hr 

廢氣特性 

半導體 44.9~380 2.7~29.8 90~99 ◎  
設計值 實際值 

沸石吸附 
濃縮焚化 光電業 100~720 Max 4 

>90 65~90 
◎  

廢氣風量 600CMM
以上、THCS濃度介

於 500~1,000ppm 
半導體 -- -- 50~80  ◎ 

設計值 實際值 固定式 
活性碳吸附 光電業 10~280 3~146 

75~90 35~93 
 ◎ 

不建議以此系統為

主要 VOCS 廢氣處

理設備 

半導體 59.2 13.7 76.9  ◎ 
設計值 實際值 

流體化 
活性碳吸附 光電業 150~250 Max 50 

80 67 
 ◎ 

高級氧化法 半導體 79.8 11.4 86  ◎ 
生物濾床 半導體 150 100 33  ◎ 

廢氣風量 600CMM
以下、THCS濃度低

於 500 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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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為最傳統且實廠應用最為簡便之 VOCs 污染處理設備，

雖然其適用廢氣特性廣泛幾無限制，且理論上可使得廢氣中之 VOCs 獲得有效之控

制，並達到目前法規要求；惟經本研究群現場訪查及實地輔導之後發現，該設備理

論設計值與實際效率有顯著之差異，分析其原因在於高估每單位活性碳之 VOCs

吸附能力及換碳頻率普遍不足等所肇致。  

某些廠家亦反應此設備在炎熱天候下運作時，時常會發生處理後尾氣端濃度

值遠高於廢氣進流前濃度之異常現象，其係為系統為外界環境高溫、加上系統為密

閉設備散熱不易，使得系統內溫度上升達到足以脫附之溫度，造成原先吸附於活性

碳之 VOCs 脫附而出，且散逸至大氣造成嚴重之環境污染，而此現象亦可能造成活

性碳床著火，進而發生工安事故；而該系統於冬季運轉時，可能因外界溫度低、露

點下降，使得廢氣之溼氣凝結成水分，則活性碳可能優先吸附水氣，造成吸附 VOCs

之機制減弱。  

由於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廢氣特性隨著產能異動之變異性，若要單以固定式活

性碳吸附塔欲符合目前法規要求，則需視廢氣現況時常更換活性碳，如此維護操作

不易、處理效能未能獲得穩定保障，以及多年後總累積之更換費用與廢活性碳代處

理費用可能遠高於其他穩定之處理設備，加上該系統前述操作實況，本研究建議半

導體及光電產業不宜以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作為 VOCs 主要污染防制設備操作。  

流體化床活性碳吸附冷凝系統，該系統設計目的為適用於半導體業及光電業

中較大風量、較高濃度之廢氣特性廠家。由於現場訪查時此兩套系統均設置不久，

部分操作參數尚未穩定掌握，使得實際之運轉效能與設計處理效率值有所差異，不

過處理後 VOCs 排放量符合法規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之要求。此系統若逕行處理含

高沸點濃度較大之 VOCs 廢氣，亦可能發生高沸點 VOCs 優先吸附於活性碳上，使

得廢氣中佔多數之異丙醇及丙酮無法獲致有效吸附處理；而廢氣中高沸點 VOCs，

於脫附程序中操作不當將於活性碳顆粒上蓄積成粘稠狀，使得功能失效、需提前汰

換之。故此系統前端應與沸石轉輪相同、設置高沸點 VOCs 前處理設備，以確保使

用壽命及運轉效能之正常。另外，此系統末端係以冷凝 VOCs 成有機溶劑作為最終

處理，此程序除了可能使得部分低沸點物質無法有顯著處理效果外，若其無法回收

至製程循環使用，則亦需視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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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洗滌高級氧化法及生物濾床之適用對象建議為中、低風量以及濃度較低

VOCs 之廠家，將其廢氣處理至符合法規排放量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要求者。依據

資料顯示，各有一家半導體工廠使用其為主要之 VOCs 污染防制設備，且實際運作

情況均能符合法規之要求。  

濕式洗滌高級氧化法利用洗滌方式先吸收處理 VOCs 後，再送末端以臭氧及

過氧化氫進行高級氧化處理，此項系統可適用之有機物種類廣泛，且廢氣中 VOCs

溶水性高即可應用，無不適用之敏感性污染物質；不過系統為了節省能源之設計，

於高級氧化程序中，僅將洗滌而下之 VOCs 處理至醋酸後即停止反應，並將廢水排

入後端廢水處理設備，如此可能造成後續廢水處理系統之負擔。由於該系統處理效

率係藉由洗滌量來達成，所以欲增加處理效能，則需更加大吸收塔及高級氧化反應

槽以滿足處理需要，廠家欲利用頂樓空間應用時須特別留意樓板所能承受之重力。 

生物濾床係利用生物消化與有機物反應，且反應後無二次污染物須處理之困

擾、加上操作維護費經濟，係為處理 VOCs 廢氣理想設備之一，惟其技術尚未成熟，

如生物菌種種類及其環境適應性等，以致實廠運轉效率未盡理想；此外，須特別注

意系統操作條件，如維持適當之溫度、含水率、酸鹼值及適時補充營養劑，以及有

機廢氣中有含氯物質或重金屬類應預先處理，以免生物遭受毒化等，均是維持系統

處理效能穩定之重要參數。而該設備所需之生物反應時間可能較長，反應器佔地面

積大、且重量重，以及操作不良所可能產生之異臭味逸散，係應用此設備需考量因

子。  

四、結    論 

本研究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及光電產業主要 VOCs 廢氣處理設備，進行

設備實廠運作現況探討，並以目前半導體廢氣排放法規要求為分析基準後，建議廢

氣排放風量 600CMM、VOCs 之 THCs 濃度介於 500~1,000ppm之廠家，在經濟考

量上、選擇符合法規之去除效率大於 90%要求，採用沸石吸附濃縮焚化系統；若

廢氣風量及 VOCs 濃度值偏低之廠家，應用此系統雖可同時達到法規之去除效率大

於 90%及排放量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兩項要求，但國內目前法規仍未針對  VOCs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9期(Jan. 2004) 31 

訂定明確總量管制政策之前，廠家可依經濟需求選擇其他適合之設備，如流體化活

性碳吸附冷凝系統、生物濾床及濕式洗滌高級氧化系統等，符合法規 VOCs 排放量

小於每小時 0.6 公斤之要求。單以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欲符合目前法規要求，則需

視廢氣現況時常更換活性碳，如此維護操作不易、處理效能未能獲得穩定保障，以

及累積之更換費用與廢活性碳代處理費用已遠高於其他穩定之處理設備，加上該系

統操作實況，本研究建議不宜以固定式活性碳吸附塔作為 VOCs 主要污染防制設備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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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趨勢與關鍵因素探討 

林素貞*、沈宗桓**、黃瓊儀**、李佳禾*** 

 

摘  要 

本文探討歷年來我國工業部門 SO2及 NOx 的排放趨勢，並利用迪氏因素剖析

影響工業部門各產業 SO2及 NOx 排放變動的關鍵因素，所選取的因素包括排放係

數、能源密集度、產業結構及經濟成長等四項指標。研究結果顯示，歷年來工業部

門 SO2排放量佔全國排放量約 38%，年平均下降率約 7.9%。歷年來下降效果頗為

顯著。另外，歷年來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約佔全國之 28%，歷年來變動量不大，

其排放量與油品及煤品消費量相關。  

 

 

 

 

 

【關鍵字】1.工業部門 2.因素分析 3.SO2排放量 4.NOx 排放量 5.排放係數 6.能源密

集度 7.產業結構 8.經濟成長因素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暨研究所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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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工業部門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能源消費在工業部門中亦佔

相 當 大 的 比 例 ， 以 2001 年 為 例 ， 我 國 工 業 部 門 最 終 能 源 消 費 量 為

30,458,866x107Kcal，約為全國總能源消費的 52.3%。在能源與環境的相關問題中，

溫室效應及酸雨問題多年來常為世人所矚目。由於 CO2 為引起全球暖化的主要溫

室氣體，且與產業製程燃燒所需的化石燃料關係最為密切，其 CO2 排放量的關鍵

因素已有專文探討(林，盧，2003)，而本文主要的探討對象為台灣地區工業部門各

產業消費能源所排放的 SO2及 NOx。由於 SO2及 NOx 為引起酸雨沉降的污染物，

而酸雨對環境與人類生活的影響相當廣泛，包括湖泊及河水酸化，導致水域生態、

魚類及水棲生物之傷害。另外，土壤酸化會造成土壤貧瘠與森林資源的損失，且酸

雨亦會造成建築物及古史蹟之破損，而硫化物對人體呼吸道及視覺皆有不良影響，

且 NOx 為造成光化反應的主要先驅物。由此可知，SO2及 NOx 引起之污染與環境

影響相當值得重視。工業部門 SO2 排放量歷年來約佔全國排放量之 38%，由民國

80 年 222,479 公噸，下降為 89 年 106,102 公噸，主要排放源包括石化原料業、鋼

鐵、水泥等基本化工原料及紡織業等。另外，工業部門 NOx 雖不及運輸部門重要，

歷年來平均佔全國 NOx 排放量亦有 28%之比重，歷年來(80-88 年)僅有 1,386 公噸

的減量，相對於 SO2，工業部門 NOx 的減量成效相當有限，實有改善的空間。  

二、研究方法 

因素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將欲分析的主參數，分解為數個關鍵組成因素

(component factor)的乘積，藉以探討影響該參數的主要因素，常用的有拉氏指數法

(Laspeyres Index)及迪氏指數法(Divisia Index)，兩者差異主要在於基期選擇方式的

不同，拉氏為計算固定基準年(base year)的變動量，其優點為各項因素含義明確且

計算方便；迪氏採用前後兩期的比值計算變動量，優點為其產生的殘差效果相對於

拉氏指數之交叉效果小。  

由於因素分析法較不受資料及假設條件的限制，過去已被廣泛應用在能源消

費與 CO2 排放變動分析，近年來亦有許多研究將其應用在污染物排放量之變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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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本研究採用迪氏指標法探討歷年來工業部門 SO2及 NOx 污染排放量的變動趨

勢及確認影響變動量的關鍵因素，所選用的組成因素包括能源密集度、排放係數、

產業結構配比及經濟水準，各項定義如下：  

1.排放係數：指工業部門單位能源消費之污染物排放量，單位為公噸 /107千卡。  

2.能源密集度：工業部門單位生產毛額之能源消費量，即單位生產毛額的能源投

入量，以 107千卡 /百萬元新台幣為單位。  

3.產業結構配比：以生產毛額產值的配比表示該部門產業生產毛額值佔全國總生

產毛額的百分比，可顯示該部門產業在總體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4.經濟水準：一般而言，國內總生產毛額會隨經濟水準成長而增加，故以國內總

生產毛額作為經濟水準的指標，單位為百萬元新台幣。根據上述說明，各污染

物的總排放量可以下列方程式表示：  
   

                            .............................................. (1) ×     
 

Qipt=      ×       ×Gt  
Qipt 

Eit 

Eit 

Git 

Git 

Gt 

其中，  

Qipt為 t 年工業部門 i 產業能源消費排放的 p 種(SO2及 NO2)污染量(公噸) 

Eit為 t 年工業部門 i 產業的能源總消費量(107千卡) 

Git為 t 年工業部門 i 產業的國內生產毛額(百萬元新台幣) 

Gt為 t 年之國內生產總毛額(百萬元新台幣) 

今定義：  

Uipt = Qipt/Eit ，為  t年工業部門 i產業能源消費排放之 p污染物之排放係數(公

噸 /107 千卡) 

Iit = Eit/Git ，為  t 年工業部門 i 產業之能源密集度(107千卡 /百萬元新台幣) 

Sit = Git/Gt ，為  t 年工業部門 i 產業之產業結構配比  

Gt為  t 年之經濟水準  

則上式可寫成  

Qipt=Uipt Iit Sit G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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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式對時間微分後可得  
                                   ...... (3) dQipt = dUipt × Qipt

＋
dIit × Qipt

＋
dSit × Qipt

＋
dGt × Qipt                   

dt Uipt dt Iit dt Sit dt Gt dt

 

再將上式積分後可得污染物排放量變動值  
 

............. (4) ΔQipt = ∫ ×
t

QiptUiptd
0

)ln(  ＋ ∫ ×
t

QiptIitd
0

)ln( ＋ ∫ ×
t

QiptSitd
0

)ln( ＋ ∫ ×
t

QiptGitd
0

)ln(  

 

以上為一連續式，實際應用時採間斷式如下：  

Δ Q ip  ln ( Uipt )× ( QipoQipt + )＋ ln ( Iit )× ( QipoQipt + )＋

ln (
Sio

)× (
2

)＋ ln (
Gio

)× (
2

)＋ R D  

t  = 
Uipo 2 Iio 2

Sit QipoQipt + Git QipoQipt +                                           
 
= DU+DC+DI+DS+DN+RD .................................................................. (5) 

 

其中，o 表基期，為使殘差項最小，採用變動基期，包括民國 80 年、83 年、

85 年及 88 年。DU、DI、DS 及 DG 各表示排放係數、能源密集度、產業結構配比

及經濟成長之迪氏指標，RD 為殘差項。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 

3.1 產業分類  

本研究採用之能源投入及經濟資料對部門的分類並不一致，為便於進行研

究，必須加以合併調整，因此乃參考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制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將產業關聯表的分類合併成 37 部門，再根據各部門屬性加以合併為工業部

門，共含 22 個產業，如表 1 所示。  

3.2 能源投入資料  

能源投入資料主要來自經濟部能委會所編印之 1991~2001 年「台灣能源平衡

表」中之「熱值單位」部份，並依本研究所分類工業部門之 22 產業加以探討。  

3.3 SO2、NOx 排放資料  

本研究所採用之污染物排放資料主要是來自中鼎工程顧問公司所提供之「台

灣地區民國 80∼89 年各污染源排放量一覽表」，加以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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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產業經濟資料  

主要來自行政院主計處所編製之「台灣地區產業關聯表」中「生產者價格交

易表」(不含進口稅淨額)及「國產品交易表」，本研究所引用的產業關聯表包括 1991

及 1994 年的 150 部門表，以及 1996 年及 1999 年之 160 部門，由於目前產經資料

編製僅至 1999 年之產業關聯表，故本文探討期間為民國 80 至 88 年。  

3.5 幣值調整  

依據主計處所編印之「國內生產各產業產值雙面平減表」中產出與中間投入

平減指數，並利用雙面平減法，以民國 85 年的幣值為各年的標準進行幣值調整。  

四、結果分析 

4.1 SO2排放趨勢  

圖 1 顯示民國 80 年至 89 年間我國總產業與工業部門能源消費之 SO2排放變

動趨勢。由圖可知，我國總能源消費的 SO2排放量歷年呈現減量趨勢，由民國 80

年 518,410 公噸降至民國 89 年 316,062 公噸，年平均下降率約為 5.3%，工業部門

之 SO2排放量歷年來皆佔全國總排放量之 37.6%左右，且其排放量亦有逐年下降之

趨勢，由民國 80 年 222,479 公噸，降為民國 89 年 106,102 公噸，年降率約為 7.9%。

又圖 2 顯示油品排放趨勢與總排放的變動趨勢相近，歷年來油品消費之 SO2 排放

量約佔工業部門總排放量 68%至 75%之間，可看出工業部門之 SO2排放與油品使

用量之相關性相當高，煤品次之，而天然氣消費所排放之 SO2比例小於 5%。  

表 1 顯示民國 80 年至 89 年間各產業能源消費排放 SO2之配比，可知歷年來

工業部門中 SO2排放比例較高之產業包括石化原料業(23.14%)、鋼鐵業(19.59%)、

水泥業(11.31%)、紡織業(7.76%)、基本化工原料業(7.68%)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業(7.41%)，其中以石化原料業與鋼鐵業之 SO2排放量最為顯著。由於 SO2排放與

油品消費有直接之關係，而石化原料業歷年來因所耗用之油品量為工業部門中最

多，以致成為 SO2 最主要之排放污染源，鋼鐵業雖然以煤品為主要的能源消費來

源，然其油品消費量亦相當可觀，導致該產業之 SO2 排放量在整體工業部門中佔

有近五分之一的比例。在排放趨勢方面，由表 1 可知各產業 SO2 排放量有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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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其中  

表 1 工業部門各產業能源消費之 SO2排放配比  

1991-2000年工業部門 
能源消費 SO2 排放

配比 

佔工業部門 
排放比例(%) 

煤品消費 
排放配比

(%) 

油品消費 
排放配比

(%) 

天然氣消費 
排放配比(%) 

SO2排放 
年平均成長率

(%) 

1.食品煙酒業 2.94 0.01 97.53 2.46 -9.58 

2.紡織及成衣服飾
業 7.76 5.91 93.15 0.94 -5.58 

3.皮革及其製品業 0.23 0.00 99.98 0.02 -3.51 

4.木竹製品業 0.08 0.11 99.89 0.00 5.72 

5.造紙業 4.20 40.75 59.16 0.09 -10.68 

6.印刷業 0.07 0.00 100.00 0.00 7.36 

7.石化原料業 23.14 5.06 93.05 1.89 -7.11 

8.基本化工原料業 7.68 2.29 97.71 0.00 -11.53 

9.化學製品業 2.75 0.01 34.01 65.99 -11.92 

10.人造纖維業 2.32 99.92 0.08 0.00 2.11 

11.塑膠原料業 3.19 99.74 0.26 0.00 -3.74 

12.橡膠製品業 0.71 0.62 96.85 2.54 -9.66 

13.塑膠製品業 1.97 0.00 99.15 0.85 -3.44 
14.其他非金屬礦物
製品業 7.41 26.34 50.10 23.56 -13.94 

15.水泥業 11.31 95.54 4.46 0.00 -14.31 

16.鋼鐵業 19.59 83.45 15.27 1.28 -8.63 

17.非鐵金屬業 0.59 1.92 97.90 0.17 -2.71 

18.金屬製品業 0.82 0.00 93.43 6.57 4.92 

19.機械業 0.17 3.88 89.82 6.31 6.12 

20.電機業 1.29 0.00 55.19 44.81 15.69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0.45 0.00 96.20 3.80 -0.61 

22.其他製品業 1.35 0.00 99.89 0.11 -13.26 

工業部門 100.00 38.31 56.73 4.96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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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泥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機械業、化學製品業與基本化工原料業之減量

效果最為明顯，導致此減量趨勢的主要原因為油品品質的改善與排放管制成效之

故。環保署自民國 83 年 11 月後已先後公告固定污染源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隔

年亦開始徵收空污費且在 88 年亦公告高含硫率之燃料油使用規定，可知國內針對

SO2 排放管制日趨嚴格，促使業者在燃料選擇與污染排放控制設備上有明顯的改

進，因此雖然整體工業部門油品消費總量增加，但由於油品含硫率降低、硫化物排

放係數相對減少，再加上脫硫設備之加強，故造成 SO2有明顯的減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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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全國與工業部門 SO2排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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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工業部門歷年各能源類別 SO2排放變動趨勢圖  

 

 

 

4.2 SO2變動因素分析  

由表 2 及圖 3 的結果可知，民國 80 年至 88 年工業部門之 SO2排放量呈現顯

著的下降，總減量效果達 116,764 公噸，其中最重要的減量因素為排放係數的下

降，其次為能源密集度及產業結構配比，而唯一的增量因素為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效

應，促使減量效果最明顯的產業包括基本化工原料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及紡

織業等，而石化原料業、塑膠原料業及人纖業則有微幅之增量。  

就排放係數而言，表 3 顯示工業部門各產業歷年來 SO2的減量效果皆很明顯，

總減量達 154,866 公噸，尤其在 80-85 年間，減量效果累計約 120,057 公噸，為總

減量之 80%。減量原因主要是由於燃油消費配比下降，且油品含硫率亦降低所致。

在民國 80-88 年間 SO2排放係數減量效應最明顯的產業，包括鋼鐵業、基本化工原

料業、紡織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食品煙酒業及造紙業等。  

就能源密集度而言，表 4 可知工業部門各產業歷年來能源密集度的減量效應

約為 47,507 公噸，尤其是在民國 80-83 年間，大部分產業的能源密集度下降而引

起的 SO2減量效果達 37,824公噸，爾後減量效應逐漸趨緩，在 85-88年間僅有 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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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之減量。民國 80-83 年間，帶動能源密集度減量效果的主要產業包括基本化工

原料業、鋼鐵業、其他製品業、食品煙酒業及水泥業等，而紡織業、其他非金屬礦

物製品業及塑膠製品業等則有部份增量效果。民國 83-85 年間，SO2之主要減量的

產業包括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鋼鐵業及水泥業，導致 SO2 增量的產業主要包

括紡織業、其他製品業與人造纖維業等，其中其他製品業之能源密集度效應與 80-83

年間比較有明顯之升高，顯示該產業之能源使用效益有惡化的傾向。民國 85-88 年

間，SO2僅有 3,606 公噸之減量，主要的減量來源為基本化工原料業，而增量的產

業包括紡織業、鋼鐵業、石化原料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就產業結構配比而言，由表 5 可知歷年來累積的減量效應為 21,722 公噸。民

國 80-83 年間，因產業結構配比調整而導致減量效果的主要產業，包括紡織業、造

紙業、塑膠製品業、其他製品業及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等。民國 83-85 年間，帶

動減量效果的產業主要為紡織業、鋼鐵業及食品煙酒業。值得注意的是，與 80-83

年比較，鋼鐵業之效應由增量轉為減量，顯示其產業結構配比逐漸下降；而化學製

品業與電機業則是由減量轉為增量效果，顯示在此期間該產業之結構配比有增加的

趨勢。民國 85-88 年間，工業部門中各產業多為減量效果，其中以紡織業、其他製

品業及塑膠製品業較為明顯，可知工業部門中高 SO2 密集之產業結構配比亦呈現

下降的趨勢。  

就經濟成長因素而言，表 6 顯示經濟成長是帶動工業部門 SO2排放增量的主

要因素，總增量效果達 106,406 公噸，尤其在 80-83 年間有 56,375 公噸之增量效果，

其中以鋼鐵業、基本化工原料業、紡織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歷年來帶動經濟

成長之增量效果最為明顯，而食品菸酒業、造紙業與水泥業亦對整體增量有所貢獻。 

整體而言，工業部門 SO2 排放量受燃油之消費配比及其品質影響較大，故降

低燃油消費配比與含硫率是 SO2 減量的重要途徑，然隨著燃油配比的降低與提升

油品品質所帶動的減量空間亦會相對減少，故未來應加強大排放源之排煙脫硫效率

及適當調整產業結構的配比，以進一步降低 SO2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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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業部門 SO2排放量變動情形  

年 份 
產業分類 80-83年 84-85年 86-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4,909 -3,594 -2,050 -10,553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7,441 -6,481 -3,023 -16,945 
3.皮革及其製品業 -122 -86 -82 -290 
4.木竹製品業 -38 -77 -54 -169 
5.造紙業 -3,821 -2,687 -2,758 -9,266 
6.印刷業 33 -57 -105 -129 
7.石化原料業 -159 216 2,173 2,230 
8.塑膠原料業 297 114 -215 196 
9.人造纖維業 231 233 41 504 
10.塑膠製品業 -1,222 -1,691 -1,586 -4,499 
11.橡膠製品業 -1,221 -1,153 -443 -2,817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12,480 -6,190 -7,418 -26,088 
13.鋼鐵業 -389 -1,087 -280 -1,756 
14.化學製品業 -2,379 53 -878 -3,205 
15.水泥業 -1,981 -7,299 2,121 -7,159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業 -8,158 -10,286 -5,027 -23,471 

17.非鐵金屬業 -114 -145 -642 -901 
18.金屬製品業 -297 -600 -646 -1,543 
19.機械業 -155 -62 -169 -387 
20.電機業 -668 -369 -194 -1,231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591 -559 -287 -1,437 
22.其他製品業 -6,003 -424 -1,422 -7,849 
總           計 -51,587 -42,231 -22,946 -116,764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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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係數 能源密集度 產業結構配比 經濟成長

圖 3 工業部門 SO2排放變動因素分析  

 

 

 

4.3 NOX排放趨勢  

由圖 4 可知民國 80 年至民國 89 年間我國能源消費之 NOX總排放量的變動不

大，在全國總 NOX排放中，工業部門能源消費之 NOX排放量雖不及運輸部門，但

仍佔有 28%的比例，為重要之排放源。工業部門歷年來 NOX總排放量維持在 120,000

公噸至 140,000 公噸之間，歷年來約僅有 7%之降幅變化，由圖 5 顯示油品排放與

煤品排放為工業部門 NOX 總排放量的主要來源，尤其以油品排放最為重要，歷年

來其變動趨勢與總排放之變動趨勢十分相似，可知工業部門 NOX 排放與燃油消費

量有明顯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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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業部門 SOx 排放量變動之排放係數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 年  83-85 年  85-88 年  累積效應 (80-88 年 ) 

1 .食品煙酒業  -4,607  -3,689  -2,306  -10,601  
2 .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10,287  -9,822  -6,193  -26,302  
3 .皮革及其製品業  -297  -303  -242  -842  
4 .木竹製品業  -99  -88  -57  -245  
5 .造紙業  -4,722  -3,263  -2,073  -10,058  
6 .印刷業  -80  -89  -50  -219  
7 .石化原料業  -123  39  335  252  
8 .塑膠原料業  -644  169  221  -254  
9 .人造纖維業  -444  124  179  -141  
10 .塑膠製品業  -2,751  -2,616  -1,775  -7,142  
11 .橡膠製品業  -1,115  -892  -512  -2,519  
12 .基本化工原料業  -11,843  -10,169  -6,525  -28,537  
13 .鋼鐵業  -12,810  -11,414  -12,531  -36,755  
14 .化學製品業  -1,057  -1,611  155  -2,512  
15 .水泥業  -3,042  335  558  -2,148  
16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7,800  -4,597  -667  -13,064  
17 .非鐵金屬業  -626  -769  -576  -1,972  
18 .金屬製品業  -994  -957  -675  -2,626  
19 .機械業  -111  -161  -112  -383  
20 .電機業  -780  -662  -482  -1,924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622  -492  -289  -1,402  
22.其他製品業  -2,581  -1,698  -1,193  -5,473  

總計  -67,434  -52,623  -34,809  -154,866  

單位：公噸  

 

表 4 工業部門 SOx 排放量變動之能源密集度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 年 83-85年 85-88 年 累積效應(80-88 年) 

1.食品煙酒業 -2,467 -443 -995 -3,905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4,846 4,238 7,236 16,320 
3.皮革及其製品業 498 350 377 1,225 
4.木竹製品業 47 26 2 75 
5.造紙業 1,001 -488 -1,312 -800 
6.印刷業 28 -1 -117 -90 
7.石化原料業 -350 185 1,919 1,754 
8.塑膠原料業 88 -477 -717 -1,106 
9.人造纖維業 403 643 -522 524 
10.塑膠製品業 2,010 413 274 2,697 
11.橡膠製品業 -414 -784 480 -717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22,401 -847 -11,538 -34,786 
13.鋼鐵業 -16,433 -2,644 3,089 -15,988 
14.化學製品業 -254 -812 -728 -1,794 
15.水泥業 -2,190 -1,330 -2,205 -5,725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2,242 -5,653 1,398 -2,013 
17.非鐵金屬業 -478 489 -262 -250 
18.金屬製品業 233 178 109 519 
19.機械業 -137 -38 -24 -200 
20.電機業 -465 -459 -272 -1,197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241 31 -56 -267 
22.其他製品業 -3,390 1,348 258 -1,785 

總計 -37,824 -6,077 -3,606 -47,507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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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工業部門 SOx 排放量變動之產業結構配比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 年  83-85 年  85-88 年  累積效應 (80-88 年 ) 

1.食品煙酒業  -1,750  -1,234  36  -2,948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10,756  -5,334  -7,579  -23,669  
3.皮革及其製品業  -569  -274  -343  -1,187  
4.木竹製品業  -66  -57  -29  -153  
5.造紙業  -3,806  -749  -695  -5,250  
6.印刷業  18  -9  31  41  
7.石化原料業  202  -79  91  214  
8.塑膠原料業  293  16  -115  194  
9.人造纖維業  -115  -830  61  -884  
10.塑膠製品業  -2,766  -718  -1,013  -4,497  
11.橡膠製品業  -683  80  -682  -1,285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11,681  43  7,065  18,788  
13.鋼鐵業  9,717  -2,013  142  7,846  
14.化學製品業  -192  735  -170  373  
15.水泥業  207  -455  -659  -907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1,949  51  -863  -2,761  
17.非鐵金屬業  382  -239  -113  30  
18.金屬製品業  -360  -278  -425  -1,062  
19.機械業  -58  59  -94  -93  
20.電機業  -50  442  303  695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249  -338  -96  -682  
22.其他製品業  -2,528  -866  -1,130  -4,524  

總計  -3,398  -12,049  -6,276  -21,722   
單位：公噸  

 

表 6 工業部門 SOx 排放量變動之經濟成長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 年  83-85 年  85-88 年  累積效應 (80-88 年 ) 

1.食品煙酒業  3,858  1,725  1,197  6,780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8,719  4,395  3,506  16,621  
3.皮革及其製品業  246  141  126  513  
4.木竹製品業  81  42  30  152  
5.造紙業  3,678  1,795  1,285  6,757  
6.印刷業  67  41  26  134  
7.石化原料業  109  76  300  486  
8.塑膠原料業  561  405  396  1,363  
9.人造纖維業  387  297  322  1,006  
10.塑膠製品業  2,284  1,220  913  4,417  
11.橡膠製品業  976  416  266  1,659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9,946  4,753  3,479  18,177  
13.鋼鐵業  11,339  5,685  4,252  21,276  
14.化學製品業  1,114  590  462  2,166  
15.水泥業  2,632  1,503  1,426  5,561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5,525  2,743  2,258  10,526  
17.非鐵金屬業  608  373  300  1,281  
18.金屬製品業  824  454  338  1,616  
19.機械業  150  78  56  284  
20.電機業  622  309  257  1,187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516  229  150  895  
22.其他製品業  2,134  793  620  3,548  

總計  56,375  28,065  21,967  106,406   
單位：公噸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9期(Jan. 2004) 45 

表 7 顯示歷年來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的 NOX排放量變動趨勢，由此表可看出歷

年來工業部門中 NOX 排放比例較高之產業，包括石化原料業、鋼鐵業、水泥業、

紡織業、基本化工原料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其中尤以石化原料業與鋼鐵業

之 NOX排放配比最為顯著，佔整體工業部門約 43.45%，由於石化原料業歷年來為

耗油量之大宗，故其 NOX 排放量主要是由於燃燒油品而產生，鋼鐵業則是以煤品

為主要的 NOX排放來源。NOX排放成長率較高的產業，包括電機業、皮革業、石

化原料業、非鐵金屬業及人纖業，除了人造纖維業 NOX 排放增量是由於煤品消費

量增加所導致外，其餘 NOX 排放增量之產業主要與油品消費量的增加有關；而排

放量呈現負成長之產業中以水泥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其他製品業與機械業

之減量效果最為明顯，其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與其他製品業是由於油品消費減

少而導致 NOX排放減量，而水泥業則是因為煤品消費量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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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全國與工業部門總 NOx 排放變動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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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工業部門歷年 NOx 排放趨勢圖  

 

 

 

表 7 工業部門各產業能源消費之 NOx 排放配比  

1991-2000年工業部門 
能源消費 NOx排放配比 

佔工業部門 
排放比例

（%） 

煤品消費 
排放配比

（%） 

油品消費 
排放配比

（%） 

天然氣消費 
排放配比

（%） 

NOx排放 
年平均成長率

（%） 

1.食品煙酒業 2.86 0.01 97.54 2.45 -1.90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7.82 5.43 93.45 1.12 2.45 

3.皮革及其製品業 0.24 0.00 99.99 0.01 4.69 

4.木竹製品業 0.08 0.10 99.90 0.00 14.71 

5.造紙業 4.10 41.06 58.81 0.13 -3.09 

6.印刷業 0.07 0.00 100.00 0.00 16.48 

7.石化原料業 23.65 5.87 92.17 1.96 0.78 

8.基本化工原料業 7.56 2.17 97.83 0.00 -4.01 

9.化學製品業 2.71 0.00 35.15 64.85 -4.44 

10.人造纖維業 2.42 99.89 0.11 0.00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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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工業部門各產業能源消費之 NOx 排放配比(續) 

1991-2000年工業部門 
能源消費 NOx排放配比 

佔工業部門 
排放比例

（%） 

煤品消費 
排放配比

（%） 

油品消費 
排放配比

（%） 

天然氣消費 
排放配比

（%） 

NOx排放 
年平均成長率

（%） 

11.塑膠原料業 3.16 99.63 0.37 0.00 4.44 

12.橡膠製品業 0.69 0.43 96.41 3.17 -1.98 

13.塑膠製品業 2.00 0.00 98.91 1.09 4.76 
14.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業 7.12 25.92 50.14 23.94 -6.63 

15.水泥業 10.84 95.51 4.49 0.00 -7.03 

16.鋼鐵業 19.80 83.55 14.93 1.53 -0.95 

17.非鐵金屬業 0.61 1.40 98.36 0.23 5.56 

18.金屬製品業 0.87 0.00 92.55 7.45 13.84 

19.機械業 0.18 2.71 90.57 6.73 15.14 

20.電機業 1.48 0.00 53.31 46.69 25.52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0.46 0.00 94.83 5.17 7.84 

22.其他製品業 1.28 0.00 99.87 0.13 -5.89 

工業部門 100.00 38.23 56.74 5.02 -0.07 

 

 

 

4.4 NOX變動因素分析  

表 8 顯示工業部門各產業歷年來 NOX之排放變動情況，在 80-83 年間，工業

部門累積之 NOX增量效果達 13,286 公噸，其中以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水泥業

及紡織業有較明顯之增量效應。民國 83-85 年呈現 6,787 公噸之減量效果，主要由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與水泥業之減量所致。民國 85-88 年則進一步有 7,885 公噸

之減量效果，減量貢獻來自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基本化工原料業及造紙業，同

時期內，石化原料業則因六輕之運轉有明顯之增量。整體而言，累計 80-88 年間工

業部門 NOX排放變動量有 1,386 公噸之減量效應。另外由圖 6 可知，民國 80-88

年間帶動工業部門 NOX 排放減量的主要因素為能源密集度與排放係數之改善，而

經濟成長因素則為增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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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排放係數而言，由表 9 可知，排放係數歷年來累積之減量效應約為 33,573

公噸，主要是由於民國 83 年以後工業部門排放係數之持續改善，而帶動 NOX的減

量效應所致。民國 80-83 年間有 310 公噸的增量效應，除了水泥業與塑膠原料業有

較明顯之減量效果外，工業部門其餘各產業的排放係數多呈現增量效果，其中以鋼

鐵業之增量效果最為顯著。民國 83-85 年間，由於電力 NOX排放係數及煤炭配比

下降，使得工業部門中各產業之排放係數有明顯的改善，其中以鋼鐵業、紡織業及

基本化工原料業之減量最為顯著。民國 85-88 年間，由於能源品質持續改善，帶動

了工業部門中排放係數有 20,075 公噸之減量效應，其中以鋼鐵業、紡織業及基本

化工原料業之減量效果最為顯著；而水泥業自民國 83 年之後，其排放係數呈現增

量效果，主要由於水泥業的煤炭配比增加而導致 NOX排放增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00

-40,000

-20,0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80-83 83-85 85-88 80-88

年份

變
動
量
 
(
公
噸
)

����
����

����
����

����
����

����
���� 總變動量

  

污染係數 能源密集度 產業結構配比 經濟成長

圖 6 工業部門 NOX排放變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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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業部門 NOX排放量變動情形  

                    年 份 
產業分類 

80-83年 83-85年 85-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121  -778  -834  -1,492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2,003  73  -22  2,055  
3.皮革及其製品業 106  83  25  214  
4.木竹製品業 36  -12  -24  0  
5.造紙業 118  -143  -1,481  -1,506  
6.印刷業 62  2  -71  -7  
7.石化原料業 -271  401  4,027  4,157  
8.塑膠原料業 698  151  -361  488  
9.人造纖維業 528  384  100  1,012  
10.塑膠製品業 934  53  -663  324  
11.橡膠製品業 27  -385  -180  -537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331  499  -3,814  -2,985  
13.鋼鐵業 730  -39  -214  477  
14.化學製品業 -3,041  323  -1,155  -3,874  
15.水泥業 3,310  -3,652  3,176  2,834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8,296  -4,495  -5,024  -1,223  
17.非鐵金屬業 327  269  -326  270  
18.金屬製品業 415  35  -276  174  
19.機械業 0  34  -101  -67  
20.電機業 94  63  223  380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51  -159  -134  -241  
22.其他製品業 -1,588  506  -756  -1,838  

總計 13,286  -6,787  -7,885  -1,386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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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變動之排放係數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年 83-85年 85-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298  -812  -1,042  -1,556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583  -2,240  -2,808  -4,465  
3.皮革及其製品業 19  -67  -112  -161  
4.木竹製品業 6  -19  -26  -40  
5.造紙業 -413  -597  -750  -1,761  
6.印刷業 5  -19  -23  -37  
7.石化原料業 -193  32  424  263  
8.塑膠原料業 -1,002  252  434  -315  
9.人造纖維業 -692  185  354  -153  
10.塑膠製品業 176  -576  -814  -1,214  
11.橡膠製品業 86  -193  -236  -342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713  -2,234  -2,981  -4,502  
13.鋼鐵業 5,181  -5,490  -13,077  -13,387  
14.化學製品業 90  -704  485  -129  
15.水泥業 -4,124  809  1,374  -1,941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792  -1,042  122  -1,713  
17.非鐵金屬業 66  -165  -264  -363  
18.金屬製品業 62  -212  -295  -444  
19.機械業 24  -36  -47  -59  
20.電機業 27  -195  -112  -281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39  -107  -133  -200  
22.其他製品業 151  -378  -547  -773  

總計 310  -13,809  -20,075  -33,573  

單位：公噸  
 

 

 

 

就能源密集度而言，由表 10 可知能源密集度歷年來累積減量效果約為 35,388

公噸，尤其在民國 80-83 年間，減量效應達 23,744 公噸，其中以鋼鐵業與基本化

工原料業的能源密集度下降所引起的減量貢獻最大。民國 83-85 年間有 7,713 公噸

之減量效應，主要減量來自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鋼鐵業與水泥業，而紡織與人

纖業的能源密集度則有惡化的傾向，導致增量效應。民國 85-88 年間有 3,931 公噸

的減量效果，其中以基本化工原料業與水泥業的減量效果最為明顯，而紡織業、石

化原料業與鋼鐵業的能源密集度則有惡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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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變動之能源密集度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年 83-85年 85-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1,220 -305 -860 -2,385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2,455 2,972 6,373 11,800 
3.皮革及其製品業 249 243 324 816 
4.木竹製品業 24 18 1 43 
5.造紙業 609 -397 -1,338 -1,126 
6.印刷業 14 -1 -98 -85 
7.石化原料業 -718 383 3,662 3,326 
8.塑膠原料業 158 -873 -1,309 -2,024 
9.人造纖維業 729 1,177 -953 953 
10.塑膠製品業 1,003 283 235 1,521 
11.橡膠製品業 -203 -528 410 -321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11,069 -587 -9,886 -21,542 
13.鋼鐵業 -11,305 -2,538 3,317 -10,526 
14.化學製品業 -244 -1,053 -1,168 -2,465 
15.水泥業 -3,615 -2,289 -3,880 -9,784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1,587 -5,205 1,536 -2,081 
17.非鐵金屬業 -245 341 -222 -127 
18.金屬製品業 119 124 95 337 
19.機械業 -74 -27 -21 -122 
20.電機業 -296 -406 -319 -1,020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118 21 -48 -145 
22.其他製品業 -1,584 935 219 -430 

總計 -23,744 -7,713 -3,931 -35,388 
 

單位：公噸  

 

 

 

就產業結構配比而言，由表 11 可知歷年來累積之 NOx 減量效應為 16,444 公

噸，主要的減量效應來自紡織業、塑膠製品業、其他製品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業。在民國 80-83 年間，工業部門因產業結構配比改變而導致減量效果並不明顯，

僅有 41 公噸減量，其中鋼鐵業與基本化工原料業因產業配比的擴充，固有明顯的

增量效應，而紡織業有大幅的減量。民國 83-85 年間，減量效果達 9,971 公噸，其

中以紡織業、鋼鐵業及人造纖維業的減量效果較顯著。值得注意的是，鋼鐵業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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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業由民國 80-83 間之增量效果到民國 83-85 年間轉變為減量效果，顯示其產業結

構配比的下降造成 NOx 的減量效應頗為明顯。在民國 85-88 年間減量效應有 6,431

公噸，帶動減量效果之產業包括紡織業、水泥業、其他製品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業、塑膠製品業與造紙業，顯示這些產業的結構配比在此期間有下降趨勢。另外，

基本化工原料業由於規模擴充導致明顯的增量效應。  

就經濟成長因素而言，由表 12 可知，在民國 80-88 年間，經濟成長帶動工業

部門 NOx 排放增量效果達 84,819 公噸，其中以鋼鐵業、基本化工原料業、紡織業、

水泥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由於經濟成長所帶動之增量效果最為明顯，而造紙

業、食品菸酒業與塑膠原料業對整體增量亦有部份貢獻。  

 

 

 

表 11 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變動之產業結構配比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年 83-85年 85-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865  -848  31  -1,683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5,449  -3,741  -6,675  -15,865  
3.皮革及其製品業 -284  -190  -295  -770  
4.木竹製品業 -33  -39  -25  -97  
5.造紙業 -2,318  -610  -708  -3,636  
6.印刷業 9  -6  26  29  
7.石化原料業 415  -164  173  424  
8.塑膠原料業 529  29  -210  349  
9.人造纖維業 -208  -1,520  111  -1,617  
10.塑膠製品業 -1,381  -493  -866  -2,740  
11.橡膠製品業 -336  54  -582  -864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5,772  30  6,053  11,855  
13.鋼鐵業 6,684  -1,932  153  4,905  
14.化學製品業 -185  954  -273  496  
15.水泥業 342  -784  -1,159  -1,601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1,380 47 -948 -2,282 
17.非鐵金屬業 196  -166  -96  -66  
18.金屬製品業 -183  -193  -370  -746  
19.機械業 -31  42  -83  -72  
20.電機業 -32  390  354  713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122  -229  -82  -432  
22.其他製品業 -1,181  -602  -960  -2,743  

總計 -41  -9,971  -6,431  -16,444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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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變動之經濟成長效果  

          產業分類    
年  份 80-83年 83-85年 85-88年 累積效應(80-88年) 

1.食品煙酒業 1,908  1,186  1,035  4,129  
2.紡織及成衣服飾業 4,417  3,082  3,088  10,588  
3.皮革及其製品業 123  98  108  329  
4.木竹製品業 40  29  25  94  
5.造紙業 2,240  1,462  1,310  5,012  
6.印刷業 34  28  22  84  
7.石化原料業 223  158  573  954  
8.塑膠原料業 1,014  743  723  2,480  
9.人造纖維業 700  543  589  1,832  
10.塑膠製品業 1,140  838  781  2,759  
11.橡膠製品業 480  280  227  988  
12.基本化工原料業 4,914  3,290  2,981  11,186  
13.鋼鐵業 7,801  5,456  4,566  17,822  
14.化學製品業 1,071  765  742  2,578  
15.水泥業 4,346  2,586  2,509  9,441  
16.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3,912  2,525  2,482  8,919  
17.非鐵金屬業 313  260  255  828  
18.金屬製品業 419  316  294  1,030  
19.機械業 80  56  49  186  
20.電機業 395  273  300  969  
21.運輸工具製造業 253  155  128  536  
22.其他製品業 997  551  527  2,076  

總計 36,822  24,681  23,315  84,819  
 

單位：公噸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顯示，工業部門 SO2排放量約佔全國總排放量之 38%，其排放量

歷年來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而油品排放之變動趨勢與總排放之趨勢非常類似，可知

工業部門之 SO2 排放與油品消費量及含硫率有很高的相關性。歷年來工業部門中

SO2排放量較高的產業包括石化原料業、鋼鐵業、水泥業、紡織業、基本化工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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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其中以石化原料業與鋼鐵業之 SO2排放量最為顯著，

排放量共佔工業部門的 43%。  

在 NOx 排放方面，歷年來的變動幅度不大，在全國總 NOx 排放中，工業部門

NOx 排放的配比雖不及運輸部門重要，但仍佔有約 28%的比例，且與油品消費量

有明顯的相關性。主要的排放產業包括石化原料業、鋼鐵業、水泥業、紡織業、基

本化工原料業與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等。  

在因素分析方面歷年來 SO2 排放量呈現顯著的下降，歷年來累積減量的效果

達 116,764 公噸，主要的減量貢獻來自基本化工原料業、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紡織業及食品煙酒業。導致最主要的減量因素為排放係數的降低，其次為能源密集

度的改善，而產業結構配比的調整亦有 21,722 公噸的減量效果。唯一的增量因素

為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效應，累計增量達 106,406 公噸。至於 NOx 因素分析的結果

顯示，歷年來工業部門 NOx 排放量僅有微幅的下降，總減量約為 1,386 公噸，其

中以民國 85-88 年間之降幅最為明顯，主要的減量效果來自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及基本化工原料業。帶動工業部門 NOx 排放減量的主要因素為能源品質改善導致

的排放係數降低，其次為產業結構配比，而經濟成長仍為帶動 NOx 增量的主要因

素。  

由本文分析結果得知，SO2與 NOx 排放與燃料品質及能源消費量均有極大的

關聯，未來在污染物排放的減量策略上，有下面幾點建議：  

1. 在排放係數方面，應持續降低含硫比率，且發電業若配合降低火力發電之煤油

配比，則可進一步大幅降低 SO2及 NOx 之排放量。  

2.在能源密集度方面，加強主要排放源的節能措施與能源使用效率，為持續降低

因能源密集度所引發的 SO2 及 NOx 排放的有效辦法，包括引進新節能製程設

備、推廣汽電共生、廢熱回收與再利用及能源管理等。  

3.在產業結構配比方面，宜適當擴充產業關聯性高、低 SO2及 NOx 排放的產業配

比，且降低高能源密集、高污染產業之結構配比，以持續加強工業部門 SO2及

NOx 排放管制之成效。  

4.在經濟成長方面，產業發展應配合整體國家政策，並善用經濟工具與排放管制

法規控制產業 SO2及 NOx 之排放，且不宜持續對高污染產業的投資作政策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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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與優惠，應進一步鼓勵低污染、高附加價值產業與產品之發展。  

整體而言，由於民國 83 年加強固定污染源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管制，除規範不

同燃料的排放標準外，隔年開始徵收空污費，而業界亦採取改善燃料品質及加強污

染防治措施，故數年來 SO2排放已得到顯著的減量效果。在 NOx 方面，歷年來工

業部門排放量變動不大，僅有 8%之降幅，主要是由於 NOx 排放與燃燒溫度有相當

的關聯性，因此若欲降低 NOx 排放量除了改善燃料品質與加強排放管制外，對於

製程溫度與鍋爐操作條件需要加以調整控制，以降低 NOx 之排放量。另外，由於

煤及燃料油的氮氧化物排放係數皆大於天然氣，可預期的是燃料替換為另一有效之

NOx 減量途徑，故若能降低火力發電中煤及燃料油之比例，增加天然氣之配比，

亦可進一步促成 NOx 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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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以生命週期評估法進行電動機車與
燃油機車之比較研究 

胡康寧*、林明瑞**、林盛隆*** 

 

摘  要 

本研究以光陽公司生產之「Air 舞風」電動機車與「Easy 50」四行程燃油機車

為主要研究對象。以生命週期評估法(Life Cycle Assessment,簡稱 LCA)盤查，再運

用生命週期評估軟體－SimaPro 5.0 版分析二者對環境之衝擊程度。研究結果發

現；若兩車同樣行駛 60,000 公里時，電動機車的總環境衝擊量為 199.81 Pt，燃油

機車為 365.26 Pt，燃油機車總環境衝擊量遠高於電動機車有 165.45 Pt 之多，結果

顯示電動機車較燃油機車之環境衝擊量不顯著。  

 

 

 

 

 

【關鍵字】1.生命週期評估法 2.環境衝擊 3.電動機車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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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狹人稠，根據交通部車籍資料顯示機動車輛數已超過 1,700 萬輛，其中

約 1,142 萬輛燃油機車，佔機動車輛總數的 67%，平均約每二人就擁有一部，換算

其車輛密度為 317 輛 /km2燃油機車(交通部統計處，民 90)，其密度之高可謂世界之

最。燃油機車因普遍密集使用於都會區，使得都會空氣品質更加惡劣。行政院環保

署推估空氣污染總量，台灣地區燃油機車每年可產生 330,000 噸的一氧化碳及

90,000 噸的碳氫化合物等污染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 87)，且燃油機車的空氣污

染是屬於移動性污染源，是分散的、較難防制的。汽機車廢氣除會造成人體呼吸器

官的重大疾病外，也會對動植物及環境有嚴重傷害。  

行政院環保署為改善都會地區的空氣環境品質，於民國 87 年訂定「發展電動

機車行動計畫」並積極推動。然而，電動機車是否真的比燃油機車來得環保嗎？就

污染物產出而言，電動機車也會產生如空氣污染、廢棄物等污染各種，可能只是所

產生的空氣污染都集中到大電廠，比起四處散漫的燃油機車廢氣更易進行污染防

治。而現行電動機車所使用的鉛酸電池電容量及電荷密度低且笨重，往往使用 1－

1.5 年就需汰換；因此，導致廢電池的廢棄、處理及回收，也可能造成嚴重的環境

污染問題。本研究將以「生命週期評估法」進行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比較研究，

以期得到完整的評價與建議。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範圍與目的 

2.1.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為光陽 Air 電動機車與 Easy 50 四行程燃油機車。根據台灣地區

車輛同業公會(民 90)機車內銷量資料顯示，民國 89 年機車銷售量中四行程機車已

超過 50％；另外環保署未來可能實施四期排放標準，屆時二行程機車因在技術上

無法達到 HC 低於 2,000 ppm之標準而退出市場，因此到時四行程機車勢必為市場

的主流，故選擇四行程燃油機車作為實際研究對象。且光陽機車連續數年為國內機

車業產銷量最大者(約佔 38％)(台灣地區車輛同業公會，民 90)，且光陽的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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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光陽的 50 cc 機車發展過來的，在外殼、車架、外型有最多的相似之處，較

適合本研究的比較，因此決定以「Air 舞風」電動機車與「Easy 50」四行程燃油機

車此兩台做比較研究。  

在盤查分析方面，包含其產品組成、使用、廢棄處置等階段。本研究對各階

段作以下的定義如下：  

˙生產階段：一產品其原料開採、提煉、加工製造、運輸等流程，也就是使

用階段之前的所有生產流程。  

˙使用階段：產品在消費者手中使用時，直到廢棄不用之前。  

˙廢棄處置階段：不使用後的回收運輸、拆解、掩埋、再利用、再製等流程。 

2.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算兩車其能源消耗及資源耗用；在環境污染衝擊評估方面以 Sima Pro 

5.0 版分析總環境衝擊效應值、三大面向環境衝擊及 11 項特徵化結果等，以作為

環保署、學者專家、能源委員會研擬制定環保政策；以及廠商在思考研發、生產與

銷售方向環保考量之參考。  

2.2 研究工具及其計算標準 

2.2.1 研究工具流程說明 

本研究採用生命週期評估法之 SimaPro 軟體，其 1990 年推出，至 2001 年已

發展至 5.0 版本，此軟體可完整的應用於生命週期評估、盤查及生命週期衝擊評估

之各階段(Phases)，亦可做到不同生命週期期程(Stages)，如由搖籃到墳墓的結果分

析，茲將其流程重點說明如下：  

1.盤查(Inventory) 

在盤查時只針對排放及資源的使用，將製造產品所需要的各種能源、物料

分解。可直接利用 PRE (SimaPro 5.0 版之出版公司，相關資料庫介紹可參考

SimaPro 網站)的資料庫輸入每一個產品資料之數量與單位，而電腦程式會轉換

成系統的單位，此時在盤查階段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2.分類及特徵化(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盤查階段中所完成的資料，需加以分類，才能得實質的作用。茲將 LCA 衝

擊類別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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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項分類中將環境衝擊結果累積起來，可以得到一效應值 (Effect 

Score)，並且找出某些物質導致較大的效應給予加權指數(Weighting)，此步驟稱

為特徵化。  

因為每一種污染物都有其自有的環境衝擊，同一種環境衝擊的來源包含有

不同的環境污染物質，例如造成全球溫暖化的因子包括 CO2、N2O、甲烷、海龍

等不同之污染物質，因此針對造成每種全球溫暖化因子，其影響程度各不相同，

可以量化，例如 CO2溫暖化指數為 1，甲烷是 11，N2O 是 27，海龍是 4900。  

假設一個產品在其生命週期中會產生上述的污染物質，據此將這些指數與

數量相乘後加總起來，即得到此產品在溫暖化的效應，這也是所謂的「特徵化」。

而 SimaPro 5.0 版可以提供資料庫使用者，將造成的二次衝擊再加以分類計算。 

SimaPro 5.0 版特徵化之計算理論如下：  

a.對人類健康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以造成壽命減損的效應來發展，分析致癌

物、影響呼吸系統之有機物、影響呼吸系統之無機物、氣候改變、臭氧層破

壞和輻射的效應。以減損壽命能力(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

表示之。而 1 DALY 約等於 26,000 Pt。  

b.生態系統品質主要考慮由於環境負荷造成某特定區域所有物種的消失百分

比(Potentially Disappeared Fraction, 簡稱 PDF)，分析生態毒性、酸化與優養

化和土地使用，計量單位為 PDF＊m2yr。物種在某毒性濃度下所造成的影響

比例，以影響比例潛值(Potential Affected Fraction；PAF＊m2yr)表示之。兩

者的關係為 10 PAF＊m2yr=1 PDF＊m2yr。而 1PDF＊m2yr 約等於 0.058 Pt。 

c.資源的獲取主要討論開採礦產與化石燃料所消耗的能源，單位為百萬焦耳

(MJ surplus)。而 1 MJ surplus 約等於 0.0358 Pt。  

3.常態化(Normalization) 

「常態化」的目的，是提供不同的環境問題指標值，亦即相對比較值。其

採取依據是平均每人在一天或某段期間內所引起的效應，再給予一加權指數，

其效應值為特徵化後的結果再乘上一般化步驟所給予的加權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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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CA 衝擊類別說明  

衝擊類別 環境衝擊說明 

臭氧層破壞

Depletion of the   
Ozone Layer 

人類產生大量氟氯碳化合物（CFCs / HCFCs 其生命週期長達
50-100年以上，才會自然分解）破壞臭氧層，造成地表遭受過量
紫外線輻射，對於動植物生態破壞性極高，對於人類更可能造成

皮膚癌致死的可能性增加。國際保護臭氧層公約蒙特婁議定書，

於 1992年開始全球全面禁用氟氯碳化合物，不過第三世界國家仍
有十年的緩衝使用期，一直到 2001年才全面禁用。在 SimaPro 5.0
版的圖表輸出中以 Ozone Layer表示。 

溫室效應 
The Green house 

Effect 

由大氣中過多的紅外線阻隔物質所造成的現象。由於人類燃燒所

產生的二氧化碳及其它有相同作用的物質正大量的產生中，干擾

了地球的熱平衡，造成氣候及生態的改變。世界各國於 1997年底
在日本京都會議達成某一程度削減協定。（溫室效應氣體有 CO2、

CH4、N2O、CFCs）。 
酸化 

Acidification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農業用的氨都會造成土壤之酸化，對於植

物引發嚴重的傷害。 
水質優養化 

Eutrophication 
氮、磷類之營養源過多，會讓陸上植物物種單樣化，水中藻類大

量繁殖，形成嚴重生態的破壞。 
重金屬 

Heavy Metals 
又可分為水中及空氣中對人類及生態皆能造成持久的毒害，而且

無法將之消滅。 
致癌因子

Carcinogens 
人類產生的化學物質中有許多是會造成致癌毒性的，對人類及生

態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殺蟲劑、多氯聯苯等。 

冬季煙霧 
Winter Smog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二氧化硫會造成人類呼吸器官的問題，據稱

倫敦於 1952年冬季煙霧便造成 4,000人的死亡，而現在東歐及中
歐受害最嚴重。 

夏季煙霧 
Summer Smog 

空氣中氮氧化物及碳水化合物在陽光照射下，會產生超量的臭

氧、對人及動植物皆有傷害，經濟農作物的嚴重損失總是伴隨而

來。 

能源消耗 
Depletion of Energy 

可再生能源如風力、水力及太陽能等使用成本極高，障礙重重。

而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及核能鈾礦的存量是有限的，因此能源的消

耗通常會被視為一種環境衝擊。 
廢棄物產生 

Waste Display 
全世界文明較高的國家，大都面臨無法處置大量廢棄物的嚴重問

題。 
其它衝擊 

Other Problems 
臭味、噪音、景觀破壞、輻射污染、不可再生資源之消耗等。 

資料來源：Pre` Consultants B.V.(1999) 

  

 

4.評價(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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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污染耗能的資料被計算，轉換成相關的環境衝擊時，可以得到一組環境

衝擊的數字，例如臭氧破壞潛能、溫室效應潛能、酸雨潛能等，但此時我們仍

無法判斷到底哪一種比較嚴重，因為這種比較是相當主觀的。故利用 SimaPro 5.0

版軟體分析時，SimaPro 5.0 版會要求一個權重，此權重可能是某個地區或國家

的共識，也可以是個人的意見，再據此權重算出一個單一數值，此單一數值用

來比較何種方案是「對環境友善」就比較容易了。  

因此，所謂「評價」也就是將一般化的效應值再乘上一個加權指數，目的

是用來表示其環境問題效應的相對重要性。  

5.指標(Indicator) 

在利用 SimaPro 5.0 版分析時，可以在評價階段中，將不同環境問題的效應

值加起來，如此用來比較不同產品或是同一產品中，所使用的材料或製程階段

對環境產生的衝擊大小，其值稱為生態指標(Eco-Indicator)。  

2.2.2 計算標準  

本研究以生態指標方法分析四大階段，計算方法如表 2所示。其特徵化處理結果，

依序為：致癌因子、影響呼吸系統之有機物、影響呼吸系統之無機物、氣候改變、輻射、

臭氧層破壞、生態毒性、酸化與優養化、土地使用、礦物的需求、化石燃料的需求；特

徵化結果經轉換後為三大衝擊面之值，單位為 Pt(point)，包括：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質、

資源的需求；而將三大衝擊面之值加總即為總環境衝擊(Singel score)，單位為 Pt(point)。 
 
 
 

表 2 Eco-Indicator 99 方法  

Eco-Indicator 99方法 
1.由荷蘭 Pre’ Consultants B.V. 所發展。 
2.目前的工具是 SimaPro 5.0版軟體。 
3.計算原材料開採與資源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排放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及所影響
的衝擊類別；最後再根據一般化與加權的修正，產生一環境影響的評估指標，其

指標值計算公式為： 
環境衝擊指標值＝[物質總量]x[特徵化加權因數]x[標準化加權因數]x[評價加權因
數] 
環境衝擊指標值的單位為 Points(Pt)。 

資料來源：Nissen, Griese, Middendrof, Muller, Potter,＆ Reichl(1997) 

2.2.3 研究假設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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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限制為同一家公司的產品比較，若不同公司間的電動機車與燃油

機車之比較則須另行研究。在資料的盤查方面，廠商因商業機密無法提供電動

機車與燃油機車之零組件項目與材質，所以現成資料不足，在此情況下，參考

丁執宇、呂穎彬的「LCA 於資訊產品綠色設計之應用」文中，其中主要為印表

機之實際拆解、盤查與分析，因此本研究乃以實體拆解的方式來求得所需之盤

查資料，取同一家工廠之二車比較，為了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及盤查上的效率，

將兩者相同的項目抵消不比較，而對其不同處再做更深入的盤查。假設其在廠

內製造所耗用之能源資源立於同一基準，因此不予比較，而計算其產品之組成

材質。  

2.3 實際拆解、盤查數據 

本研究以光陽公司出產之「Air 舞風」電動機車與「Easy 50」四行程燃油機車

為主要研究對象，分為組成材質分析與使用消耗物分析：  

2.3.1 組成材質分析  

將 2 種機車拆解後分類、量秤，並將其相同者去除，分析比較出組成之差

異部分。  

表 3 及表 4 則分別為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於拆解後，相互比較之主要差異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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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電動機車(光陽 Air舞風)組成中與燃油機車(光陽 Easy 50 )主要差異部分(即拆
解分析後電動機車獨有之零件)一覽表  

編 號  品 名  材 質  重 量  備 註  

1  電 池  
L e a d  
su lp h u r ic  a c id  
A B S (塑 膠 )  

7 .8 k g /個  
2 .6 k g /個  
7 0 0  g /個  

2  充 電 插 頭 及 電 線  c o p p e r  
P V C (塑 膠 ）  

1 0 0 g  
6 0 g  

3  馬 達  
鋁 外 殼  
漆 包 線  
磁 鐵  

2 k g  
3 k g  
3 k g  

4  齒 輪 A  S te e l(鋼 ）  2 7 0 g  
5  齒 輪 箱 外 殼 蓋  S te e l(鋼 ）  3 5 0 g  

6  控 制 器  

鋁  
電 路 板  
A B S (鋼 )  
c o p p e r(銅 )  
t in (錫 )  
c e ra m ic (陶 )  
c i lic iu m c a rb id e  

(碳 化 物 )  
a lu m in u m (鋁 )  

s te e l(鋼 )  

2 .5 k g  
3 3 0 g  
1 0 0 g  
4 0 g  
3 0 g  
1 0 g  
1 0 g  
2 0 g   
2 0 g  

7  控 制 器 外 鐵 蓋  S te e l(鋼 )  2 6 0 g  

2 6 A h /1 2 V
共 四 個 ， 美

製  

 
 

 

 

    表 4 燃油機車(光陽 Easy 50 )組成中與電動機車(光陽 Air 舞風)主要差異部分

(即拆解分析後燃油機車獨有之零件)一覽表  

編號 品名 材質 重量 備註 

1 電池 
lead(鉛) 

sulphuric acid (硫酸) 
ABS(塑膠) 

1.5kg 
400g 
150g 

12V/4Ah 

2 排氣管 steel(鋼) 4.12kg  
3 空氣濾清器主蓋 pp(塑膠) 560g  
4 空氣濾清器上蓋 pp(塑膠) 190g  

5 
空氣濾清器濾心的塑膠部

份 pp(塑膠) 78g  

6 空氣濾清器濾心的紙部份 紙 22g  

7 火星塞 iron(鐵) 
陶瓷 

18g 
2g 

打碎後秤

之 

8 化油器 鋁 
鐵 

600g 
1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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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燃油機車(光陽 Easy 50 )組成中與電動機車(光陽 Air 舞風)主要差異部分(即

拆解分析後燃油機車獨有之零件)續  

編號 品名 材質 重量 備註 
9 內部蓋 A ABS(塑膠) 75g  

10 內部蓋 B ABS(塑膠) 95g  
11 風葉外蓋 ABS(塑膠) 93g  
12 散熱風葉 ABS(塑膠) 70g  

13 起動馬達 
鋁外殼 
磁鐵 
漆包線 

200g 
240 

150g 
 

14 發電機(電盤) 
鋁外殼 
磁鐵 
漆包線 

400g 
300g 
300g 

 

15 離合器外蓋 鋁 1.87kg  
16 傳動軸箱加曲軸箱 鋁 3.28kg  
17 汽缸頭外蓋 鋁 530g  

18 汽缸 鋁 
steel(鋼) 

750g 
130g  

19 發電機座 鋁 770g  
20 傳動鏈條 steel(鋼) 82g  
21 啟動惰齒輪 steel(鋼) 208g  
22 凸輪軸 steel(鋼) 265g  
23 活塞頭 鋁 63g  
24 止氣閥 鋁 220g  
25 小齒輪 steel(鋼) 40g  
26 曲軸 steel(鋼) 1.773kg  
27 汽缸頭 鋁 1.192kg  
28 護鏈桿 PCA(塑膠) 32g  
29 小齒輪 B steel(鋼) 50g  
30 機油幫浦槽及曲軸箱 鋁 1.335kg  
31 油箱 PE(塑膠) 1kg  

 

 

 

2.3.2 使用消耗物盤查分析  

機車使用期間，消耗的材料及資源為電池、機油、齒輪油、空氣濾清器及能

源等方面，依行政院環保署估計機車之使用公里數為 60,000 公里，而燃油機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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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公里換機油一次(1L/次)；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每 3,000公里換齒輪油一次(100

㏄ /次)。電動機車無須更換空氣濾清器，燃油機車每 3,000 公里換空氣濾清器一次

(1 組 /次)。Air 電動機車所使用之電池為 GS 的鉛酸電池，每組四顆，電池並經工

研院能資所作過壽命測試約達 12,000 公里，行駛 60,000 公里將更換 4 組共 16 顆。

能源利用效率與扣除其相同消耗資源(齒輪油)後，整理詳見表 5。  

 

 

 

表 5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使用階段消耗資源差異部分一覽表  

項目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電池 4組共 16顆 0 
機油 0 60L 

空氣濾清器 0 20組 
能源消耗量 3,000度電 1,500公升無鉛汽油 

 

 

 

2.4 以 SimaPro 5.0 版程式計算環境衝擊 

本研究將整個產品之生命流程分為製造生產、使用、拆解回收與廢棄處置等

流程，以下四大階段，進行 SimaPro 5.0 版程式之計算分析。  

2.4.1 生產階段  

一產品其原料開採、提煉、加工製造、運輸等流程，也就是使用階段之前

的所有生產流程。  

2.4.2 使用階段  

產品在消費者手中使用時，直到廢棄不用之前。  

2.4.3 廢棄處置階段  

不使用後的回收運輸、拆解、掩埋、再利用、再製等流程。  

2.4.4 總合  

以上各階段的衝擊值的加總，即整個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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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SimaPro 5.0 版程式中的 Eco-Indicator 99 方法分析各階段，計算出

其總環境衝擊、三大衝擊面、11 項特徵化處理結果。  

總環境衝擊為三大衝擊面值的加總。而三大衝擊面值分別為：人體健康

(Human Health)、生態系統品質(Ecosystem Quality)及資源的獲取(Resources)，是

經由 11 項特徵化結果轉換而來。而 11 項特徵化處理結果，依序為：致癌  

(Carcinogens)、影響呼吸系統之有機物(Respiratory organics)、影響呼吸系統之無

機物(Respiratory inorganics)、氣候改變(Climate change)、輻射(Radiation)、臭氧

層 破 壞 (Ozone layer depletion)、 生 態 毒 性 (Ecotoxicity)、 酸 化 與 優 養 化

(Acidification/Eutrophication)、土地使用(Land use)、礦物的需求(Minerals)及化

石燃料的需求(Fossil fuels)。  

三、結果與討論 

計算分析之輸出結果與探討如下：  

3.1 生產階段  

本研究將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生命週期之生產階段的差異部分輸入 SimaPro 

5.0 版計算，結果如表 6 所示，可看出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在生產階段之差異所產

生的環境衝擊差異情形，縱座標表示環境衝擊值 Pt(point)大小，因本研究乃就其差

異部分比較，所以計算出的環境衝擊值也只比較其差異大小，而不計算其差距比例。 

3.1.1 總環境衝擊  

電動機車的總環境衝擊值為 37.5 Pt，其中電池每顆貢獻量為 4.88 Pt，一套

4 顆即造成 19.52 Pt；燃油機車的總環境衝擊值為 10.8 Pt。電動機車的總環境衝

擊值高出燃油機車 26.7 Pt。  

3.1.2 三大環境衝擊面  

在生產階段因產品組成差異，所造成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對三大環境衝擊

面之差異情形，可看出燃油機車在三方面皆是較低環境負荷，在人體健康方面

電動機車造成 9.18 Pt，燃油機車 3.56 Pt，電動機車高出燃油機車為 5.62 Pt；在

生態系統品質方面，電動機車為 0.999 Pt，燃油機車為 0.435 Pt，電動機車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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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機車 0.564 Pt；二者在資源的獲取方面的環境衝擊量差距最大，電動機車為

27.30 Pt，燃油機車為 6.79 Pt，電動機車高出燃油機車有 20.51 Pt 之多。  

3.1.3 11 項特徵化結果  

在 11 項特徵化結果中，燃油機車高於電動機車的有致癌物、影響呼吸系統之

有機物、臭氧層破壞、生態毒性；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的有影響呼吸系統之無機

物、氣候改變、酸化與優養化、土地使用、礦物的開採、化石燃料的開採。在輻射

二者都無值。可能原因為 SimaPro 5.0 版資料庫是引用國外製程資料，電力非使用

核能發電所致。  

  

 

 

表 6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生產階段差異之總環境衝擊、三大面向環境衝擊與 11

項特徵化結果一覽表  

 
電動機車 燃油機

車 
三大面向

環境衝擊 
電動機車 
（Pt） 

燃油機車 
(Pt) 

11項特徵化
結果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致癌物 8.46E-6(Daily) 1.28E-5(Daily) 

影響呼吸系

統之有機物 
2.09E-7(Daily) 2.59E-7(Daily) 

影響呼吸系

統之無機物 
3.05 E-4 (Daily) 9.5E-5(Daily) 

氣候改變 3.92E-5(Daily) 2.8E-5(Daily) 
輻射 × × 

人體健康 9.18 
（24％） 

3.56 
（33％） 

臭氧層破壞 3E-9(Daily)  4.44E-9(Daily) 
生態毒性 7.38 

(PAF＊m2yr) 
7.79 
(PAF＊m2yr) 

酸化與優養

化  
7.15 
(PDF＊m2yr) 

2.51 
(PDF＊m2yr) 

生態系統

品質 
0.999 
（3％） 

0.436 
（4％） 

土地使用 9.19 
(PDF＊m2yr) 

4.15 
(PDF＊m2yr) 

礦物的需求 535(MJ surplus) 50.8(MJ urplus) 

電動機車與

燃油機車產

品階段差異

之總環境衝

擊（Single 
score） 

37.5 (Pt) 10.8(Pt) 

資源的獲

取 
27.30 
（73％） 

6.79 
（63％） 化石燃料的

需求 
230(MJ surplus) 139(MJ surplus) 

 
註：1.三大面向的()內為對總環境衝擊(Single score)的貢獻比例 

2.特徵化結果經轉換後為三大衝擊面之值。(相關說明請見 2.2.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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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階段  

本研究將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生命週期之使用階段消耗物，輸入 SimaPro 5.0

版計算，得到表 7 之結果。  

3.2.1 總環境衝擊  

使用階段之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總環境衝擊值之比較情形，電動機車的總

環境衝擊值為 167 Pt；燃油機車的總環境衝擊值為 361 Pt。燃油機車的總環境衝

擊值高出電動機車 194 Pt。  

若就其組成物來看，其中在電動機車的部分，電力使用造成 88.9 Pt(53％)，

是造成電動機車使用時對環境衝擊最大的原因，但與鉛酸電池所造成的衝擊

78.08 Pt(約 47％)差距不會很大。而燃油機車使用時造成的衝擊原因極為明顯，

95.3％都是由使用汽油而造成，剩下約 5％是使用機油造成的。可能原因為使用

汽油後的排放是移動性，較難防制；而電力的來源為發電廠，其污染排放為固

定性較易防制。  

 

 

 

表 7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使用階段消耗資源差異部分之環境衝擊值一覽表  

項目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電池 78.08 Pt 0 
機油 0 16.4 Pt 

空氣濾清器 0 0.624 Pt 
能源消耗量 88.9 Pt 344 Pt 

使用階段環境衝擊 167 Pt 361 Pt 

 

 

 

3.2.2 三大面向的環境衝擊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使用階段在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質、資源的獲取三

大面向的環境衝擊值如表 8 所示。在人體健康方面電動機車造成 47.9 Pt，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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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34.7 Pt，電動機車高出燃油機車為 13.2 Pt；在生態系統品質方面，電動機

車為 6.41 Pt，燃油機車為 5.39 Pt，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 1.02 Pt；在資源的獲

取方面的環境衝擊量差距最大，電動機車為 113 Pt，燃油機車為 321 Pt，燃油機

車高出電動機車有 208 Pt 之多。  

3.2.3 11 項特徵化數值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使用階段特徵化數值中，燃油機車高於電動機車的有臭氧

層破壞、化石燃料的需求、生態毒性、影響呼吸系統之有機物、酸化與優養化；電

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的有致癌物、影響呼吸系統之無機物、氣候改變、輻射、土地

使用、礦物的需求。如表 8所示。 

 

 

 

表 8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使用階段總環境衝擊、三大面向環境衝擊與 11項特徵化結果 

 
 電動機

車 
燃油

機車 
三大面

向環境

衝擊 

電動機車 
(Pt) 

燃油機車 
(Pt) 

11項特徵化
結果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致癌物 0.000423(Daily) 0.000148(Daily) 

影響呼吸系

統之有機物 
1.8E-6(Daily) 1.91E-5(Daily) 

影響呼吸系

統之無機物 
0.00098(Daily) 0.000909(Daily) 

氣候改變 0.000423(Daily) 0.00025(Daily) 
輻射 9.18E-6(Daily) 6.95E-7(Daily) 

人體健

康 
47.9 

(29％) 
34.7 

(10％) 

臭氧層破壞 8.49E-7(Daily) 7.07E-6(Daily) 

生態毒性 238(PAF＊m2yr) 424(PAF＊m2yr) 

酸化與優養

化  
27.8(PDF＊m2yr) 30.5(PDF＊m2yr) 

生態系

統品質 
6.41 
（4％） 

5.39 
(1％) 

土地使用 58(PDF＊m2yr) 19.3(PDF＊m2yr) 
礦物的需求 1,400(MJ surplus) 6.7(MJ surplus) 

電動機車與

燃油機車使

用階段總環

境衝擊

（Single 
score） 

167 
(Pt) 

361 
(Pt) 

資源的

獲取 
113 

(67％） 
321 

(89％) 化石燃料的
需求 

1.76E3(MJ surplus) 8.98E3(MJ surplus) 

  註：1.三大面向的()內為對總環境衝擊(Single score)的貢獻比例 
2.特徵化結果經轉換後為三大衝擊面之值，相關說明請見 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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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鉛酸電池特別探討  

本研究發現，若在鉛酸電池壽命不如預期般良好的情況下 (如每組只使用

10,000、8,000、7,000 km⋯等狀況即更換)，消費者使用電動機車 60,000 km，則

需再多次更換電池組，而所造成的電動機車使用階段的總環境衝擊，加入計算

的結果為表 9，可看出若多使用一組電池就會多增加 19.52 Pt 的總環境衝擊量。 

 

 

 

表 9 若電池壽命不如預期，電動機車使用階段的總環境衝擊增加情形一覽表  

鉛酸電池壽命(km) 電動機車行駛 60,000km
須更換電池的組數 

電動機車使用階段的

總環境衝擊(Pt) 
12,000 4 167 
10,000 5 186.52 
8,000 7 225.56 
7,000 8 245.08 
6,600 9 264.6 
6,000 9 264.6 
5,000 11 303.64 
4,700 12 323.16 
4,616 12 323.16 
4,600 13 342.68 
4,500 13 342.68 
4,000 14 362.2 

 
 
 

由圖 1 可看出，若每組只使用 4,000 km 即更換，則衝擊量為 362.2 Pt。變成

些微高出燃油機車使用時的總環境衝擊值 1.2 Pt 了。在此情況下，電動機車此階段

光是鉛酸電池所造成的衝擊就為 273.28 Pt(19.52 Pt/組×共更換 14 組)了，佔 75.5％

(273.28 Pt /362.2 Pt)。因此鉛酸電池的使用情況，將影響電動機車使用階段對環境

所造成的衝擊量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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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若電池壽命不如預期，電動機車使用階段的總環境衝擊增加情形                  

(並與燃油機車比較) 

 

 

 

 3.3 廢棄處置階段 

本研究訪查台中縣某家廢棄機車資源回收場，其回收半徑約 20 km 內的報廢

機車，以載貨車運送(選取 SimaPro 5.0 版資料庫中相近的 Truck 16t B250)，以人工

拆解回收，由產品階段我們計算出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材質組成差異部分，而此

材質差異部分，據研究者實地至機車拆解回收場訪查結果顯示，幾乎全為可回收

的，因此假設在完全回收的情況下，本研究將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生命週期之廢棄

處置階段輸入 SimaPro 5.0 版計算(選取 Recycling only B250 avoided)，得到表 10

之結果：  

在這邊特別要說明，回收時當然也會產生污染衝擊，但若回收對環境友善的

效應大於回收產生的污染衝擊，則 SimaPro 5.0 版的計算結果會為負值(表示對環境

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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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廢棄處置階段總環境衝擊、三大面向環境衝擊與 11 項

特徵化結果  

 

 電動

機車 
燃油

機車 
三大面向環

境衝擊 
電動機車 

(Pt) 
燃油機車 

(Pt) 
11項特徵化結果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致癌物 -7.78E-6(Daily) -1.34E-5(Daily) 

影響呼吸系統之有

機物 
-1.05E-7(Daily) -1.28E-7(Daily) 

影響呼吸系統之無

機物 
-3.49E-5(Daily) -5.52E-5(Daily) 

氣候改變 -1.36E-5(Daily) -2.15E-5(Daily) 
輻射 × × 

人體健康 -1.466 
（31％） 

-2.346 
（36％） 

臭氧層破壞 -2.06E-8(Daily) -3.19E-8(Daily) 

生態毒性 -6.54(PAF＊m2yr) -10.55(PAF＊m2yr) 

酸化與優養化  -0.542(PDF＊m2yr) -0.976(PDF＊m2yr) 

生態系統品

質 
-0.07 
（1％） 

-0.1187 
（2％） 

土地使用 × × 

礦物的開採 -11.7(MJ surplus) -17.4(MJ surplus) 

電動機車

與燃油機

車廢棄處

置階段

（完全回

收）總環

境衝擊

（Single 
score） 

-4.69 
(Pt) 

-6.54 
(Pt) 

資源的獲取 -3.144 
（68％） 

-4.074 
（62％） 化石燃料的開採 -76.46(MJ surplus) -96.8(MJ surplus) 

 
註：1.三大面向的()內為對總環境衝擊(Single score)的貢獻比例 

2.特徵化結果經轉換後為三大衝擊面之值，三大衝擊面之值加總即為總環境衝擊。 

 

 

 

3.3.1 總環境衝擊  

在廢棄處置階段，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材質組成差異部分完全回收造成

的環境衝擊效應值之比較，電動機車此階段的總環境衝擊值為-4.69 Pt；燃油機

車此階段的總環境衝擊值為-6.54 Pt。此階段燃油機車回收的對環境有益的貢獻

多了電動機車有 1.85 Pt。  

3.3.2 三大面向環境衝擊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之材質組成差異部分完全回收造成的三大面向環境衝

擊值之比較。在生態系統品質方面差距比例最大，電動機車為-0.07 Pt，燃油機

車為-0.119 Pt。即對生態系統品質來說，燃油機車回收有益程度多於電動機車的

有 0.049 Pt；在人體健康方面電動機車造成-1.47 Pt，燃油機車-2.35 Pt。即對人

類健康來說，燃油機車回收有益程度多於電動機車的有 0.88 Pt；在資源的需求

方面的環境衝擊量，電動機車為-3.15 Pt，燃油機車為-4.08 Pt，也就是在此項燃

油機車的回收有益程度多於電動機車 0.93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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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11 項特徵化  

因產品階段之材質差異絕大部分為可回收再使用的金屬，在完全回收狀態

下，扣除運輸所造成之環境衝擊後，電動機車之環境衝擊為-4.69 Pt，燃油機車

之環境衝擊為-6.54 Pt，衝擊量為負值表示對環境品質有助益。  

3.4總合 

將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的製造階段、使用階段與廢棄處置回收階段總合起

來，即為兩種機車其整個生命週期對環境之衝擊，歸納詳見表 11。  

 

 

 

表 11 機車與燃油機車其整個生命週期之總環境衝擊量、三大面向環境衝擊量與 11

項特徵化之結果  

 電動機

車 
燃油機

車 
三大面向環

境衝擊 
電動機車 

(Pt) 
燃油機車 

(Pt) 
11項特徵化結果 電動機車 燃油機車 

致癌物 0.000424(Daily) 0.000147(Daily) 

影響呼吸系統之

有機物 
1.9E-6(Daily) 1.9E-5(Daily) 

影響呼吸系統之

無機物 
0.00125(Daily) 0.00095(Daily) 

氣候改變 0.0005(Daily) 0.00026(Daily) 
輻射 9.18E-6(Daily) 6.95E-7(Daily) 

人體健康 55.614 
（28％） 

35.914 
（10％） 

臭氧層破壞 8.31E-7(Daily) 7.04E-6(Daily) 

生態毒性 238.838(PAF＊m2yr) 421.24(PAF＊m2yr) 

酸化與優養化  34.405(PDF＊m2yr) 20.835(PDF＊m2yr) 

生態系統品

質 
7.339 
（4％） 

5.707 
（2％） 

土地使用 67.19(PDF＊m2yr) 23.45(PDF＊m2yr) 
礦物的開採 1,923.3(MJ surplus) 40.1(MJ surplus) 

電動機車

與燃油機

車整個生

命週期總

環境衝擊

（Single 
score） 

199.81 
(Pt) 

365.26 
(Pt) 

資源的獲取 137.156 
（68％） 

323.716 
（88％） 化石燃料的開採 1,913.54(MJ surplus) 8,971.84(MJ surplus) 

註：三大面向的()內為對總環境衝擊(Single score)的貢獻比例  

 

 

 

3.4.1 兩種機車本身之三大面向環境衝擊比例  

若看兩種機車本身在三大面向環境衝擊量的比例，則可以看出電動機車或

燃油機車本身在何面向衝擊量最大，如表 11 所示，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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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獲取面向之環境衝擊佔最大比例，分別為 68％與 88％；其次為人體健康，

電動機車為 28％，燃油機車為 10％。  

3.4.2 兩種機車環境衝擊量的比較  

總體環境衝擊：電動機車之環境衝擊總合為 199.81 Pt，燃油機車為 365.26 

Pt，燃油機車總體的環境衝擊遠高於電動機車有 165.45 Pt 之多，亦即電動機車

較燃油機車環保。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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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其整個生命週期之總環境衝擊量比較  

  

  

 

三大面向環境衝擊：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在資源的獲取面向之環境衝擊差距

最大，且是燃油機車超過電動機車 186.56 Pt 之多。在人體健康，是電動機車高於

燃油機車 19.4 Pt。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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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其整個生命週期之三大面向環境衝擊量比較  

 

 

 

11 項特徵化結果如圖 4∼圖 6 所示：在礦產的需求為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

多達 1,883.2 (MJ surplus)，可見電動機車較燃油機車多用了許多較耗費能源來開採

的物質；在化石燃料的需求 (Fossil fuels)項下燃油機車高出電動機車 7,058.3(MJ 

surplus)，亦即燃油機車開採化石燃料所消耗的能源高出電動機車的極多，應是因

為電動機車所使用的化石燃料較少的緣故；在土地使用電動機車高出燃油機車

43.74(PDF＊m2yr)；而燃油機車在生態毒性高出電動機車 182.402(PAF＊m2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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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整個生命週期之三大面向中對人體健康衝擊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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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整個生命週期之三大面向中對生態系統品質衝擊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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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整個生命週期之三大面向中對資源的獲取衝擊量比較  

 
 
 

3.4.3 電池壽命不如預期的情況下整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  

若在鉛酸電池壽命不如環保署預期的情況下(每組只使用 10,000 km、8,000、

7,000⋯等狀況即更換)，消費者使用電動機車至 60,000 km，則需再多次更換電池

組，所造成的電動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分析整理成表 12 與圖 7。  
 
 
 

表 12 若電池壽命不如預期，電動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增加情形  

鉛酸電池壽命

（km） 
電動機車行駛60,000km須更換

電池的組數 
電動機車的總環境

衝擊（Pt） 
12,000 4 199.81 
10,000 5 219.33 
8,000 7 258.37 
7,000 8 277.89 
6,600 9 297.41 
6,000 9 297.41 
5,000 11 336.45 
4,700 12 355.97 
4,616 12 355.97 
4,600 13 375.49 
4,500 13 375.49 
4,000 14 3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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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若電池壽命不如預期狀況，電動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與燃油機

車比較之情形  

 

 

 

由表 12 與圖 7 可看出，若平均每組電池使用壽命高於 4,616 km，電動機車整

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就會比燃油機車低；若平均每組電池使用壽命低於 4,616 

km，電動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就會比燃油機車高。若每組只使用 4,000 

km 即更換，電動機車的總環境衝擊較燃油機車的高出 29.75 Pt。所以在電動機車

與燃油機車孰為環保的比較中，鉛酸電池所造成的影響是極為關鍵。  

四、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就整個生命週期而言，燃油機車總體環境衝擊量為 365.26 Pt，遠高於電動機

車的 199.81 Pt，有 165.45 Pt 之多，亦即顯示本研究中電動機車較燃油機車環保。

而其主要差異在使用階段，光是使用階段燃油機車就高出電動機車 194 Pt。其次為

產品階段的差異，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 26.7 Pt。此階段衝擊燃油機車最主要是

由使用汽油造成，為 344 Pt，電動機車是使用電力與鉛酸電池造成，分別為 88.9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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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78.08 Pt。  

1.在生命週期評估之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品質、資源的需求此三項環境衝擊面向

而言：電動機車與燃油機車在資源的需求面向之環境衝擊差距最大，且是燃油

機車超過電動機車 186.56 Pt 之多，這也是導致燃油機車的總環境衝擊量遠超過

電動機車者之原因。其次，是在人體健康面向，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 19.4 Pt，。 

2.就 11 項特徵化結果而言：在礦產的需求方面，以電動機車高於燃油機車多達

1,883.2 MJ surplus；在化石燃料的需求方面，燃油機車高出電動機車 7,058.3 MJ 

surplus，應是因為電動機車所使用的化石燃料較少的緣故，也是導致燃油機車在

三個環境衝擊面向中，資源的需求面向衝擊量遠超過電動機車者之原因。在土

地使用方面電動機車高出燃油機車 43.74(PDF＊m2yr)；而燃油機車在生態毒性方

面高出電動機車 182.402(PAF＊m2yr)。  

3.在機車廢棄處置階段，於完全回收狀態下，回收燃油機車可減少的環境衝擊量

為 6.54 Pt，較回收電動機車者高出 1.85 Pt。  

若平均電動機車每組電池使用壽命低於 4,616 km，就會導致電動機車整個生

命週期的總環境衝擊比燃油機車高。若每組只使用 4,000 km即更換，電動機車的

總環境衝擊較燃油機車的高出 29.75 Pt。  

因此若電池壽命不如預期，導致消費者要頻頻更換電池的話，不但使用成本

將大幅增加，鉛酸電池所導致的環境衝擊也會大幅增加。所以在電動機車與燃油機

車孰為環保的比較中，鉛酸電池所造成的影響是極為關鍵性的。  

4.2 建議 

4.2.1 對消費者的建議  

目前電動機車皆是用鉛酸電池，最不方便的部分有壽命易減短、太重、續

航力差、充電不便等。若勉強仍需使用鉛酸電池，最好是用過即充，且勿讓電

池放電深度太深，亦即建議消費者一次不要騎太遠，才能保持電池可用最多次

的壽命，否則容易縮短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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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對廠商及研發單位發展方向的建議  

a.發展出可抽換的電池，當原本電池騎到一定程度即可拿出或是調整開關至備

用電池。而鎳氫電池適於放電完畢再充電，否則會有記憶效應。如能配合上

述替換電池之方法，則不僅符合使用者騎乘習慣，也可保持電池之正常壽命。 

b.鉛酸電池除了其性能並非很適於用於電動機車上之外，使用它對於環境的衝

擊危害也不小，如果電池的使用壽命並非預期的那麼好，而必須多換幾組鉛

酸電池的話，電動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馬上增加許多，甚至可以超

過燃油機車整個生命週期的環境衝擊。因此使用其他電池，如鎳氫電池、鋰

電池，或其他輕量化與高能量的電池等應是當務之急。  

4.2.3 總結  

生命週期評估可用於比較相同或相似產品對環境衝擊的影響，並能診斷出產

品中哪個零件對環境影響較大，或哪個階段對環境衝擊較大。反過來說，也可以針

對某種環境問題找出哪個零件或哪個階段是造成的主因，因此可以對此部分作改

善。例如本例中之電動機車，在於改善了空氣污染，但仍存在其他方面的衝擊，所

以需依設計目標來決定如何改善產品。而且，在未來製程資料更完備後，設計時就

先運用生命週期評估，相信可以幫助設計人員更容易設計出較環保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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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我國環境協議制度之發展與探討 

龔偉玲* 

 

摘  要 

歐盟諸國自 1990 年初期即開始嘗試運用自願性方案解決環境問題，截至目

前，自願性方案中以推動環境協議的方式最具成效。而日本早於 1956 年簽訂第一

個公害防止協定以來，迄今已累積高達 5 萬餘件，成果斐然。台灣自 11 年前引進

日本經驗，惟推展數年卻毫無成效。環境協議制度在他國蓬勃發展且成效顯著，

為何在本地無法運行，箇中原因值得探究，此即本文研究目的之所在。  

本研究發現環境協議在台灣無法運行的主因，在於環境協議在一開始即被局

限在處理公害糾紛程序的框架下，當初企圖藉由行政公權力的介入，解決企業與

居民的民事紛爭，將公法關係與私法的關係糾結在一起的結果，複雜化了環境協

議，並阻礙制度之發展。  

有鑑於以上之困頓不明，本研究結論認為應將環境協議的法律角色及地位，

提昇至環境保護基本法，使其成為實現國家或地方環境保護計畫，政府機關除得

以立法方式進行管制外，並得以環境協議的方式，補充法規或替代法規。  

 

 

【關鍵字】1.自願性方案 2.環境協議 3.柔性協商 4.經濟誘因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規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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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昔日對污染之管制，傳統之環境政策大都建構於法令規範，採用排放標準及

排放許可之方式管理。但面臨全球性之環境問題(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使大

多數之政治決策者及企業界體認到，有必要尋求新之環境政策或更明確之法規系

統。基此理念，促進企業界與政府當局共同合作，結合經濟誘因(如租稅、規費、

補助金)及清潔生產技術，不失為可行之道。因此，政府與企業協力謀求新之環境

管理方式，自願性方案(voluntary approaches)如環境協議(environmental negotiated  

agreements)，因運誕生。  

1992 年召開第五屆環境計畫行動會議(the 5th Environmental Plan of Action )

時，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以下簡稱歐委會)即明確表示應積極推動環境協議工作，該

工作目標在敦促歐洲政策決策者建立一個經濟與社會發展之永續架構。其後，歐

委會於 1996 年 12 月又對歐盟提出建議，積極推荐環境協議，認為環境協議「在

執行環境事務能提供一個兼顧成本與效應之解決方法，在可預見之未來，有其效

率且可補充立法之不足」。爾後，為執行歐盟氣候變化策略宣言行動計畫，歐委

會於 2000 年 4 月 26 日提出新之歐盟能源效率行動計畫指出，多數產業應與歐盟

或國家，就能有效改善自願性計畫議題進行協商，如產業界不合作，將實施強制

性之能源效率標準。會員國中，特別是荷蘭，極力主張以環境協議代替法規管制，

以有效達成改善能源效率之目的。委員會最後建議，關於能源與污染方面之問題，

可藉由環境協議之方式擴展至全歐盟。  

1.1 名詞定義  

自願性方案，世界各國普遍運用在環保領域，惟其面貌多樣，例如歐盟多由

工業同業公會與政府進行協商；美國是由個別業者向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宣示，表

達遵守一定之承諾；日本則多由地方政府與一個或數個事業簽訂公害防止協定。

因此，自願性方案之目前用語就程度共分為：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單方自願

(voluntary initiatives)、自願法典 (voluntary codes)、環境特許證照  (environmental 

charters)、 自願條約(voluntary accords)、自願協議(voluntary agreements)、合作規

約(co-regulation)、 誓約(covenants)、公害防止協定(pollution control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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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協議(negotiated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等之用語，依其規範之不同，而有不

同之基準。參考歐洲研網站 CAVA 之類方式，將自願性方案先區分為三大類：單

邊承諾(unilateral  commitments)、公共自願體系(public voluntary schemes)及環境

協議(negotiated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茲先將上開分類略述如下，俾便在進入

本議題前，對釐清環境協議在自願性方案中所居之地位與所具之特色，有所助益。 

單邊承諾，係指企業與其利害關係人(如受雇者，股東、客戶等)溝通，擬具環

境推動計畫，該計畫決定其推動環境計畫之目標並規定遵守履行之條款。單邊承

諾可由多數業者共同為之或單一業者個別為之。大部分之單方宣言均由業者自行

發 起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是 化 學 工 業 之 責 任 照 顧 計 畫 (Responsible Care 

programme )，其中包含 44 個單邊承諾，為數眾多之化學工業業者參加該計畫，單

邊承諾因缺乏法令約束且無政府公權力之介入，主要為業者自我要求。  

公共自願體系(Public Voluntary Schemes)，係指政府環保單位及相關部門或民

間機構建立一套執行、技術、管理之環境標準，企業可自由選擇加入。為導向企

業加入此等體系，政府可以提供研究發展補助津貼、資訊、技術協助或榮譽標誌

(environmental logo)作為誘因。公共自願體系最為人知之機制：如歐盟於 1993 年

創設之環境管理與稽核制度 ( Eco-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Scheme，以下稱

EMAS)。登錄成為 EMAS 之企業，必須建構一套企業之環境管理策略，確立執行

環境計畫和環境管理機制，以符合 EMAS 之要求。此外，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申請認證之企業對其組織架構、計畫行動、責任、實際操作、制程、發展、執行

達成、檢視、維持等環保策略，均須符合一定法律或法規命令之規定。此類體系

主要由公眾機關團體單方面所建構，參與業者就其內容較無置喙之處。  

環境協議(negotiated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係指政府機關(國家、聯邦或

地方政府 )與單一業者或業者團體(如同業公會、協會)基於合意，共同協商以設定

環境目標(如污染排放減量)及達成目標期程。政府機關通常承諾對遵守環境協議之

業者，積極給與優惠待遇，或消極不採行相關立法手段(如訂定新之管制法規或環

境稅)。如德國寶特瓶回收法令訂定前，由環境部部長與寶特瓶主要製造者業所為

之回收率協議。而環境協議在不同之國家有不同之用語，如：荷蘭名之為誓約

(covenants)、日本則稱之為公害防止協定(pollution control agreements)。依 UNF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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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pert Group 定義，環境協議乃是政府機關與業者達成共識，以社會期望之目

標及企業自身之利益為基礎，由政府鼓勵企業自願採行環境對策。  

依 CAVA 之分類，單邊承諾、公共自願體系兩者，因欠缺政府與企業對話之

機制，而環境協議著重於政府機關與企業之協商，就雙向溝通而言，與我國公害

糾紛處理法中之環境保護協定較為相近，本文即以自願性方案中之環境協議為中

心進行研討。  

1.2 研究目的  

我國於民國 81 年制定公害糾紛處理法時，即援引日本公害防止協定之精神，

將環境保護協定法制化，企圖引導政府與企業以對話之方式，改善污染排放，消

弭公害糾紛之發生。惟環境保護協定制度推行迄今已逾十二年，只成功地簽訂一

紙環境協議書，成績遠不如預期理想。環保署於數年前即著手輔導簽訂環境保護

協定，惟連續推動四年之結果仍停滯不前。雖環境保護協定之目的與內容，與歐

盟之環境協議有所出入，但不可否認，採用柔性協商之行政手段，不僅可因地置

宜彌補法規之不足，且有趨勢成為一種未來環境行政管理之方法。近兩年為落實

水污染防治法之執行，環保署及經濟部與相關同業公會進行協商所作之備忘錄或

承諾書，突顯行政機關與業者利用對話機制達成執法協議，惟此類環境協議對國

內而言，尚處初期摸索階段，於未制度化、類型化之前，容有許多學習探討之空

間，是為研究之目的。  

1.3 研究範圍  

環境協議是否具有法之拘束力，端視各國法制度之設計，根據 Öko-Institut 於

1998 年對歐盟七個會員國(德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義大利、法國與英國)之

調查，除荷蘭外，絕大多數認為無法之拘束力；但丹麥之環境保護法、德國之環

境法典草案，則規定有法之拘束力；而公害糾紛處理法第三十條第三項則規定，

環境保護協定經公證後未遵守時，就公證書載明得為強制執行之事項，得不經調

處程序，逕行取得強制執行名義之規定，即賦與強制執行之效力，因此環境協定

在台灣具有法之拘束力，應無爭議。至於環境協定之性質，因篇幅有限，且已有

學者為文論述，於此不再探討。惟關於確保協議之內容，所涉及之範圍，應採行

之「配套措施」等，均是歐盟諸國及日本推動環境協議關心之議題，而國內則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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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未見專文，且公害糾紛處理法亦未規範，只有宜蘭縣政府與台灣水泥簽訂之環

境保護協議書載有相關內容，而環保署於民國 83 年頒行之環境協定參考樣本，亦

略有述及。因此，如何推進環保協議之履行，在法制面上應如何設計規畫，可從

四方面切入觀察。  

1.協議之「目的」，是補充法規之不足或替代法規之管制。  

2.協議簽訂前「程序」上，「透明化」是民主法治社會首先關心之議題。  

3.協議履行中「管理」上，具「公正性」之監督者，係判斷協議成功與否之關

鍵。  

4.對於違反協議事後之「懲處」，是行政機關實力之展現，亦是督促業者履約

之動力。  

筆者分別試就歐盟、日本及台灣所採行之方式，進行比較，希望籍由國外之

經驗與制度，作為推動國內環境協議制度之參考。  

二、環境協議於歐盟、日本及臺灣之發展 

以下就環境協議於各國間之發展進行說明如下：  

2.1 德國  

2.1.1 概況  

德國至 1996 年為止共簽訂 88 個環境協議，其所涉及之事項如表 1 所示。  

 

表 1 德國至 1996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事項 廢棄物

處理 水質污染 能源或氣候 保護人

體健康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臭氧層

破壞 綜合 

協議數 16 10 25 17 6 2 9 3 

 

德國產業界採取自願性方案達到保護環境之目的，自 1970 年以後超過 80 個

自願性方案，相關案例如下：  

a.以廢棄物處理為例舊廢棄物法及新循環型經濟廢棄物法關於機動車輛、資訊

產品、電池等製造者責任，授權訂定法規命令將其責任具體化，物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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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迴避或延緩法規命令之訂定，業界採取自願性方案以抑制廢棄物產

生、進行回收或其他適當之處理方法等。進行方式即是業者同業公會與環

境部部長進行協商，同時業者同業公會亦與其會員達成協議，配合採取必

要之處置。  

b.以德國工業協會、德國汽車工業同業公會就削減溫室氣體之排放量所簽署之

環境協議，最受注目。首先是 1995 年簽訂，1996 年修正之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協議，此協議分兩部分，先由五大產業聯合公會與聯邦政府簽約，另一

部分則由產業聯合公會與十九個分支協會簽訂，設定 2005 五年溫室氣體之

排放總體削減目標為 20％(以 1990 年為基準)；但每一分支業別削減目標不

一，如製鉀工業削減目標為 25％、水泥工業為 20％、化學工業則為 30％等，

聯邦政府則承諾不推動兩項法令(廢熱和能源稅)之訂定。  

c.德國聯邦政府代表 (包括首相、環境‧自然保護‧原子能安全部長、經濟‧

技術部長)與業聯盟代表(包括德國產業聯盟會長、德國瓦斯自來水產業同業

公會副會長、德國電力事業同業公會會長、德國自家用發電同業公會會長)

防止氣候變化，又於 2000 年所共同簽署之環境協議，設定 2012 年之目標，

6 種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削減 35％，特別是二氧化碳之排放量削

減 28％，並以 2005 年為檢視點，如無法達成預定目標，則將導入法令管制

或以課稅方式進行管制。 

d.環境部與飲料包裝工業達成協議，逐年減少保特瓶包裝之生產，以回收瓶或

可分解之瓶器生產取代。 

e.環境部與水泥業者協議暫不發布禁止命令，而由業者承諾於一定期間內減少

水泥中有害健康之成分至少 50%以上。 

由此可見環境協議可具有補充法規與替代法規之機能。  

2.1.2 制度  

德國環境法典草案第七條規二項規定關於協調原則，就環境管制措施方面，

當環境協議與法規管制達到相同之效果時，環境協議即有檢討之必要。此規定為

當簽訂環境協議與法規管制可達相同效果時，簽訂環境協議之方式優先法規之管

制方式優先於法規管制之方式。該草案就環境政策參加型自願性方案分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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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型」與「法規替代型」。  

所謂目標達成型，指聯邦政府有設定環境目標之權限，為達成目標，可誘導

工業團體或個別業者採取無法律拘束力之自願性方案，形式上可以單方宣言之方

式或與聯邦政府締結環境協議之方式為之。在目標達成期間內，原則上不採取法

規之方式管理，但當此方式無法達成目標時，政府則有義務檢討採取法規管制之

方式。  

所謂法規替代型，指以簽訂具有法律拘束力之環境協議替代法規管制。簽約

當事人，一方為聯邦政府，另一方為業者同業公會、協會或個別企業。其所採行

之環境保護措施並非基於法律規定之義務，而是源自於公法上契約之規定，即以

協議之方式達成法規要求之目的。且協議之內容須符合環境法典之規定，並不得

有妨礙第 3 人或公共之利益，協議期間最長 5 年，在有效期間內，除非依德國行

政程序法第六十條規定解除契約者外，不得以法規之法式進行管制。   

2.1.3.監督機制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條以下關於公法上之契約制度，欠缺公開化、透明

化之處，屢受批評。有鑒於此，環境法典草案就目標達成型自願性方案，有關內

容之公開、履行狀況之報告及證明等予以制度化(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而就法規替

代型自願性方案則規定，環境協議之內容須得經聯邦參議院之同意，締結程序亦

須經連邦參議院之同意，並將協議登載於政府公報(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茲將履行

監督相關規定略述如下：  

a.目標達成型  

應提出一定時期之履行狀況及其證據資料(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由第 3 者機

關之監測設施(第一三四條)及自行設置之監測設施進行監督(第一三七條)。忍受

進入檢查及採取樣本之義務(第一三九條、第一四○條)。資訊提供之義務(第一

四一條)。  

b.法規替代型  

協議之履行除應遵守環境法典草案第一三三條及第一五○條行政監督之規

定(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外，並由第三者機關之監測設施(第一三四條)及自行設置



90 我國環境協議制度之發展與探討 

之監測設施進行監督(第一三七條)，忍受進入檢查及採取樣本之義務(第一三九

條、第一四○條)。資訊提供之義務(第一四一條、一四七條)。  

2.2 英國  

2.2.1 概況  

英國至 1996 年止共簽訂 10 個環境協議，其所涉及之事項如表 2 所示。  

 

表 2 英國至 1996 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事項 廢棄物

處理 水質污染 能源或氣候 保護人體

健康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臭氧層

破壞 綜合 
協定數 5 0 5 0 0 0 0 0 

 

針對溫室效應之問題，英國於 2000 年 11 月發布「氣侯變化計畫」，載明

達成京都議定書各類業別之排放削減目標，預定於 2001 年 4 月起開始徵收氣候

變化稅。截至 2001 年 3 月底，英國政府(包括環境、交通及地方政府)與 40 個業

界團體簽訂氣候變化稅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業者可選擇以總量管

制之方式或個別單位生產量之排放方式設定協議之目標，政府再依據設定之目

標減輕業者 20∼80％之氣候變化稅。該等自願協議又規定，2 年後若無法達成

預定之目標，則無法繼續享有減稅之優惠待遇，但不溯及追討過去 2 年未達成

協定目標所減少之稅賦。   

2.2.2 制度  

英國政府與產業界最初於 1972 年採用環境協議方式，於廢棄物處理對策中

提出警告，若自願性方案無法完滿達成既定目標，將採取法令規定管制。近年

來，並於財政法中規定，將自 2001 年 4 月開徵氣候變化稅，政府並與能源消耗

量大之產業簽訂環境協議，對於提高能效率及減少排放之業者最多給予減輕 80

％之優惠稅率。  

從英國環境政策看環境協議，可自兩方面理解：一為促進競爭之同時，迴

避法令之管制。另一為政府與產業界共同協力達成環境政策，政府對於配合政

策之業者給予稅法上之優惠待遇。業者有義務將使用能源之資料、生產數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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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提出報告。環境部則指定獨立之監查人(民間機構)進行查核，以判定是否

達成協議之內容。若達成目標則核發認定證，稅務當局憑該認定證自動進行減

稅措施。雖然業者與政府簽訂環境協議，且協議之內容與稅賦相關聯，為一法

定協定，但政府與業界從來均認為其為自願性協議之制度，性質上為「君子(紳

士)協定」，不具法律之拘束力。  

2.3 法國  

2.3.1 概況  

法國至 1996 年止，共簽訂 31 個環境協議，其所涉及之事項詳表 3 所示。  

 

表 3 法國至 1996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事項 廢棄物

處理 
水質

污染 
能源或

氣候 
保護人體

健康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臭氧層

破壞 綜合 
協議數 12 2 6 1 1 2 5 2 

 

PECHINEY 公司是法國最大之鋁業公司，生產佔全法國境內 70％之初級及

次級之鋁製品。1996 年 PECHINEY 公司與環境部部長簽訂環境協議，PECHINEY

公司承諾減少特定單位能源之消耗，並將於 2000 年時(以 1990 年為基準)減少個

別單位二氧化碳  19 ％之排放，個別單位氟氯碳化物 73 ％之排放(氟氯碳化物

對溫室氣體效應頗具影響，1 噸之氟氯碳化物相當於 5,100 噸二氧化碳之排放

量)。依該公司生產計畫 2000 年之產量將增加 30％，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會增

加 2％，氟氯碳化物之排放總量則可減少 63 ％，換算之結果，二氧化碳排放總

量將會減少 34％。協議所設定之目標，符合法國政府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政策。

其後玻璃工業、塑膠工業、水泥工業及鋼鐵工業相繼簽訂類似之環境協議。   

2.3.2 制度  

法國自 1970 年代設立環境部開始，面對空氣污染、水質污染等公害問題，

即積極採用環境協議。1980 年代之環境協議主要系針對氟氯碳化物對策與土壤

淨化問題。但 1985 年公害陳情調查官員指謫，通常應以法律規定處理之事務卻

經由協議之方式取代，其適法性有待商榷，法院判決依該論述判決認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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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面對環境問題時，應依法規管制之方式來達成政策之目標，不可棄法規不

顧逕行採用環境協議之方式為之，一時之間，環境協議之存在遭受質疑，然自

1990 年代起，環境問題益形複雜，牽涉之層面亦隨之擴大，環境協議再度受到

重視，被廣為積極採用。  

法國環境協議目前主要之功能，在於法規制定前過渡期所採行之制度，亦

是迴避新法規、新稅制及補充法規範之一種措施。法國政府原計畫自 2001 年 1

月開始除對污染活動之企業課征一般稅外，另擴大對消耗能源之業者開徵環境

稅，業者倘與政府簽署環境協議則享有減免稅額之待遇。惟此計畫尚在檢討中，

與稅賦有關環境協議之簽訂因此遲滯不前。但與補助金交付有關之環境協議則

持續推動進行。   

2.4 荷蘭  

2.4.1 概況  

荷蘭至 1996 年止共簽訂 83 個環境協議，其所涉及之事項如表 4 所示。  

 

表 4 荷蘭至 1996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事項 廢棄物

處理 水質污染 能源或

氣候 
保護人

體健康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臭氧層

破壞 綜合 
協定數 17 7 31 7 6 3 1 9 

 

1993 年由中央政府(住宅－國土計劃－環境部部長‧經濟部部長及運輸－公

共事業－水管理部部長)、行政團體(州聯合會、鄉鎮市連合會、水管理局協會)、

荷蘭化學工業同業公會及個別企業(103 家)共同簽署盟約(covenants)。盟約中就

有關氣候變化、酸雨、各種物質之擴散(包括空氣污染物質、水質污濁物質等之

排出量目標、放射性物質之風險)優養化、廢棄物及關於危害生活環境等問題設

定政策目標，導入環境管理機制。該盟約具有指標作用，荷蘭化學工業界與政

府成功地建立盟約之具體架構，並引導 91％之化學工業者(全國 125 家化工業者

有 114 家簽署加入 )簽訂盟約議，並擬具詳細之企業環境計畫 (Company 

Environmental Plan，CEP)，詳載污染減量之方法及期程。該盟約以 1994 年、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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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0 年、2010 年作為分別達成政策之年度目標。盟約中要求實施環境保護

措施、計畫之企業，須維持超過目標值狀態，且各類化學工業之政策目標與國

家目標相結合，納入國家環境政策。  

2.4.2 制度  

荷蘭之環境法政策屬計劃型、管理型，重視合意與彈性，透過國家環境政

策計劃(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 NEPP)，設定短期與長期國家環境

目標，作為管理環境之方法。國家環境政策計劃每四年檢討更新一次，其地位

與法規同等重要。為達成計劃目標，地方自治團體亦須配合分別訂定州環境政

策計劃、鄉鎮市環境政策計劃、區域環境政策計劃。  

國家環境政策計劃設定 200 餘種污染物減量排放目標，為達成國家環境政

策計劃目標，相關企業在發展與執行之過程中必須配合分擔大部分責任。因此

藉由盟約之方法來達成目標。事實上，荷蘭之盟約由兩份契約所構成。即一由

企業同業公會與政府所簽訂 ,因為企業同業公會本身並無實際之污染源可以控

管，且同業公會係站在服務會員之立場，因此該等盟約僅具有宣示之作用，並

無法律上之拘束力；另一則由個別企業與政府簽訂，以上述同業公會之盟約架

構為基準，且其內容較為具體明確，故具有法律效力，可訴諸民事法院請求履

行。  

詳言之，政府與企業同業公會簽訂環境盟約(Environmental Covenants ),設定

整合環境目標計劃(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Target Plan, IETP), 並將其納入國

家環境政策計劃。而地方政府為達成州環境政策計劃、鄉鎮市環境政策計劃、

區域環境政策計劃之目標，再與其轄境內之個別業者簽訂環境盟約，由業者分

別擬定其企業環境計劃，載明污染物排放減量目標、期程與採取之污染防制措

施。因地方政府機關擁有排放許可設置、操作、變更之許可權，當業者無法依

其所提之企業環境計劃執行，或其所提之企業環境計劃屢次被駁回，地方政府

機關則有權對該業者要求更嚴格之排放許可。因此，國家環境政策可透過環境

盟約之方式完成，排放許可制度亦可經由盟約之簽訂，來達成地方之環境管理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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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依荷蘭環境盟約之形態，可分為法規準備型與法規補充型兩種。前

者係預定將來採取法規之方式管制，於法規發布前，基於雙方之合意所採行之

環境保護措施；後者則就法規命令漏未規範之地方，以盟約方式補充法規令命

之不足。   

 

2.4.3 監督機制  

環境盟約之內容與當事人以外之第 3 人有直接利害關係時，應將其內容或

重要部分，刊載於政府公報或以其他之方式公開。同時為確保盟約之履行，亦

應述明監督之方法、機制與期間。換言之，國家環境政策計畫雖無規範，但實

際上，一般盟約均對履行之監督、評估體系多所規定，且設有監督委員會，由

業者、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團體各方選出，負責監督協議之進行並提出建言。

必要時，盟約須得議會之同意。另外，政府對於環境負荷較高之污染性產業(約

330 家)，則於盟約中要求每年須作成環境報告書，並應向市民及政府提出報告

書。   

2.5 丹麥  

2.5.1 概況  

丹麥至 1996 年止共簽訂 24 個環境協議，其所涉及事項如表 5 所示。  

 

表 5 丹麥至 1996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事項 廢棄物

處理 水質污染 能源或

氣候 
保護人體

健康 空氣污染 土壤污染 臭氧層破

壞 綜合 
協定數 9 4 1 2 3 1 3 1 

 

為因應室氣體之問題，丹麥於 1993 年起對工業界開徵碳稅(CO2-tax)，預期

在 2000 年時可減少二氧化碳(CO2)及二氧化硫(SO2)5％之排放。重工業為減少碳

稅之繳納，得與政府簽訂協議，承諾在未來之 4 至 6 年內將投資購買新技術、

雇用專業人員、訓練員工並定期申報改善污染防制設備之進度，則可取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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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貸款補助。惟當業者違反協議，除須繳交全額之碳稅外，並須追繳所減免之

碳稅。   

2.5.2 制度  

丹麥自 1980 年代即靈活運用環境協議代替其他政策手段。1992 年制定之

環境保護法第十條規定，達物循部門所設定之削減目標，得採用環境協議之方

式。該條文第一項規定：為限制廢棄物之排出所產生之污染，授權環境部部長

得就一定之製品、物質、原料之使用、排放或處置設定削減目標。同條第二項

又規定，為達成前項削減目標所採取之政策措施，除得訂定有關之法規命令外，

並得以簽訂環境協議之方式為之。至於環境協議與法規命令之關係，同條第五

項則規定，基於環境保護法或本法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所生之義務，環境部

部長得以環境協議之方式宣告變更之。此之規定可以解釋為環境協議得變更法

令，特別是賦與環境部部長有延緩訂定法規或變更認可條件之權限。  

2.5.3 監督機制  

�為確實履行協議之義務，締約者應向環境部部長提報相關資訊(環境保護

法第七十二條)，因此行政機關得命產生污染之企業，就排放物質之採樣、分析、

檢驗測定、提出報告。如遲延履行或違反協議者，則有違約金之制裁處分。另

外，關於環境稅(碳稅)減免之協議，由能源部與個別產業或產業公會團體簽訂為

期 3 年之環境協議。由經政府認證之專家所組成獨立認證機構負責監督、查核。  

2.6 日本  

2.6.1 概況  

日本自 1956(昭和 31 年)至 1999 年(平成 11 年)之 43 年期間共簽訂了 54,379

個公害防止協定，茲將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止，締結環境協議

之事業所數統計如表 6。由表 6 可知，公害防止協定所涉事業範圍之廣，數量之

多，成績斐然，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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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本自 1994 至 2000年簽訂環境協議事項 

類

別 
農

業 
礦

業 
建

築

業 
食

品

業 

衣

服

、 
纖

維 

木

材

、 
木

製

品 

紙

、 
紙

漿 

化

學

工

業 

石

油

、 
石

炭

製

品 

橡

膠

、 
皮

革 

窯

業

、 
土

石 

鋼

鐵

業 

非

鐵

金

屬 

金

屬

製

品 

機

械

工

業 

氣

力

等

供

應 

�

產

業

廢

棄

物

處

理 

其

他 

事

業

所

數 
44 26 32 49 14 12 14 41 14 7 47 10 28 47 63 12 109 186 

 

 

日本第一個公害防止協定，始於 1952 年島根縣與山陽紙漿公司及大和紡織

公司間所簽定之公害防止備忘錄，其主要內容在規範事業廢水處理設施之設置

及損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損害補償方法，該備忘錄被視為公害防止協定之先驅。  

1964 年日本石油公司位於橫濱海埔新生地之工廠開始生產操作，產生污

染，公害問題方為市民所重視。其後，東京電力公司之火力發電廠(電源開發公

司)欲取得該海埔新生地，在程序上須取得橫濱市政府同意。橫濱市政府與電源

開發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時，規定買受人之公害防止義務，必須設置污染防

治設施及採取防治對策。該契約模式內容包括排煙、排水、噪音等管制方式及

緊急應變措施，是綜合性之公害預防對策協定，廣受各界注目，被稱之為「橫

濱模式」。其後，全國各地方自治團體群起效尤，「橫濱模式」遂在全國各地

蔓延開來，一旦事業向地方政府申請設立，地方自治團體均得要求簽訂公害防

止協定。此外，針對即存之現有事業，倘有產生污染之虞者，地方自治團體亦

比照新設工廠模式，簽訂公害管制協定。時至今日，公害防止協定已與法律、

條例並列，成為公害防治行政上之有力管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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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達成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 6％之削減目標，經濟團體連合會(以下

簡稱經團連)呼籲推動自願性方案，截至 1997 年 6 月，計有 36 種業別、137 個

團體參加  。此外，經團連推動之自願性方案，亦適用於建構循環型經濟社會、

環境管理與環境監查及擴展海外事業等方面。以製紙業為例，製紙連合會之自

願性方案，即以廢紙回收再利用率為目標，預定將 1994 年再利用率 53％，提升

至 2000 年再利用率為 56％，同時設定 2010 年目標削減 10％能源消耗(以 1990

年為基準)，除擴大 550 萬公頃林地外，還積極導入省能源之生產設備、系統，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進利用替代石化燃料能源、有效利用可燃性廢棄物等對

策。此外，日本礦業協會、石油連盟、日本汽車工業同業公會、日本百貨公司

協會、電力事業連合會等亦紛紛加入自願性方案，致力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

經連團則根據各該公會所提之方案定期進行檢討、公開實施之狀況。  

2.6.2 制度  

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業已認知公害防止協定之實效性，為落實公害防止協定

之簽定，地方自治條例中多有公害防止協定之明文。例如千葉市之「關於締結

公害防止協定條例」，除規定締結協定之義務外，協定應記載事項，協定之公

開等均詳細予以規範，無非在期待協定締結過程之公開透明化  。環境省雖於

1999 年制定「推進地球溫暖化對策法」  ，該法第九條規定事業單獨或共同為

防止溫室氣體排放所採取之計畫，有公開之義務、亦應將實施結果公布於眾，

但此為宣示性規定，僅是企業共同努力之目標並無法律強制性。  

2.7 台灣  

2.7.1 概況  

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正式簽訂之環境協議，僅有宜蘭縣政府與台灣水泥公

司蘇澳廠所簽訂之協議，其內容包括：1.土地資源、2.空氣品質、3.交通運輸、

4.回饋地方、5.監測紀錄申報、6.進廠調查、7.違約金等約定。近兩年來，環保

署與經濟部為落實執法及輔導業者之目的，與相關同業公會展開協商，分別簽

訂了印染整理業放流水標準配套措施會議備忘錄與製革業放流水標準配套措施

承諾書。此二者雖名為備忘錄承諾書，且非以防止公害糾紛之發生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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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行政機關與企業共同為執行環境法令所為之協商，實際上已具備環境協議之

雛形。  

2.7.2 制度  

公害糾紛處理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事業得與所在地居民或地方政府簽

訂環境保護協定，防止公害之發生。」第三項規定「前項協定經公證後未予遵

守時，就公證書載明得為強制執行之事項，得不經調處程序，逕行取得強制執

行名義。」是以，環境保護協定簽約之主體得為事業與所在地居民，及事業與

地方政府。而環境保護協定適用之範圍十分廣泛，舉凡與公害、環境有關者均

可列為協議之內容，且賦與公證後逕行取得強制執行之強制力。惟關於於簽訂

協定之程序面及如何監督協議之履行，公害糾紛處理法則漏未規範。  

2.8 小結  

從環境協議在歐盟諸國近年推展之情況可以發現，環境協議涉及內容以廢棄

物處理及能源與氣候變化兩項，最為普遍。此外環境協議具有替代法規、補充法

規不足之功能，倘若環境協議內容與法規管制手段或經濟誘因政策結合運用，一

旦違反協議之規定或無法達成既定目標時，即會面臨法規管制之規範、更嚴格之

排放標準或喪失財政上之優惠措施，作為懲處。而日本之公害防止協定是發跡最

早之環境協議，其中又以經營事業廢棄物之業者所簽訂之公害防止協定數居冠。

同時在累積數十年之經驗後之今日，為達成京都議定書削減量目標，特制定地球

溫暖化對策推進法，並參酌歐盟諸國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運用環境協議之作法，推

動自願性方案，鼓勵業者簽訂環境協議，以削減溫室氣體之排放。  

三、環境協議之優缺點 

環境協議正逐漸展開廣泛運用中，企業、政府及民眾對其有不同之看法，茲

將各界對環境協議之評價，彙整分析如表 7。  

本文之研究發現，環境協議雖有其優缺點，但優點多於缺陷。因此，環境協

議在環境行政政策中逐漸成為受歡迎之一項工具，而近年來歐盟之統計數位，已

出現 305 個環境協議，其中荷蘭及德國簽訂之比例占 65％強，而日本簽訂公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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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協定更高達五萬餘件，經團連推動自願性行動計畫，亦有 36 種業別 137 個團體

參加之成果。表示解決環境問題，環境協議顯然已成為不可或缺之一項行政選擇。 

四、建    議 

儘管關於自願性方案之研究，目前可供查詢之資料為數不多，就以歐盟諸國

而言，相關資料大部分均集中於環境協議上，即環境協議是自願性方案中較受矚

目，且許多案例似乎證明環境協議是較具效率之一種行政行為方式。環境協議在

歐盟遂漸受到重視之之原因，首推將稅賦、補助金與環境協議相聯結，作為經濟

誘因，更有若干國家將締結環境協議作為不訂定發布法規之條件，甚至將環境協

議與排放許可勾稽，顯示環境協議如結合其他政策措施，尤其是財政優惠、法規

管制配套機制，能為順利推動環境政策加分。  

國內採擷日本公害防止協定之精神，將其明文規定於公害糾紛處理法內，使

環境協定正式成為一種法制度。然此項立法，卻未為環境協定制度之推動帶來任

何成效。當然，一項制度之設計必有其時空背景，有其亟待解決之問題。然制度

推行若干年後不見績效時，就有必要重新檢討。  

 

表 7 企業、政府及民眾對環境協議之評價優缺點比較表 

 優點 缺點 
綜合 1.基於合作夥伴關係，降低彼此對立之

態度。 
2.節省制度規劃及立法之時間。 
3.減少訴訟發生之機會。 
4.能迅速有效之執行環境問題。 
5.基於誘因機制，各取所須。 
6.整合工業政策與環境政策。 
7.鼓勵清潔生產技術之創新。 
 

1.無法確定未來執行之結果。 
2.恐造成不公平競爭。 
3.可能會造成投機取巧。 
4.協議若涉及整個行業別，可具拘束所有

會員之效力，勢必所有會員均須締結協

議，將勞師動眾。 
5. 定型化協議或許會限制企業之個別發

展。 

企業 1.可能影響政策之決定，避免或延緩法

規管制。 
2.影響法規修正之方向。 
3.增加長期要求之穩定性。 
4.彈性、便捷、圓滿達成環境目標。 

1.與公會簽訂之協議未必能適用於中小

企業。 
2.增加企業成本，如溝通、監視儀器及執

行報告之成本。 
3.現行法規與未來法規雙軌並存。 



100 我國環境協議制度之發展與探討 

5.提升企業形象、增加企業競爭力。 
6.鼓勵創新環境科技。 
7.採行反應成本並量身訂作減量方案。 
8.激勵員工士氣。 
9.可因地置宜，適用不同之製程。 
10.可因應來自消費大眾、社區住民之

社會壓力。 
11.得獲取政府財政津貼或減免稅賦優

惠措施。 

4.如未完成協議可能被處分。 
5.須長期觀察。 
6.須具備解決環境問題之知識。 

政府 1.揭露政府政策予企業，使決策透明

化。 
2.配合經濟工具，提高政策執行效率。 
3.縮減時間及行政成本。 
4.推動企業贊成積極採行措施。 
5.引導創新技術及技術移轉。 
6.有助於開發中國家相關政府機關與

體制之建立，並增進彼此之互信與瞭

解。 
7.可選擇達成環保目標方法並不對其

他部門造成敏感後遺症。 
8.增進對清潔生產技術之認識。 

1.須面對法規空洞化之風險。 
2.增加監督設施費用。 
3.限制政府制訂法規之權限或施政之自

由空間。 
4.公信力易遭質疑。 

民眾(如
民間團

體、非政

府組織) 

1.監督政府執行環境政策。 
2.增進影響企業環保行為之機會。 

1.若程序未公開透明則民眾無法參與協

商。 
2.須建立更多之信賴。 

 

我國環境保護協定推行至今，僅簽訂 1 件即停滯不前，依學者調查分析認為

其困難點如下：  

1.協定中約定之環保標準過於嚴格。  

2.地方自治團體立場有失公正或超然。  

3.地方自治團體成為協定當事人之意願不高。  

4.居民推派代表時難以事出令人信服之代表。  

5.認為既有法令已趨於完備，協定無存在之必要。  

其中，尤以地方自治團體成為協定當事人意願不高，為協定推動困難之主要

因素。而業界對環境協定亦持反對意見，其中石化公會表示，目前政府已對空氣、

廢水、噪音等訂有法定之排放標準，甚至較歐美工業先進國家還嚴苛，廠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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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或意外事故，皆已有一套調解或賠償之模式，平常各廠也有不同之敦親睦鄰

回饋方式，不必另行簽訂環保協定，以免徒增困擾。國內環境保護協定主要在預

防「公害糾紛」之發生，近年來環保署推動環境協議之計畫，持觀望態度，而政

府機關、事業及所在地居民長期以來缺乏互信，導致環境保護協定制度未被普遍

認同，無法順利推展。  

從歐盟環境協議之發展經驗，可知環境協議兼具補充法規或彌補法規不足之

功能，而協議之背後尚有若干政府機關制(訂)定管制法規之壓力或減免稅賦、給付

補助等經濟誘因，促使業者願意採行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相對於目前國內環境

協議發展之困境，若僅靠政府單方面道德勸說，要求事業提高較法令更為嚴格之

規範標準，克盡更高之環保責任，卻又不見來自政府方面相當之鼓勵，則推動環

境保護協定之基調，則顯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實欠缺誘發業者簽訂之動機。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為順利推動環境協議制度，當務之急應將環境保護協

定自公害糾紛處理法中抽離出來，而為符合「依法行政」原則並擴大環境協議之

格局，建議宜將環境協議明定於「環境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七條，並重新定位

環境協議之功能。筆者建議，環保主管機關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先策定國家環

境保護計畫，並以國家環境保護計畫為藍圖，為達成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預期目

標，配合規劃制定相關法令，以為執法依據，同時授權各級環保機關在執行國家

環境保護計畫時，除得以法規方式進行管制外，另得以協商之方式達成環境管理

之目的。筆者主張將環境協議明定於環境基本法第七條之理由如下：  

1.環境基本法具環保整體規畫性質，適用於所有環保領域之事項。  

2.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屬綱要性質，為全國環境保護政策最高指導方針。即藉由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擬定，作為各級環保機關規劃執行環保政策之基本策略。 

3.為達成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目標，各級環保主管機關得制 (訂 )定相關法律或法

規命令作為執法依據。但在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尚未制 (訂 )定前之空窗期，環

境保護基本法應明文規定環保機關得協議之方式與業者進行協商，督促業者

採取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替代立法或彌補法令之不足。  

4.世界各國為因應氣候變化公約與議定書削減溫室氣體之排放，紛紛採取不同

之管制措施，如英國、法國、丹麥以課徵環境稅 (碳稅 )方式進行管制，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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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法，以立法方式宣導推動削減溫室氣體之排放。即

不論是採取課徵環境稅或立法管制之管制方式，環境協議仍為各國在達成環

境保護政策時，得與立法管制並行運用之一項行政手段。環保署曾於民國 88

年曾委託研究草擬「溫室氣體防制法」，後因故終止本項立法計劃。姑且不

問我國就溫室氣體排放採取何種管制方式，但由前述各國針對削減溫室氣體

排放、廢棄物處理等複雜之環境問題時，環境協議均可適時扮演重要之地位，

以柔性協商之方式，取得業者之同意，替代立法之強制管制。在協商之過程

中，企業受到尊重，相對地較易獲取企業支持與配合，更有利於國家環境保

護計畫之順利推行。  

為求環境協議制度之順利推展，本文建議除應有環境基本法之明文授權外，

尚須將其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予以規定。質言之，環境協議係以達成國家環

境保護計畫為宗旨，環保主管機關得與企業(包括單一事業或事業團體)以協商之方

式，採取必要之措施，以彌補法規之不足或替代法規之管制。茲具體分析如下：  

1.環境協議之「目的」在達成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2.環境協議適用之「主體」為各級環保主管機關與企業。同時將環境協議定位

為行政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所簽訂之「行政契約」，至於「地方居民與事業」

所簽訂之環境協議，屬民事契約，則不在此限。  

3.環境協議之「內容」，主要在彌補法規之不足或替代法規之管制。是以，在

依法行政之大原則下，行政行為原則上仍以法律及法規命令為依歸，環境協

議，屬備位之性質，其僅在環保事務於法規尚未規範前，得以環境協議彌補

法規之不足，或先經政府評估，簽訂環境協議較法規管制更具實效性、更有

助於達成國家環境保護計畫目標準時，方得以環境協議協議之方式替代法規

管制。  

其次，環境協議非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五條及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四條規定，

行政機關應主動公開之行政資訊，亦非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行政資訊

公開辦法第五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行政資訊。惟環境協議內容涉及公益，

尤其涉及補助金之發給或費用之減免部分，將其簽訂程序公開、內容公開適足以

達到行政透明化、民主化之要求，並能滿足民眾知之權利，更可杜絕政府機關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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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作業之詬病。  

再者，監督管理環境協議履行機制之建立，係判別協議內容確實執行之重要

關鍵所在。歐盟有將執行成果報告，送請第三者獨立機構進行稽核認證者，有將

查核內容定期刊登政府公報者，不問採何種機制，均在追求將執行成果攤在陽光

下接受公評。意即透明化、公正性機制之建立，是檢驗環境協議制度推展成功與

否之必要配套措施。  

此外，環境協議在歐洲推行成功原因之一，即妥善運用經濟誘因。蓋環境協

議之內容不外是要求企業採取一定之環境保護措施，無論是改善製程、更新污染

防治設備、使用清淨原料或提升整治技術，亦需要增加企業之成本。因此，行政

機關期待企業協力配合環保政策之同時，適時給予一定實質上之鼓勵或減免一定

之排污費，將更具激發企業簽訂協定之動力。  

五、結    論 

現代行政應具有彈性的應對能力，因此國內若持續將環境協議定位在處理「公

害糾紛」之議題上，則限縮環境協議全方位之發展，且忽視環境協議協商、彈性

之特性，限制環境協議兼具彌補法規不足之功能。倘欲善用環境協議之特性與功

能，根本解決之道，即在切斷環境協議與公害糾紛之牽連，跳脫公害糾紛處理之

樊籬，將環境協議規定於環境基本法，明文簽訂環境之目的在達成國家環境保護

計畫，於法令未制定之空窗時期，為環保機關得採行之一種行政行為。蓋從歐盟

與日本近年來針對環境不確定性所發展的行政經驗顯示，環境協議正具備柔軟、

彈性之特性，因此環境協議應是值得肯定與鼓勵之環境行政手段。縱或有人擔心，

以環境協議取代法規管制，雙方協商機制恐會導致依法行政內涵之空洞化，法規

一致性、公平性之原則將蕩然無存，法治主義因此而崩潰。但是，環境協議之內

容並非毫無限制，基本上，環境協議是行政行為之一種態樣，再配以透明、公開、

公正之配套機制，則環境協議應是環境行政上可得選擇採行之行政手段，其與訂

定法規命令、行政處分同，亦受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之規範。  

事實上，業者同業公會與環保、經濟等主管機關，為落實執法所簽訂之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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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業放流水標準配套措施會議備忘錄與製革業放流水標準配套措施承諾書，業

已跳脫公害糾紛之框架，形式上略具環境協議之雛型，大多數業者願意進行協商，

畢竟環境協議比法規管制更具彈性，有條件、階段性合理要求之環境協議，較能

兼顧企業經營之困難與需求，亦較能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平衡點。惟上述協商過

程未公開透明，雖有違反承諾嚴處之約定，但無履行監督之機制，易為人詬病黑

箱作業，有待日後建立環境協議制度予以補強。畢竟參與協議者均應會認同，環

境協議提供一個重要積極之效能，引發各方重視環境保護問題，增進政府機關與

企業之溝通與信任，建立共同一致之看法，積極採取一定有效之作為，容易促成

環境政策之實現，更能為提升企業形象與達成國家環境保護計畫，開創雙贏之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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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分析 

蔡嘉一*  

 

摘    要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條例於 1996 年 6 月 20 日公佈，同年 8 月 19 日生效實施。

清淨空氣法第 112 章(Clean Air Act Section 112)列管了 77 種有毒化學物與 63 種易

燃化學物，並規定凡任何設施（固定源）運作上述列管化學物，其量達到所規定之

恕限值時，必須提出風險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lan，RMP)(40 CFR part 68)。

該風險管理計畫必需向美國環保署登錄，並呈報州政府與地方主管機關，作為政府

機關與民眾了解該物質運作所應採取之預防與因應措施之參考資料，提高員工與一

般民眾之安全保障。  

本文針對美國 RMP 方案加予介紹分析，包括列管工廠等級、風險管理計畫內

容、廠外後果分析方法，以及該方案所界定之最惡劣情境參數。  

 

 

 

 

 

【關鍵字】1.美國風險管理 2.清淨空氣法 3.風險管理計畫  (RMP)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副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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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01 年 5 月 18 日，台灣地區湖口工業區的福國化工廠爆炸一案，可以說是典

型的反應爐失控，導致氣雲爆炸；爆炸週遭 200 公尺內玻璃全毀，其威力相當於

1600 公斤的 TNT 炸藥。本意外導致一人死亡與 109 人受傷，相較於歷史上重大工

業災害的英國 Flixborough市化工廠環己烷外洩的氣雲爆炸(相當於 10噸之 TNT炸

藥)確屬不幸中之大幸。後者危害半徑(以超壓 1psi 計)300 公尺，導致 28 人死亡、

89 人受傷。  

福國化工廠的爆炸，在其危害範圍內，廠房全毀而且波及廠外，其嚴重性也

點出了危害化學物質運作工廠，進行風險管理的迫切性。  

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貸款給開發中國家設立工廠時，事先要求進行危害評

估，以了解一旦發生毒性、易燃性或爆炸性物質意外事故時，其潛在之影響，並藉

此找出可能原因和重大危害源，以為風險管理之依據。美國環保署(US EPA)依清

淨空氣法 (Clean Air Act of 1990)所公布的風險管理方案條例 [Risk Management 

Program (RMP) Rule]，要求工廠所運作之列管毒性或易燃性化學物之量，如超過所

規定之恕限值(threshold quantity)，應進行危害評估包括廠外後果分析；其目的是

針對某些工業設施，減少其發生重大化學意外之機會，或一旦發生，降低其嚴重性。 

本文針對美國 RMP 方案加予介紹分析，並介紹該方案所界定之最惡劣情境參

數。  

二、美國風險管理方案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條例於 1996 年 6 月 20 日公佈，同年 8 月 19 日生效實施。

清淨空氣法第 112 章(Clean Air Act Section 112)列管了 77 種有毒化學物與 63 種易

燃化學物，並規定凡任何設施(固定源)運作上述列管化學物，其量達到所規定之恕

限值時，必須提出風險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lan)(40 CFR part 68)。該風險

管理計畫必需向美國環保署登錄，並呈報州政府與地方主管機關，作為政府機關與

民眾了解該物質運作所應採取之預防與因應措施之參考資料，提高員工與一般民眾

之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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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險管理方案所規範之內容及精神，大體而言與美國勞工安全衛生署

(OSHA)之製程安全管理方案(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PSM)相符，因此不會因為

不同法令，而對開發運作者造成重複申報資料之困擾。  

2.1 列管工廠等級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條例將所列管的固定源設施分為 3 個等級，其判斷流程如

圖 1，茲說明如下(表 1)：  

方案 1 (Program 1)－製程(process)發生最惡劣災害情境(worst-case)時，其洩漏量所

能造成危害的最遠距離內(endpoint distance，或謂終點距離)，

沒有公共受體(public receptors)；而且在過去 5 年內也未曾發

生洩漏至廠外而導致災害的事故。此類製程只實施有限度的

危害評估與最低之預防與緊急因應措施。  

方案 2(Program 2)－不適用於方案 1 或方案 3 等級之製程場所者。此類製程必須實

施有效的預防方案，以及危害評估、管理和緊急因應措施。  

方案 3(Program 3)－製程不適用於方案 1，但需實施聯邦或州政府之 OSHA 方案之

PSM 標準者；或列於北美工業分類系統 (North American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中者，劃歸為方案 3

等級。該製程必須實施 OSHA 的 PSM 標準(作為它的預防方

案)、以及危害評估、管理和緊急因應方案措施。  

上述所謂「製程」係指下列任何活動涉及列管化學物者 (1)：  

1.製造  

2.使用  

3.貯存  

4.搬運  

5.廠內運輸  

6.容器  

2.1.1 公共受體  

上述所謂公共受體係指廠外之住宅區、機關(例如學校、醫院)、一般建築物、

工業、商業以及辦公建築物、公園或遊憩場所等地點，定期有人居住或使用，



110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分析  

一旦發生化學物意外釋放，其室內之大眾可能暴露於毒性濃度、輻射熱或超壓。

道路和停車場不屬公共受體。  

2.1.2 意外事故紀錄  

符合方案 1 的製程，需過去五年內不曾發生化學物外洩，導致廠外之人員

受傷、死亡或須對環境受體採取因應或復原之措施(表 1)。  

受傷係指由於暴露於毒性濃度、輻射熱或超壓所導致之人體健康影響

(effect)；這種影響須需尋求醫療處理或住院治療。  

環境受體(environmental receptor)侷限於自然地區，例如國家或州立公園、森

林或紀念碑等等，而所謂因應與復原措施包括：  

1.動物屍體，以及受污植物之收集  

2.土壤之收集、處理與處置  

3.飲用水之關閉  

4.受損植物之置換  

5.受污之自然區之隔離  

2.2 風險管理計畫呈報內容  

所列管之各等級工廠所應呈報之內容如表 2-2 所示。整個 RMP 計畫係由危害

評估(hazard assessment)、預防方案(prevention program)與緊急因應方案(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等三部分所組成的。  

2.2.1 危害評估  

RMP 方案在危害評估方面，包括二個不同的部份：廠外後果分析 (off-site 

consequence analysis)與五年意外事故紀錄(five-year accident history)，其目的是

要充分了解工廠到底有那些危害、何處最易受到衝擊、可能發生那些意外與其

可能後果，並了解過去到底曾發生那些意外事故。  

2.2.2 預防方案  

美國 EPA 認為預防方案在避免化學物外洩與保護大眾和環境等三者之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屬方案 2 與方案 3 的製程均需擬訂預防方案，而方案 3 製

程的預防方案，幾乎是與 OSHA 的 PSM 條例是相同的，具最嚴格的預防方案要

求，共有十二項工作要落實，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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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緊急因應方案  

RMP 方案要求所列管之工廠應研訂最適其所需之緊急因應方案，且需反應

出當地因應員與社區之潛在需求；它強調廠外之溝通與支援，以及工廠因應之

有效性。RMP 條例的緊急因應方案強調 (2)：  

1.鑑定出可能影響大眾或環境之化學物來源。  

2.經由適當之因應，減少暴露於列管化學物之嚴重性。  

3.一旦發生化學物外洩，能對大眾提供即時之警告。  

4.強調特定源之緊急因應資訊與當地緊急因應機構間之協調。  

 
 

表 1  美國風險管理方案之工廠等級劃分準則 (1) 

方案 1 (Program 1) 方案 2 (Program 2) 方案 3 (Program 3) 
過去五年內，無任何意外事故導致廠

外發生以下狀況之紀錄者： 
˙人員死亡 
˙人員受傷 
˙對環境受體採取因應及復

原措施 

製程並不適用方案 1 或方案
3者。 製程並不適用方案 1者。 

在最惡劣意外狀況發生時，其影響之

最大範圍內，並沒有公共受體存在。  製程需實施 OSHA的 PSM。 

緊急因應措施與當地之因應機

構協調。  

該製程類屬於北美工業分類系統

(NAICS code)中之任一項： 
˙pulp mills(32211) 
˙alkalies and chlorine(325181) 

i̇ndustrial chemicals inor 
-ganic (325188) 
ṗlastics and resins(325211) 
˙cyclic crudes and interme- 

diates(325192) 
i̇ndustrial organics(325188) 
ṅitrogenous fertilizers(325311) 
ȧgricultural chemicals(32532) 
ṗetroleum refineries(32411) 
ṗetrochemical manu- 
facturers(32511) 

註： NAICS Code以前又謂 SIC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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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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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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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列管製程等級判斷流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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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國風險管理計畫呈報內容 (1) 

製程分類 

方案 1 (Program 1) 方案 2 (Program 2) 方案 3(Program 3) 

危害評估 

˙最惡劣情境洩漏分析

(廠外後果分析) 
˙5年意外事故紀錄 

˙最惡劣情境洩漏分析(廠外
後果分析) 

˙其他可能發生情境洩漏分

析(廠外後果分析) 
˙5年意外事故紀錄 
˙文件管理系統 

˙最惡劣情境洩漏分析(廠
外後果分析) 

˙其他可能發生情境洩漏

分析(廠外後果分析) 
˙5年意外事故紀錄 
˙文件管理系統 

預防方案 

無 

˙安全資料 
˙危害回顧(hazard review) 
˙操作步驟 
˙訓練 
˙保養維修 
˙事故調查 
˙法規符合度評核 

˙安全資料 
˙製程危害分析 
˙操作步驟 
˙訓練 
˙機械完整性 
˙改變之管理 
˙開火(起動)前檢核 
˙事故調查 
˙法規符合度之評核 
˙員工參與 
˙動火許可 
˙承攬商 

緊急因應方案 

˙與當地緊急因應機構協

調合作 
˙擬訂計畫與方案 
˙與當地緊急因應機構協調

合作 

˙擬訂計畫與方案(如果需
要) 

˙與當地緊急因應機構協

調合作 
註:因應機構係指警察、消防與醫療服務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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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MP 與 OSHA 之 PSM 內容要求比較  

執行項目 OSHA PSM EPA RMP 
登錄(registration)   
管理系統(management system)   
危害評估(hazard assessment)   
廠外後果分析(offsite consequence analysis)   
意外事故紀錄(accident history)   
預防方案(prevention program)   
製程安全資料(process safety information)   
製程危害分析(process hazard analysis)   
操作步驟(operating procedures)   
訓練(training)   
機械完整性(mechanical integrity)   
改變之管理(management of change)   
起動前回顧(pre-startup review)   
法規符合度之評核(compliance audits)   
意外調查(incident investigation)   
員工參與(employee participation)   
動火許可(hot work permit)   
承攬商(contractors)   
緊急因應方案(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風險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lan)   
大眾溝通(communications to the public)   

 

 

 

2.3 廠外後果分析  

廠外後果分析是整個風險管理計畫的一個主要作業項目(表 2)，它包括下列二

種不同情境之分析：  

1.最惡劣情境(worst-case scenario) 

2.其他洩漏情境(alternative release scenario) 

方案 1 只需執行最惡劣情境分析，但方案 2 與方案 3 均需同時執行上述二類

意外情境分析。  

2.3.1 分析參數  

在進行廠外後果分析時，它涉及好幾個參數。茲將這些參數說明如下：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9期(Jan. 2004) 115 

1.終點限值(Endpoint) 

廠外後果分析不管所進行的是最惡劣情境或是其他情境，其產品(亦即指分

析結果的表示方法)是終點距離。以終點距離為半徑，於地圖上劃圓並配合人口

資料，就可以用來決定所模擬的情境對大眾與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最惡劣情境之後果分析應依下列終點限值，去決定安全距離(後果距離)：  

a.有毒物質洩漏  

毒性物質的終點濃度需依據 RMP 之「廠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Offsite 

Consequence Analysis(OCA) Guidance)(39)所表列之毒性終點限值或取

EPRG-2；其無 EPRG-2 者，取 LOC 值。LOC 是取 IDLH/10，如果化學物沒

有 IDLH 的資料，IDLH 值依下列的毒性數據的先後順序估計之：  

˙LC50×0.1 

˙LCLO 

˙LD50

˙LDLO

應注意，

       

mg/m3= 

       

上

氣量。

b.易燃物

依

˙氣雲

洩源

˙熱輻

輻射

˙閃火

可來
×0.01 
×

如

  
(L

  

式

 

質

所

爆

與

射

終

(f

源

0.1 
以 LD50(mg/kg)推估 LOC(ppm)時，應以下列公式換算之：  

OC)70kg 

  
0.4m3 

中，70kg 代表一位成人體重，0.4m3是 30 分鐘內成人所吸進的空

洩漏  

發生之意外型態不同而異：  

炸(vapour cloud explosion)--終點限值為超壓 1psi，爆炸中心位於外

LFL 濃度之中點。  

/暴露時間--池火(pool fire)、噴射火焰(jet fire)與火球(BLEVE)之熱

點限值為 5kW/m2，暴露時間為 40 秒。  

lash fire)--氣雲燃燒之終點限值為 LFL；LFL 取 NFPA 或其它被認

之 LFL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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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速 /大氣穩定度(Wind Speed/Atmospheric Stability) 

當考量最惡劣情境之洩漏時，採用分析之風速為 1.5m/sec、大氣穩定度為 F

級。若分析者可以得到該地在最近 3 年內之氣象資料，其中如有較高之最低風速

(higher minimum wind speed) (大於 1.5m/sec)，或具較不穩定之穩定度，亦可採用

該氣象條件。當分析其它情境時，分析者可用該地一般之氣象狀況進行分析。  

3.大氣溫度 /濕度(Ambient Temperature/Humidity) 

當考慮最惡劣洩漏情境時，應採用當地或附近氣象站之近三年的氣象資料中

之平均濕度與最高之每日最高溫度(highest daily max. temperature)；如果採用 US 

EPA 所編寫的廠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 (RMP OCA Guidance)，可用 25℃及濕度

50%(RH)。至於分析其它意外情境時，則可採用當地或附近氣象站的溫度 /濕度資

料。  

4.洩漏源高度(Height of Release) 

最惡劣意外情境時，可假設洩漏源位於地面；至於其它洩漏情境，洩漏源高

度依各別情境而定。  

5.表面粗糙度(Surface Roughness) 

分析者選定適當的地形：市區地形(urban)或鄉村地形(rural)。市區地形意謂該

鄰近地區有許多障礙物，例如建築物、樹木等；鄉村地形則謂該鄰近地區並無建築

物，且為平坦之地形。  

6.氣體密度(Gas Density) 

不管是取最惡劣或其他情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一定要考量氣體密度(重質氣

體或中性浮力氣體)。  

7.洩漏化學物之溫度(Temperature of Released Substance) 

除了冷凍液化氣體外，分析最惡劣意外情境時，所有固定源之液體洩漏，溫

度應參考過去三年氣象資料中之最高之每日最高溫度；但如果製程溫度較高，應取

製程溫度。至於其它意外情境之分析，可取製程溫度或大氣溫度，視各別情境而定。 

如為冷凍液化氣體，則假設於沸點外洩。  

2.3.2 最惡劣洩漏情境分析  

分析者應依其製程之類別，於風險管理計畫中提出下列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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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方案 1 之製程：需針對每一種製程，考慮一種最惡劣洩漏情境。  

˙屬於方案 2 與方案 3 之製程：  

－對所有列管之危害物質可能造成意外事故，其可能影響之範圍或距離作

一個最惡劣情境的分析。  

－對列管之易燃物質可能造成之意外事故，其可能影響之範圍或距離作一

個最惡劣情境的分析。  

－若有其它異於上述最惡劣外洩所分析之製程，會對該地造成潛在性之影

響時，亦必須對該製程作一最惡劣意外情境之分析。  

1.洩漏量之決定  

該值必須為下列所述中之較大值者：  

˙容器內之化學物質：其洩漏量為單一容器內所含之最大量，並考量相關管

理控制措施所作之減量，例如儲槽祇能存放 90%內容積，則貯存量取 0.9×

容積。  

˙管線中之化學物質：以單一管線中之最大承載量為其最大洩漏量，並考量

行政控制措施所作之限制。  

2.有毒氣體  

對於有毒物質在常溫(25℃或 77℉)呈氣態、或常壓下液體之蒸氣，可假設容

器中或管線中具最大承載量發生 10 分鐘之洩漏，而洩漏速率則為總洩漏量除以洩

漏時間(10 分鐘)；最大洩漏量之決定依上述第一點為之。  

對於在室溫之液化冷凍  (非加壓) 氣體，其釋放速率估計應注意下列情況：  

˙若該洩漏物質並非置於截流設備(例如防液堤或室內)內，或該截流液池之深

度不大於 1 公分，則分析者可假設該物質以氣體型態洩漏 10 分鐘。  

˙若防液堤內之外洩池深度超過 1 公分，可假設為瞬間洩漏，並形成一液池，

此時該液化氣體在沸點於液池蒸發。  

3.有毒液體  

於常溫下為液態者，視容器內或管線中之物質為瞬間洩漏並形成一液池；其

洩漏量之決定依上述第一點為之：   

˙外洩池之表面積用來計算揮發速率。無防液堤者，其外洩池深度假設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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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具防液堤者，則瞬時覆蓋整個面積。  

˙若外洩池之表面並非平滑或鋪面，則可考量實際表面特性。  

外洩池之揮發速率應考慮三年內之最大日最高溫度、容器內該物質之溫度及

洩漏物質之濃度。蒸發至大氣之速率應由該外洩池之揮發速率來決定，可採用 RMP

之「廠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或其它受工業界承認之商業技術。  

4.易燃物質  

如果是易燃物質，應假設該物質以揮發型態造成一蒸氣雲爆炸，並以超壓 1psi

去估計終點距離。若採用 TNT 當量法者，則釋放係數採 10%，亦即只有 10﹪的可

燃性氣雲參與爆炸。  

5.應用之參數  

應採用前面所提之分析參數(第 2.3.1 節)來計算終點距離。可採用 RMP 之「廠

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所列之方法或採用任何商業或大眾可取得之空氣擴散模式。 

6.被動式災害減輕設施之考量  

被動式災害減輕設備(passive mitigation system)於最惡劣情境分析中，具有預

防洩漏物質發生意外事故或是緩和已發生之意外事故擴大的功能，於分析中可列入

考量。被動式災害減輕設備包括防液堤、防火牆與防爆牆。  

7.其他考量  

儘管如前所述，分析最惡劣意外情境時應考慮物質之最大洩漏量，但如果因

下列因素而造成所分析出之終點距離大於依最大洩漏量考量之結果，則應採用後

者：  

˙該物質量雖少，但處於較高的製程溫度或壓力。  

˙該物質所在處接近固定源之邊界。  

2.3.3 其他洩漏意外情境分析  

美國 RMP方案對於有毒物質與易燃物質是否要進行最惡劣情境以外之其他外

洩情境之分析，有不同之規定。如果是毒性物質，祇要其運作量超過恕限值時，就

需進行其他洩漏情境之分析；但如果是易燃物質，當其運作量超過恕限值時，只需

分析一個代表性之物質就可以了。例如某工廠使用五種列管化學物-氯、氨、氯化

氫、丙烷與乙炔，且每一種化學物之運作量均超過恕限值。氯、氨、氯化氫屬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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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均需各別分析一種外洩情境；丙烷與乙炔屬易燃物質，僅需就其中選一種以

為代表，進行其他外洩情境分析就可以了。  

1.決定所需考量之意外情境  

應界定並針對每一種列管之有毒物質在一製程或運作行為中，執行至少一種

意外情境之分析；而對所有易燃物質於製程或運作行為中，亦分析至少一種意外情

境。  

2.考慮各種意外情境  

於分析各種意外情境時，應考慮：  

˙比所分析之最惡劣意外情境更可能發生的情境。  

˙會到達廠外終點處之情境。  

洩漏意外情境之分析亦應包括下列各單元：  

˙轉輸管脫落。  

˙由於法蘭、連接處、焊接處、閥與閥密封處及排水處等失敗造成製程管線

之洩漏。  

˙製程容器或幫浦因龜裂、密封處或排水處或堵塞處失敗所導致之洩漏。  

˙容器滿溢和外洩，或因超壓造成釋放閥或破裂板閥排放。  

˙裝載貨物之容器因搬運不當、破裂或穿刺而導致洩漏。  

3.應用之參數  

依前面所提之分析參數，來決定終點距離。分析者可採用 RMP 的「廠外後果

分析指導手冊」所提供之方法(圖表)，或採用任何商業或大眾可取得之空氣擴散模

式。  

4.災害減輕設備之考量  

主動式和被動式災害減輕設備(active and passive mitigation systems)對洩漏事

故有預防或減緩之效果，故可列入考量。主動式設備包括灑水系統、水幕 (water 

curtain)、泡沫滅火系統與超流閥。  

2.3.4 對人員生命之衝擊  

影響範圍--應於風險管理計畫報告書內，以洩漏源為圓心、終點距離為半徑劃

圓，考量此範圍內對人員生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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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生命之定義--人員應包括居民、公共設施(學校、醫院、監獄)、公園、休

閒場所、主要商業區及工業區等人員。  

可靠的資料來源--分析者可利用最近期之人口調查資料，來估計可能受影響之

人口數。  

準確度－人口數的估計應取二位有效數字，例如 21,665 應取 22,000。  

2.3.5 環境衝擊  

應於風險管理計畫報告書中，以洩漏源為圓心、終點距離為半徑，對此範圍

內考量意外對環境受體者之影響。分析者可採用當地的地理調查圖或有關海巡署所

提供之相關資料，來確認該範圍內的環境受體。  

2.3.6 回顧與更新  

工廠之所有人或操作者(owner or operator)應對廠外後果分析結果，至少每五

年進行一次回顧及更新。如果因製程改變、儲存或運作量改變，或任何相關的設備

及措施，可能改變分析結果(終點距離之增加超過 2 倍(含)以上)，應於六個月內重

新修訂並提出風險管理計畫。  

2.3.7 資料之建檔  

業者在做完廠外後果分析後，應將下列資料建檔 : 

˙如果先執行最惡劣意外情境分析，應保存之相關文件包括 :所分析之物質及

容器或管線之描述、所用之各項假設與參數設定、及其選用之依據。  

˙如果是執行其它意外情境分析，相關文件保存亦如前項所示。  

˙所估計之洩漏量、洩漏速率及洩漏延續時間(release duration)。  

˙決定終點距離的分析方法。  

˙可能受影響人口及環境受體之估計之相關資料。  

2.3.8 後果分析模式  

美國 RMP 的廠外後果影響分析之進行，並未特別指出一定要用那一套模式，

只要其模擬分析過程符合 RMP 之規定，任何公開或商業之模擬程式皆可應用。  

US EPA 所開發的那一套簡易化學物質「廠外後果分析指導手冊」是依據危害

物質洩漏方程式及歷年意外事件洩漏資料所發展建置的，業者可利用相關計算方程

式及表圖，自行計算出意外災害事件的危害距離(終點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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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US EPA 與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ograph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依 據 「 廠 外 後 果 分 析 指 導手冊」，共同發展一套

RMP*CompTM 電腦模式，免費提供業者計算列管化學物洩漏之下風處距離，簡化

申報計算程序。  

2.4 五年內意外事故紀錄  

如前所述，危害評估包括五年意外歷史(表 2) ，因此業者在呈報風險管理計

畫前，需針對其列管製程曾在五年內因發生意外事故，而造成死亡、傷害、重大財

產損失或生態之嚴重破壞等資料，加以蒐集，並檢討之。  

每一件意外事件紀錄內容應包括下列資料：  

˙發生日期、洩漏時間  

˙洩漏延時(洩漏持續時間) 

˙洩漏之化學物質  

˙洩漏量  

˙事故型態--氣體釋放、液體外洩 /蒸發、火災、爆炸  

˙洩漏源--儲槽、管線、製程容器(process vessel)、轉輸管(transfer hose)、閥、

幫浦、接頭、其他。轉輸管往往是暫時用來連接兩個或以上之容器。  

˙氣象狀況--風速與方向、溫度、穩定度、雨量  

˙現場衝擊--死亡、受傷、財產損害  

˙廠外衝擊--死亡、受傷、撤離人數、庇護所人數、環境傷害  

˙事故主因--工具失效、人為錯誤、氣象原因、其他  

˙意外發生構成因素--工具失效、人為錯誤、不當操作步驟、超壓、製程條件

不良(例如壓力或溫度增加)、維護不當、不合格工具之使用、不尋常之天氣

條件等  

˙廠外因應機構是否通知，所採取之回應。  

˙經調查後，製程或操作上所採取之改變措施。  

2.5 災害減輕系統  

前面所提到的災害減輕系統係指特殊活動、技術或工具，被設計或佈置來捕

集或控制容器內容物之外洩，以減輕大眾或環境之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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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 將此系統劃分為被動式與主動式二種：  

˙被動式災害減輕系統(passive mitigation)：指工具、裝置或技術，無需藉用人

工、機械或其他外加之能量而能運作者，例如防液堤、防火牆、防爆牆等。 

˙主動式災害減輕系統(active mitigation)：指工具、裝置或技術，需藉用人工、

機械或其他外加之能量將其運作者，例如灑水系統、泡沫消防系統、水幕、

超流閥、與拉斷閥等。  

三、結    論  

國內常用的化學物質種類超過三萬多種，其特性也各不相同；近年來更因工

廠遍佈而威脅加大，因此如何有效管理危害化學物為當今政府施政之重要課題。美

國環保署危害化學物的「風險管理方案」(RMP)可提供規劃 /調整我國固定設施之

危害化學物之風險管理制度的一個新方向，將工廠分級管理，並整合其預防措施、

危害評估與緊急應變；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1.列管化學物名稱(毒性與易燃性化學物) 

2.列管恕限值(threshold quantity) 

3.列管工廠分類標準  

4.廠外後果分析方法(參考世界各國)，包括  

˙惡劣情境(the worst-scenario)之界定(包括流量-氣象) 

˙終點限值(end-point)(毒性濃度、超壓、輻射熱) 

˙終點距離(end-point distance) 

˙分析模式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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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廢水、廢氣高級處理技術 
專題編輯委員 歐陽嶠暉 

學歷：國家工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  

經歷：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副教授、教授、系主  

      任、工學院院長  

教育部顧問兼環境保護小組執行秘書  

國科會環工學門召集人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理事長  

現任：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理事長  

專題介紹 
本期係以「廢水、廢氣高級處理技術」為專題，規劃邀請四組研究群撰寫專文，

以反應目前產業界需要的新技術。  

在廢水處理方面，先就國內近年來持續成長的 TFT-LCD 製造業，在水資源不足

之下，為提升個別廠內之廢水回收率，其廢水先經生物薄膜 SBR 程序後，再經逆滲

透程序處理，而獲致優質的回收水，可提供做為本廠製程再利用，並進一步探討其

實際操作之機制，可供應用之參考。  

廢水部分另文則以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綜合廢水進行實廠模廠實驗，以達飲用水

水質為目標，其處理由高效率生物系統、砂濾、帶濾、UF、RO 所組成，探討處理

機制，並做經濟分析，其成果將可做為未來工業區綜合廢水處理回收再利用之參考。 

非熱電漿技術為一新的氣態污染控制技術，由於其具良好的處理效果，漸被重

視，並進而以整合性技術，可達到同時去除多種污染物之效益，此一新技術，有待

未來更多的人投入研發，以達應用化，其實驗成果可供進一步研發之依據。  

另排自工廠洗滌塔之低濃度酸鹼廢氣，隨著產業的發展，造成之問題漸呈嚴重，

其處理技術，藉兩段式洗滌克服酸鹼共排之問題，同時利用界面活性劑改善低濃度

之洗滌效率，經實驗結果，獲致良好的效能，未來有待應用推廣。  

以上本期所邀之四篇專文，可說為當前配合產業需要之創新性技術，藉由高級

處理技術以提升環保資源化及效率化。在此謝謝四篇作者將他們的研究成果提供給

產業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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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薄膜與逆滲透程序應用於

TFT-LCD製程廢水處理與回收再利用 

陳廷光*、倪振鴻**、陳重男*** 

 

摘  要 

水為薄膜液晶螢幕(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TFT-LCD)製造業

所不可或缺之重要元素，製程中舉凡清洗、冷卻及蝕刻等均需使用大量水作為媒

介，然而台灣近年來水資源嚴重缺乏且新增水源開發不易，隨著 TFT-LCD 製造業

快速發展，水資源需求與日遽增情況下，廢水回收再利用技術開發也越顯重要，除

此之外，廢水回收再利用技術之長期操作效能更是技術成功之關鍵。  

TFT-LCD 製程將產生不同性質之廢水，一般可分為氟系、酸鹼無機廢水、有

機廢水及生活污水等，其中有機廢水因含有高強度有機氮及硫類物質造成處理不

易，但有機廢水約佔總廢水量 1/3 以上，故尋求一穩定且具效能之有機廢水處理回

收技術，實為達成 TFT-LCD 製造業水資源有效利用及回收之重要研究目標。  

 

 

 

【關鍵字】1.TFT-LCD 2.生物薄膜程序 3.逆滲透 4.回收再利用  

*綠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經理  

**綠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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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薄膜液晶螢幕(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TFT-LCD) 製

造業於台灣蓬勃發展，主要因 TFT-LCD 面板具有許多優點，使 TFT-LCD 面板需

求量日益增加，隨著產能持續擴充相對亦產生大量製程廢水，目前部分已運轉之製

造廠因多位於工業區或科學園區，放流水質均受區內污水廠保護，製程廢水毋須處

理至放流水標準而較不受重視，然而隨著新廠持續增建需要，廠址需移至其它地

區，加上台灣地區因水資源嚴重缺乏、新水源取得困難，工業製程廢水更需依法令

要求提高回收率，因此如何有效處理並回收再利用 TFT-LCD 製程廢水至不同水

質，如：冷卻水塔用水、間接冷卻用水、生活用水、鍋爐用水與其他用水等，甚至

進一步提昇回收水水質符合回用至純水系統之標準，可謂國內 TFT-LCD 製造業當

前提高營運競爭力之重要課題，也惟有合適且長期穩定操作之處理回收技術才能使

處理水符合更嚴格之放流水質及回收標準，以達到節約用水與水資源再生利用之環

保政策目標。  

TFT-LCD 製程廢水依性質可分為氟系、酸鹼無機廢水、有機廢水及生活污水

等。相較於氟系及酸鹼無機廢水，有機廢水因含有二甲基亞楓 (dimethyl 

sulphoxide,DMSO,(CH3)2SO)、乙醇胺(ethanolamine,(C2H5ONH2))及氫氧化四甲基銨

(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TMAH,(CH3)4NOH)等高強度有機氮、硫類物

質，目前多面臨無法有效處理之困境。此外，因有機廢水約佔總廢水量 1/3 以上，

若欲達成水資源再生及法令要求提高回收率之目標，有機廢水回收再利用將勢在必

行。面對未來每日 200,000 噸以上之有機廢水，惟有積極開發研究合適之有機廢水

處理及回收再利用技術，才能保護水資源並降低產業設置成本，增加產業競爭力。 

近十年來，生物薄膜程序(membrane bioreactor, MBR)為一創新與極具發展潛

力之有機廢水處理技術，藉由薄膜有效固液分離之性質，不僅可大幅提昇廢水處理

效率及生物操作穩定性外，更適用於生物不易分解、污染物濃度高或污染物負荷變

化大之工業廢水上，更因其處理水之高級水質易於回用之優點，使其日趨受到重

視，目前國內僅有少部份學術探討及實際應用，實值得積極研究與推廣。逆滲透程

序(reverse osmosis, RO)則具有去除微量不純物與污染物功能，常應用於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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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水及廢水回用等用途，雖然逆滲透程序應用於廢水回收用途時可大幅提昇回收利

用價值，然而飼流水水質對逆滲透程序之長期操作成本及設備維護費用影響甚鉅，

故本研究以台灣首座結合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及逆滲透程序處理廠處理並回收

TFT-LCD 製程有機廢水為研究對象，除探討廢水處理效能與回收再利用可行性

外，並針對廢水廠長期操作經驗及成本效益作一分析探討，期藉由首座處理廠之長

期操作經驗累積以提供一操作穩定、符合經濟效益之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亦

能作為國內日後水污染防治技術提昇之參考，以有效紓解台灣水資源不足之困境。 

二、實驗方法 

2.1 廢水水質特性 

薄 膜 液 晶 螢 幕 製 造 業 因 製 程 中 需 使 用 大 量 之 二 甲 基 亞 楓 (dimethyl 

sulphoxide,DMSO,(CH3)2SO)、乙醇胺(ethanolamine,MEA, (C2H5ONH2))、氫氧化四

甲基銨 (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TMAH,(CH3)4NOH)及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IPA,CH3CHOCH3)等有機物質作為現像液(developer)、剝離液(stripper)及清

洗溶劑 (rinse)，故有機廢水中含有高強度有機氮及硫類物質 (製程有機廢水水質如

表 1)。由長期之水樣分析中可知，廢水之 TKN/COD 比值約為 0.166-0.200，遠超

過一般活性污泥程序所需之營養比值(0.05)，為具代表性之高氮工業廢水，若未經

妥善處理放流將造成水體優氧化。一般設計以生物除氮程序以期能去除水中氮類物

質，但常因污泥沈降性不佳使污泥停留時間控制不易，或因氨氮濃度過高造成硝化

作用及脫氮作用抑制，使氮類物質未能有效去除，故需積極開發研究合適之

TFT-LCD 製程有機廢水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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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薄膜液晶螢幕(TFT-LCD)製造業製程有機廢水水質  

項 目 剝離液 現像液 清洗溶液 平均值 

(CH3)2SO  (DMSO) 
主要成份 

C2H5ONH2   (MEA) 
(CH3)4NOH 

(TMAH) 
CH3CHOOHCH3 

(IPA) ---- 

pH 9-11 10-13 10-11 10-11 

SS (mg/L) <10 <10 <10 <10 

COD (mg/L) 800-1,200 400-600 600-1,700 800-1,500 

TKN (mg/L) 90-200 100-120 60-90 100-200 
NH3-N 
(mg/L) 0-10 2-10 0.1-10 2 

NOx-N 
(mg/L) 0.1-0.4 0.0-0.3 0.1-1.3 0.2 

 

 

 

2.2 沈浸式生物薄膜廢水處理廠流程及設備 

本研究之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處理流程如圖 1 所示，為能有效去除氮

類物質故於流程上設計使用四段之無氧、好氧、無氧、好氧生物除氮程序，氨氮於

好氧槽中進行硝化作用，並持續迴流好氧槽混合液至無氧槽進行脫氮作用，最後段

之好氧槽中則設置沈浸式超過濾(UF)薄膜系統以進行最終固液分離(薄膜系統參考

圖 2)。處理廠設計處理水量為 1,270 噸 /天，使用之超過濾薄膜為 ZENON 

ZeeWeed®500a 之中空管狀薄膜，共使用 6 組匣式膜組(cassette)(共 48 組單一膜組

(element))(參考圖 3)，薄膜總表面積為 2,160m2，薄膜孔徑 0.036μm，薄膜出流水

則直接作為逆滲透(RO)系統之飼流水。  

圖 2 為沉浸式薄膜系統之操作流程圖，主要分為薄膜(membrane)、真空抽水幫

浦(permeate pump)、反沖洗(backpulse)與加藥(chemical addition)、鼓風(air injection)

與排泥 (waste sludge)等系統。薄膜直接安裝於最終曝氣池內藉由真空抽水幫浦

(permeate pumps)吸取廢水過濾，正常操作壓力僅為 2~8psi，乾淨之過濾水可先貯

存至反沖洗水貯桶(backpulse tank)，定時利用過濾水進行反沖洗程序，全程操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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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自動膜壓 (TMP)與流量 (flux)控制，以確保系統操作穩定性。一般而言薄膜操

作最擔心之問題在於堵塞，薄膜系統預防堵塞預防之方式茲說明如下 : 

2.2.1 空氣沖洗(air scour)  

薄膜底部設有空氣曝氣系統，主要利用氣泡向上剪力與薄膜左右擺動震盪力

使得污泥不易附著，減少膜面濃度極化(concentration polarization)現象以降低堵塞

機會。同時可作為活性污泥所需之氧源。  

2.2.2 反沖洗(backpulse) 

薄膜系統具有全自動反洗之功能，於一定操作時間後由膜管內向外進行反沖

洗，一般為操作 30~40 分鐘反洗 15~30 秒。  

2.2.3 藥洗系統(chemical soak) 

薄膜定期維護或堵塞至無法以反沖洗控制時，則可使用藥液浸洗，一般藥洗

頻率為 2~6 月。  

逆滲透 (RO)系統之逆滲透膜為使用 Dow Chemical 特殊抗垢膜管，尺寸為

8,040，共 90 支，設計處理水量為 1,500 噸 /天，回收水量為 1,200 噸 /天，回收率可

達 80%(參考圖 4)。  

 

 

 
 

(a) (b) (c) (d) (e) (f) 

Mixer Mixer 

 

Waste sludge 
Recirculation 

Recycle 

Raw 
wastewater 

UF water 

a:anoxic tank(1); b:aerobic tank(1);c:anoxic tank(2);d:membrane tank; e:UF water tank; f:RO 

圖 1 沈浸式生物薄膜(MBR)與逆滲透(RO)實廠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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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排放  

薄膜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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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沉浸式薄膜系統操作流程圖  

 

  

  
 

 

圖 3 沉浸式薄膜設備外觀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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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逆滲透設備外觀與構造  

 

 

 

三、實驗結果與討論 

3.1沈浸式生物薄膜系統  

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運轉至今近三年，由表 2 之處理水質中可知，雖

然 TFT-LCD 有機廢水濃度常隨製程影響而有所變化，因沈浸式薄膜有效固液分離

性質可控制各槽 MLSS 於 8,000~12,000mg/L 之高濃度，系統可承受較高之 COD 體

積負荷變化(0.46~1.5 kgCOD/m3d‧1)，不僅處理水質維持穩定，其平均處理水質

之 COD、TOC 及 BOD 分別可達 35.2 mg/L、20.2 mg/L 及 6.5 mg/L 以下，COD 平

均去除效率均可達 97％以上，除此之外，利用薄膜取代沈澱池使生物污泥不因操

作狀況或微生物異常而隨出流水流出，處理水中幾乎沒有 SS 存在，除大幅增加處

理水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更使生物處理程序之穩定性大大提高。  此外，污泥停

留時間因薄膜系統有效攔阻生物污泥於槽中而能有效控制(SRT>30 天)，除使生物

除氮程序之硝化、脫氮作用充分發揮而有效去除原廢水之高氮物質，系統之總氮

(T-N)平均去除效率平均可達 71.5％，更因較長之污泥停留時間使污泥處於內呼吸

期而減少污泥增生量(污泥增生係數 0.27 Kg SS/Kg COD)，有效降低廢棄污泥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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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運轉成本。  

於長時間操作下，薄膜效能為生物薄膜程序穩定性之重點，薄膜經定時反沖

洗程序(製水 15 分鐘，反沖洗 30 秒)與藥洗程序(次氯酸鈉清洗，每三個月一次)操

作下，平均薄膜流量 (flow rate)約維持於 50m/hr，平均薄膜通量 (flux)約維持於

21.5lmh，平均透膜壓力(TMP)亦維持於 8~12Kpa 間(圖 5)，距最大容許透膜壓力

(55Kpa)仍有相當大之差距，並不因長時期操作而降低薄膜之效能，充分說明沈浸

式薄膜系統之穩定性。  

 

 

 

表 2 原廢水與各程序處理水之長期操作水質  

原 廢 水 MBR處理水 RO 處理水 
項 目 

平均值 平均值 去除率(%) 平均值 
Temperature (℃) 28 28 － 30 

pH 10.8 7.0 － 7.2 
SS (mg/L) <10 b.d.(<0) － b.d.(<0) 

COD (mg/L) 1,300 35.2 97.2 b.d.(<5) 
TOC (mg/L) 700 20.2 97.1 2.2 
BOD (mg/L) 560 6.5 98.8 － 
T-N (mg/L) 120 34.2 71.5 － 

NH3-N (mg/L) 1.8 15.2 － 2.7 
NOx-N (mg/L) 0.1 18.5 － － 

Conductivity(μs/cm) 420 2,192  55 
SDI － 2.3 －  

 

 

 

3.2 逆滲透系統 

TFT-LCD 製程有機廢水經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之處理水質已優於一般高級處

理水質，可適用於一般沖廁、景觀及灑水用水，若欲進一步回用至冷卻或製程用水

則仍因處理水 COD、TOC 及導電度過高而不適用，故於流程上再利用逆滲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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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提昇處理水回收價值。由表 2 中可知，經逆滲透系統處理之處理水 COD 均低

於偵測極限(<5 mg/L)，TOC 小於 2.5 mg/L，NH3-N 小於 2.7 mg/L(如表 2)，而平均

導電度值則約為 55μS/cm(如圖 6 所示)，其處理水質已相當接近自來水質，目前已

回收至冷卻水塔系統，若再經合適之後段處理應可考慮回收至製程用水。此外由圖

7 逆滲透系統預濾器壓力差及逆滲透膜組壓力變化可知，除設備異常狀況發生外

(9/28~10/30)，因生物薄膜程序之處理水平均 SDI15均小於 3，以此處理水作為逆滲

透系統飼流水，不僅使逆滲透系統預濾器濾心阻塞更換頻率減少(平均 6~8 星期更

換一次)，更有效降低逆滲透膜組阻塞發生及減少藥洗次數(平均 4~6 星期藥洗一

次)。圖 8 為沉浸式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處理回收 TFT-LCD 製程有機廢水各處理單

元水質外觀之比較，由此可看出處理程序之優越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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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薄膜系統透膜壓力及流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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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逆滲透系統飼流水與出流水之導電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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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逆滲透系統預濾器壓力差及各段逆滲透膜組壓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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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處理單元水質外觀之比較：(由左至右)原廢水、pH 調整槽、無氧槽(1)、曝

氣槽(1)、硝化槽、無氧槽(2)、薄膜槽、薄膜處理水、逆滲透處理水  

 

 

 

3.3操作成本分析  

由圖 9 中可看出，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平均日處理水量約為 885.3 噸，平均日

用電量約為 3,733Kw-hr，估計處理每噸廢水所需之總電力費約為 7.5 元，若單就薄

膜設備部份操作成本而言，平均日用電量約為 660 Kw-hr (包含薄膜真空抽水幫

浦、薄膜槽鼓風機、反沖洗與循環攪拌等動力)，估計處理每噸廢水所需之薄膜設

備電力費僅約為 1.3 元，並不因使用薄膜取代沈澱池而大幅增加電力成本，若再加

上化學藥品費及污泥清運費，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平均操作成本僅約為 11.7 元 /噸

(如表 3 所示)。  

逆滲透程序部份，由於以沉浸式薄膜設備為前處理，處理水質甚佳 (COD 與

SS)，大大降低預濾濾心更換頻率與逆滲透膜藥洗成本。以每天回收 1,200 噸廢水

為例，電力約消耗 1,150 Kw-hr /天(包含逆滲透加壓幫浦、逆滲透高壓幫浦、加藥

幫浦與藥洗幫浦等動力)，回收每噸廢水所需之總電力費約為 1.7 元。加上化學藥

品與耗材平均約 0.9 元 /噸，平均每噸回收水操作費僅 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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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每日用電量及處理量  

 

 

 

表 3 各程序之操作成本分析  

生物薄膜程序 
操作費用（元/噸） 

生物程序 薄膜程序 
逆滲透程序 全廠 

電力 6.2 1.3 1.7 9.2 

化學藥品及耗材 2.2 0.6 0.9 3.7 

污泥清運 1.4 ---- 1.4 

總費用 11.7 2.6 14.3 

 

 

 

3.4長期操作經驗  

除積極開發 TFT-LCD 製程有機廢水回收再利用技術外，處理技術之長期操作

結果與系統穩定性更是技術成功之關鍵。本研究之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廠自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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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至今已連續操作近三年，處理水質之穩定及優越已於上述結果中證明，但處理

廠於長時間操作下產生之異常狀況則更值得作進一步研究與探討，以下就針對處理

廠產生之異常情況作一敘述：  

1.薄膜製水管線洩漏(2002/9/28~2002/10/30) 

沈浸式薄膜系統於定期藥洗維護程序時(三個月一次)，因操作不慎造成薄膜製

水 PVC 管線輕微破裂，造成生物污泥隨薄膜製水流出，雖然處理水 SS 濃度仍低

於 3 mg/L，遠小於放流水標準以下，但處理水之 SDI15已超出偵測極限無法測得，

若以此處理水作為逆滲透系統之飼流水將造成預濾器阻塞快速(如圖 8 所示)，預濾

器濾心更換頻率大幅縮短(約 2~3天需更換一次濾心)，逆滲透模組藥洗頻率增加(約

一星期藥洗一次)，不僅大幅增加逆滲透系統之操作運轉成本，更降低逆滲透系統

之操作年限與穩定性，由此經驗可看出，若一般生物程序出流水僅經沈澱池、砂過

濾處理而欲作為逆滲透系統飼流水進行回收利用，將大幅提高操作運轉及設備耗材

成本。製水管線經修復後，系統已恢復正常。  

2.薄膜透膜壓力上昇(2003/2/26~2003/3/4) 

由圖 10 中可看出，薄膜系統之透膜壓力(TMP)出現異常上昇情形，經追查確

認原因後發現，為避免有機廢水濃度變化所產生之短暫生物污泥不適應泡沫，系統

內各生物槽均設有消泡灑水設備，為有效利用再生水資源，消泡水使用無機廢水系

統回收水，但因無機廢水處理流程以添加氯化鐵進行物化混凝處理，故回收水中含

有微量鐵離子，薄膜系統於長期操作及使用消泡水情形下，薄膜表面逐漸產生橘紅

色鐵化合物沈積(如圖 11 左)，故薄膜透膜壓力產生異常上昇，經使用草酸浸泡 24

小時之藥洗程序後，薄膜表面鐵化合物有效去除，薄膜表面亦回復為正常白色(如

圖 12 右)，薄膜透膜壓力及膜通量也回復正常，由此經驗說明薄膜性能之穩定性，

系統消泡水也改以污泥混合液以避免相同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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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薄膜系統透膜壓力(TMP)與膜通量(Flux)異常情形(2003/2/26~3/4) 

  

  

 

  

 
 

圖 11  (左)藥洗浸泡前，薄膜表面因鐵化合物沈積呈現橘紅色。(右)薄膜藥洗浸泡

24 小時後，表面回復正常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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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國內水資源缺乏問題日益嚴重且新增水源開發不易常造成水源短缺進而影響

生活品質與經濟發展，政府政策為避免此種窘況發生更應時勢所趨，已從水資源的

開發逐漸思考至水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如此將可有效紓解水資源不足之困境。由

本研究之國內第一座沈浸式生物薄膜程序廢水處理廠處理 TFT-LCD製程有機廢水

回收再利用之長期操作經驗可知，此程序為一未來為極具發展潛力的技術，茲將長

期操作經驗及系統優點整理結論如下：  

1.提昇氮營養物質及難分解有機物之去除效率  

生物薄膜程序能有效控制污泥停留時間及提高生物處理單元之 MLSS 濃度，

將有利於硝化菌之生長而提高生物除氮程序效能。相同的，對於生物難分解有機物

而言，延長污泥停留時間及提高 MLSS 濃度，將有效增加微生物對有機物質利用

效率，對於一些生長速率緩慢之特定微生物，亦能提供一適當之生長時間，改善生

物程序對營養源及難分解有機物之去除效率。  

2.有效之固液分離  

利用薄膜之固液分離特性，不僅可省卻沈澱池需考慮污泥重力沈降效果之困

擾 ， 還 能 得 到 更 佳 之 水 質 。 雖 然 生 物 槽 中 之 污 泥 濃 度 (MLSS) 高 達

8,000~12,000mg/L，但經由薄膜過濾後，不僅放流水中懸浮固體物 (SS)小於 1 

mg/L，其濁度更可維持在 0.1NTU 以下。  

3.穩定與可回收之絕佳處理水質  

生物薄膜程序處理後之放流水因其優良水質及 SDI15<3 之優點，不僅可直接回

收利用於一般廁所沖洗水、澆灌用水或洗滌水，若於生物薄膜程序後加上逆滲透程

序，更可提昇回收價值，為現今水資源逐漸短缺之台灣地區提供一開源節流之最佳

方法，大大地增加處理水之回收再利用價值。  

4.操作穩定可靠，易於自動控制整合  

生物薄膜處理程序之操作均可透過流量改變或壓力變化而有效監控，進一步

可達到自動控制之目標，不僅避免生物程序中許多不確定之因素，如沈澱池效率會

因溫度、風吹、污泥沈降性及入流水性質而時好時壞，對於放流水水質無法做一有



140 生物薄膜與逆滲透程序應用於 TFT-LCD 製程廢水處理與回收再利用 

效之控制，另對於生物程序中常見之污泥異常現象，如污泥膨化、上浮等問題均可

忽視，減少廢水處理程序上之問題與突發狀況。除了解決生物程序所面臨瓶頸外，

更具可於高 MLSS 條件下操作、節省空間、減少污泥量、耐污染負荷變化與高級

處理水質等優點。  

期望藉由本研究之長期操作經驗，能提供作為國內水資源再生與循環再利用

技術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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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區廢水廠放流水再生可行性
整體評估研究 

陳筱華*、葉宣顯**、林宏儒***、孫昀****、邵信、曾治乾***** 

 

摘  要 

經最新調查及估算，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可回收潛勢 26.17

萬噸 /日 (以實際操作廢水量估算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最大回收潛勢為

47.34 萬噸 /日(以設計廢水量估算)。本研究使用 50CMD 大型模廠，選擇高效率生

物前處理系統生物擔體 BioNET 和生物活性碳 BAC，搭配砂濾、袋濾、UF、RO 薄

膜系統進行工業區廢水廠放流水再生試驗。此外亦引用物理性磁化凝聚與防結垢設

備及實驗室薄膜測試設備進行薄膜單元操作阻塞試驗。大型模廠試驗連續操作 3

個月後證實產水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RO 濃縮水符合放流水標準。經擴大成實廠

之成本估算，再生產水成本(包含工業區內管線佈置等直接間接費用)可低於 NT$20/

噸，雖仍高於現行水價，但以民間參與 BTO 方式推動，仍有商機。且區內廢水再

生回用於區內為水資源永續利用之實踐，可大幅提升工業區供水自主化。  
 
 
【關鍵字】1.工業廢水 2.廢污水再生利用 3.BioNET 4.BAC 5.砂濾 6.袋濾 7.UF 8.RO 

9.薄膜阻塞試驗 10.廢水回收潛勢  
*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安中心  正研究員、國立聯合大學環安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系碩士 

****中興工程公司計畫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安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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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面對水資源開發不易、河川水質污染嚴重及用水成長壓力等嚴峻條

件下，水再生利用作為替代水源之重要性日顯重要。國內工業廢水可再生潛勢相當

可觀，工業區內再生可直接回收利用於製程或其他次級用途(冷卻水塔、非接觸用

水等)，並可減少大量管線輸送成本。為有效推動工業廢水再生利用，首先必須調

查國內工業區廢水可回收潛勢，並證實現有水再生高級處理技術有效可行。此外，

在造水成本及民間參與上，亦須詳細分析並研提可行方案。本研究即彙整、分析國

內現況，並架設實廠水再生大型模廠，針對國內工業區廢水廠進行水再生測試，並

進行成本及營運可行性分析，盼對於推動國內工業區水源供應自主化有實質助益。 

二、工業區廢水回收潛勢分析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之統計，台灣地區公有工業區(包括經濟部工業局和國科會

轄管開發 )現有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量為 789,030CMD，而現有實際處理量僅

55.27%為 436,136CMD(示如表 1)。定義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

最大回收潛勢”為工業區廢水廠設計處理水量之 60%(因考慮使用 RO 系統，60%

可以回收)。而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可回收潛勢”為工業區廢水處理廠

現行實際處理水量之 60%。由表 1 可知，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

可回收潛勢 26.17 萬噸 /日，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現有最大回收潛勢為 47.34 萬

噸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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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處理廠處理水量及再生潛勢表  

區域別 工業區數 工業區設計處理水量

(CMD) 
工業區實際處理量

(CMD) 
實際量/設計量

(%) 
北區 11 347,750 212,066 60.98 
中區 9 99,500 42,219 42.43 
南區 17 331,780 179,381 53.5 
東區 2 10,000 2,470 24.7 
合計 39 789,030 436,136 55.27 

工業區廢水再生潛勢 (最大再生潛勢) 
473,418 

(現有可再生潛勢) 
261,682 55.27 

 

 
 

三、工業廢水再生處理挑戰及模廠設計 

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再生所面對之挑戰包括：  

1.濃縮水排放須滿足放流水水質要求，不能造成二次污染或提高處理成本。  

2.產水水質須穩定且須滿足客戶水質要求，以降低客戶經營風險。  

3.RO 前處理須確實有效，各處理單元均能發揮功能，避免 RO 負荷或提高成本。 

4.廢水廠放流水水量水質變異對薄膜操作之影響需有效處理。  

上述四種挑戰可以圖 1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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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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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地區工業區廢水再生所面對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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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用薄膜處理設備搭配高效率生物前處理之組合，為模廠實驗之主要

單元。處理程序由達到排放標準之廢水先經高效率生物前處理去除部份有機物，其

目的為使薄膜處理濃縮液可達 COD 放流水標準直接排放。其次將處理水經預濾器

(砂濾及袋濾)去除 1~20µm 以上之微粒後，再以中空絲 UF 膜去除大部份懸浮微粒

及部份有機物，最後再接抗污型 RO 膜去除大部份無機鹽類及有機物。除主要單元

外，本研究亦引用物理性磁化凝聚與防結垢設備及 Bench 規格薄膜機制測試設備

進行水再生程序各種替代單元及操作實驗，期能提供完整之模廠測試及整廠規劃重

要資訊(流程示如圖 2)。  

 

 
 

 

物理 
防垢系統 

薄膜系統 

高效率 
生物系統 

放流水 

工業區廢水 
二級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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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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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操作

機制測

試系統 

 

圖 2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水再生廠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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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50CMD BioNET 設備(示如圖 3)作為薄膜處理系統之前處理，本系

統無添加化學藥劑，可有效降低水中 COD 20%~50%，進而提升後續薄膜系統之產

水率，達到濃縮水可排放之目的。模廠設備包含進流泵、流量計、BioNET 反應槽、

空壓機、以及放流水儲存桶槽等。反應槽中填充之多孔性高分子擔體，主成份為二

異氰酸甲苯與聚丙二醇聚合體，擔體呈扇形狀，擔體填充率約為槽體之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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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生物擔體 BioNET 模廠示意圖  

 

 

本研究採用 20CMD BAC 模廠實驗設備(如圖 4)，BAC 系統亦無需添加化學藥

劑，並可有效降低水中難分解有機物(COD)及色度。設備包含進流泵、循環泵、流

量計、BAC 反應槽、鼓風機、各式桶槽等。其中，BAC 反應槽中填充 1/4 體積之

活性碳，內含二槽，一為曝氣槽，另一槽為活性碳膨化床反應槽。在活性碳膨化床

反應槽中填充 1/4 體積之活性碳。BAC 系統進流水先經曝氣槽提升溶氧後，以沉

水泵抽送進入已馴養之活性碳膨化槽，利用生物活性碳之高吸附能力吸附有機物和

色度，再由活性碳表面微生物進行分解，而微生物分解有機物之同時，活性碳亦被

再生，因此 BAC 系統無須更換活性碳，僅需補充經由磨耗損失的活性碳，其損失

量為每年 5%至 10%。BAC 系統應用於工業廢水放流水殘留有機物的處理，其溶解

性 COD 的去除率為 30%至 5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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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物活性碳 BAC 模廠示意圖  

 
 
 

此外，本研究亦選擇 50CMD 薄膜系統主要包括砂濾、袋濾、UF 超過濾、和

RO 逆滲透。薄膜系統乃使用預濾器(砂濾和袋濾)去除 1~20µm 以上之微粒後，再

以中空絲 UF 膜去除大部份懸浮微粒及部份有機物，最後再接抗污 RO 膜去除大部

份無機鹽類及有機物。  

四、Bench Scale薄膜阻塞機制研究 

於實驗模廠架設 (薄模系統尚未完成 )期間，本研究先於實驗室中進行 Bench 

Scale 薄膜阻塞機制試驗。本系統是以一商業化不鏽鋼薄膜室為主体，其操作壓力

可達 69 bars (1,000 psi)。可安裝之薄膜有效尺寸為 14.6 cm×9.5 cm。此設備為平板

式模組，其操作壓力、掃流速度、回收率及水力流況皆可調整至與螺捲式薄膜模組

之操作參數相似。一離心式迴流幫浦  (recycle pump)，可提高掃流速度，減少濃度

極化，並維持系統高回收率。而清水通量(permeate flux)則用天平及 PC 做連續監測

記錄濾液累積重量，再換算成清水通量，以觀察其變化。由於新薄膜在受壓之初，

會產生薄膜壓密  (compaction)現象，而造成清水通量下降，故須以超純水為進流水



148 工業區廢水廠放流水再生可行性整體評估研究 

求得清水通量穩定值，做為後續水樣為進流水的背景值，此穩定值稱為初始清水通

量基線  (Initial permeate flux baseline, Jo)，並定義：以超純水進流，在固定操作壓

力下，當新薄膜之清水通量變化在任 1 小時期間之標準差< 0.05，謂之達通量穩態，

得清水基線，再以水樣為進流水。本研究試驗之一般操作條件為：RO 薄膜壓力：

9±0.02 bars；初始清水通量  (Jo)：10±1 μm/s；回收率：40±5%；水樣溫度：23±2 

C。每次過濾實驗結束後，從進流桶及濾液桶取水樣進行去除率分析，並將系統以

NaOH 溶液(pH 11) 進行循環清洗，續以超純水清洗。  

表 2 為二級放流水、BAC 及 BioNet 出流水之水質分析結果。由表 2 可知，

無論是二級放流水、BAC 出流水或 BioNet 出流水，其水質均偏弱鹼性。膠體顆粒

屬不穩定  (Zeta Potential＞–16 mV)、易沈降狀態，且其中以 BioNet 出流水為最。

觀察上述三種溶液顏色呈淺紅色，量化其色度值約介於 80~100 之間  (二級放流水

的排放標準為 500)。濁度則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標準，且其中以 BioNet 出流水最低。

鹼度方面則以 BioNet 為最低。但硬度方面，則以此次的 BioNet 水樣為最高，可能

會造成薄膜較嚴重的積垢  (scaling)。COD 方面，經過 BAC 或 BioNet 的去除率約

50%左右，但仍超過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25 mg/L。  

由 SDI 之測值可知，二級放流水經 UF 處理後(SDI 由＞6 降至 1.03)，RO 膜可

不再受膠體顆粒的阻塞。但由圖 5 顯示，二級放流水直接通過 RO 或二級放流水經

UF 再經 RO 處理，其流通量變化幾乎相同，故推測造成 RO 膜阻塞的物質主要為

溶解性物質，非膠體顆粒。  

圖 6~圖 8 係 RO 膜表面之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照片及其對應之

EDS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meter)分析結果。比較圖 7、圖 8 可發現，經過

UF 後，大部份的 Al 及 Ba 元素被去除，顯示原先即以膠体物之型式存在於二級放

流水中。此外經 UF 前處理後，RO 膜之 SEM 照片可比較明顯地看到方型結晶物，

可能係因膠体物等雜質被 UF 預先去除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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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級放流、BAC 及 BioNet 出流水之水質分析  

水質項目 二級放流水 
(92.08.06水樣) 

二級放流水 
(92.08.21水樣) 

BAC出流水 1 

(92.08.21水樣) 
BioNet出流水 2 
(92.09.01水樣) 

pH 7.7 7.4 7.8 7.6 

Zeta Potential (mV) -15.4 -15.1 -14.6 -11.8 

SDI15 6.03 6.04 6.02 5.92 

色度 93 94 89 80 

導電度 (µS/cm) 3890 3410 3420 3810 

濁度 (NTU) 2.41 3.14 3.09 1.78 

鹼度 (mg/L as CaCO3) 148 130 130 104 

硬度 (mg/L as CaCO3) 258 212 210 309 

COD (mg/L) 52 69 26 30 
BAC出流水 = 活性污泥二級放流水 → BAC 
BioNet出流水 = 活性污泥二級放流水 → Bi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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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400FR RO膜, Dow Chemical, Pressure 9 bars, Initial permeate flux ( Jo) 10.5 µm/s, 
Avg. Recovery 40%, Crossflow velocity 10 cm/s, adjusted pH 6。) 

圖 5 UF 前處理對 RO 之清水通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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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乾淨 RO 薄膜表面之

 

 

 

 

 

圖 7 二級放流水直接過濾之

 

評估研究 

1.乾淨RO膜定性、半定量 (EDS) 分析 
Elmt Spect. Element Atomic 
 Type % % 
C ED 29.21 32.50 
N ED 71.80 68.50 
F ED -1.72* -1.21* 
Mg ED -0.06* -0.03* 
Al ED -0.04* -0.02* 
Si ED -0.04* -0.02* 
P ED -0.29* -0.12* 
Cl ED 1.02 0.38 
Ca ED 0.02* 0.01* 
Sr ED 0.03* 0.00* 
Ba ED 0.08* 0.01* 
Total  100.00 100.00 

*無此元素或該元素相當微量，定量誤差範圍較大 
電子顯微鏡觀察  (× 6000) 

2.二級放流水  →  RO，定性、半
定量  (EDS) 分析  (92.08.06水樣) 

Elmt Spect. Element Atomic 
 Type % % 
Mg ED 1.49* 2.49* 
Al ED 8.50* 12.76* 
Si ED 3.02* 4.36* 

Cl ED 65.78 75.16 
Ca ED -5.22* -5.27* 
Sr ED 16.25* 7.51* 
Ba ED 10.18* 3.00* 
Total  100.00 100.00 

RO 薄膜表面  (× 6000) 



工業污

 
 

圖 8 二級放流水經 UF 前濾之 RO 薄

 

 

 

圖 9 為使用物理性磁化防垢設備(Matic)對於 R

當二級放流水經 Matic + RO 後，初期  (約 1 小時)的

慢，但之後仍有相似的清水通量下降。而對於二級

水通量下降程度則有明顯的減低。  

表 3 為 BioNet 放流水經過 UF 再經過 RO 處理

可將色度完全去除，導電度和硬度去除率為 9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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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級放流水→  UF →  RO，定性、
半定量  (EDS) 分析(92.08.06水樣) 

Elmt Spect. Element Atomic 
 Type % % 
Na ED 12.89 16.79 
K ED 13.93* 10.67* 
Mg ED 10.17* 12.52* 
Ca ED 3.44* 2.57* 

Al ED 0.49* 0.54* 
Si ED 0.96* 1.02* 
Cl ED 67.23 56.78 
Sr ED 8.77* 3.00* 
Ba ED -17.88* -3.90* 
Total  100.00 100.00 

膜表面  (× 6,000) 

O 流通量之影響。由圖 9 可知，

清水通量會下降的比(UF + RO)

放流水經 UF 及 Matic 的 RO 清

之水質分析，由表中可知，RO

上，RO對 COD之去除率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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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400FR RO膜, Dow Chemical, Pressure 9 bars, Initial permeate flux ( Jo) 10 µm/s, Avg. 
Recovery 40%, Crossflow velocity 10 cm/s, adjusted pH 6。) 

圖 9 磁化防垢裝置及 UF 前處理對 RO 之清水通量的影響  

 

 

 

表 3 BioNet 放流水→  UF 1 + RO 之水質分析(92.09.01 水樣) 

水質項目 RO Feed 
(BioNet放流→ UF) RO Permeate RO Concentrate Rejection (%) 

pH 6 * 5.6 6.7  

SDI15 0.89    

色度 69 0 84 100 

導電度 (µS/cm) 3830 139 4640 96.35 

硬度 (mg/L as CaCO3) 291 4 396 98.63 

COD (mg/L) 22 3.2 35 85.45 
1. UF薄膜：(LOP1010, Asahi Chemical Industry), 材質 PAN，MWCO：80k Daltons 
操作條件：Pressure 1.5 bars, Recovery 100%, Avg. permeate flow rate 1100 mL/min 

* Adjusted pH with 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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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0 可知，以 BAC 因有吸附作用，出流水直接經過 RO，即足以媲美

UF+Matic 所造成的清水通量下降程度。圖 11 顯示加入 UF 並沒有明顯改進 BioNet

出流水在 RO 系統中水通量降低之情形。BAC 應用機制在於吸附易於吸附的有機

物並以生物分解之，而 BioNet 應用機制在於增加生物膜表面積，加強分解有機物，

而非著重於處理吸附性有機物。對於 RO 膜最敏感的阻塞可能是屬於吸附性阻塞，

因此對於可去除吸附性有機物的 BAC 程序，較能幫助減少薄膜的清水通量下降程

度。上述推測，需待模廠之結果方能加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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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400FR RO膜, Dow Chemical, Pressure 9 bars, Initial permeate flux ( Jo) 10 µm/s, 
Avg. Recovery 40%, Crossflow velocity 10 cm/s, adjusted pH 6。) 

圖 10 BAC 處理對 RO 清水通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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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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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et→ RO

 
 
(BW-400FR RO膜, Dow Chemical, Pressure 9 bars, Initial permeate flux ( Jo) 10 µm/s, Avg. 
Recovery 40%, Crossflow velocity 10 cm/s, adjusted pH 6。) 

圖 11 BAC 及 BioNET 對 RO 之清水通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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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業廢水再生模廠架設及操作 

照片 1 和照片 2 為本研究於工業區中架設完成之模廠實況。  

 

 
 

 

照片 1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水再生廠模廠設置－BAC 及 BioNET 架設  

 

 

 

照片 2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水再生廠模廠設置－薄膜系統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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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個月的測試實驗，表 4 為 BioNET 高效率生物系統操作結果。全程研究期

間 BioNET 分為四個階段，試程 3 和試程 4 的 HRT 分別短至 0.6 和 0.48 hrs，體積

負荷分別高至 1.99 和 2.39 kg COD/m3.day 時，出流水 COD 濃度平均分別為 35 和

36 mg/L，COD 去除率分別達 29 和 22 %，大幅減少水中生物可分解有機物，除可

降低後續薄膜處理系統的 biofouling potential，亦可相對增加放流水回收之極限濃

縮率，增進水回收再利用的可行性。  

 

 

 

表 4  BioNET 模廠試驗結果  

 
進流水 BioNET 出流水 

試程 試程期間 
pH COD 

(mg/L) 
導電度 
(µS/cm) pH COD 

(mg/L) 
COD 去除

率(%) 
HRT 
(hrs) 

體積負荷 
(kg COD/ 
m3.day) 

導電度 
(µS/cm) 

1 
92.08.11 

│ 
92.09.22 

7.53 34 2,393 7.66 25 23 1.20 0.69 2,416 

2 
92.09.23 

│ 
92.10.08 

7.61 56 2,865 7.72 42 22 0.84 1.65 2,839 

3 
92.10.09 

│ 
92.10.23 

7.57 50 2,696 7.62 35 29 0.60 1.99 2,671 

4 
92.10.24 

│ 
92.11.30 

7.45 48 2,963 7.59 36 22 0.48 2.39 2,913 

  
 

 

 

經三個月的測試實驗，表 5 為 BAC 高效率生物系統操作結果。BAC 模廠的三

個階段實驗中，試程 2 和試程 3 的 HRT 分別短至 1.20 和 1.71 hrs，體積負荷分別

高至 1.06 和 0.72 kg COD/m3.day 時，COD 去除率分別達 22 和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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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BAC 模廠試驗結果  

 

進流水 BAC 出流水 

試程 試程期間 
pH COD 

(mg/L) 
導電度 
(µS/cm) pH COD 

(mg/L) 
COD 去

除率(%) 
HRT 
(hrs) 

體積負荷 
(kg COD/ 
m3.day) 

導電度 
(µS/cm) 

1 
92.08.11 

│ 
92.09.18 

7.53 34 2,393 7.69 23 29 2.77 0.33 2,417 

2 
92.09.19 

│ 
92.09.28 

7.40 53 3,270 7.57 37 22 1.20 1.06 3,310 

3 
92.09.29 

│ 
92.11.30 

7.57 51 2,718 7.72 41 19 1.71 0.72 2,696 

 

 

 

 

圖 3 為砂濾、袋濾、UF 單元操作初期壓差變化情形，圖 4 為砂濾、袋濾、UF

單元操作個月後壓差變化情形。由圖 3 和圖 4 之比較可知，砂濾、袋濾、UF 單元

之操作藥洗頻率與壓差之關係已能掌握。  

圖 5 為 RO 逆滲透單元進水和產水比導電度變化情形。圖 6 為 RO 逆滲透單元

操作初期比導電度去除率變化情形，圖 7 為 RO 逆滲透單元操作兩個月後比導電度

去除率變化情形。由圖 5 可知，RO 產水之 EC 平均約 50μS/cm，且均低於 100μ

S/cm。由圖 6 和圖 7 之比較可知，TDS 的去除率始終可維持在 98.5%以上。  

圖 8 為薄膜系統各單元產水情形。由圖 8 可知， RO 產水可維持在

25CMD(1.04m3/hr)以上，亦即進流水量之 50%。  

經兩個月以上的操作測試，逆滲透 RO 之產水端和濃縮水端分別設置水質監測

點，其水質分析結果示如表 6 和表 7。由表 6 可知，廢水再生系統產水水質可符合

環保署『飲用水水質標準』。由表 7 可知，濃縮水水質與廢水廠放流水水質息息相

關，而經系統適應及調整抗垢劑之用量後，自 92 年 11 月 5 日起，濃縮水 COD 水

質亦已處於穩定且低於放流水標準之情況，未來應可合於放流水標準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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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砂濾、袋濾、UF 單元操作初期壓差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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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砂濾、袋濾、UF 單元操作兩個月後壓差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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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RO 逆滲透單元操作兩個月後比導電度去除率變化情形  

 

 
 

時間與系統產水量關係圖

0

0.5

1

1.5

2

2.5

9
/
2
9
 
1
2
0
0

1
3
0
0

1
4
0
0

1
5
0
0

1
6
0
0

1
7
0
0

1
8
0
0

1
9
0
0

2
0
0
0

2
1
0
0

2
2
0
0

2
4
0
0

8
3
0

9
3
0

1
0
3
0

1
1
3
0

1
2
3
0

1
1
/
1
 
1
1
3
0

1
2
3
0

1
0
/
2
 
1
0
3
0

1
1
3
0

1
2
3
0

1
3
3
0

1
4
3
0

1
5
3
0

1
6
3
0

1
7
3
0

1
8
3
0

1
0
3
0

1
1
3
0

1
2
3
0

1
3
3
0

1
4
3
0

1
5
3
0

1
6
3
0

1
7
3
0

1
8
3
0

1
9
3
0

2
0
3
0

2
1
3
0

2
2
3
0

2
3
3
0

1
0
/
4
 
0
0
3
0

1
3
0

2
3
0

3
3
0

1
3
3
0

1
4
3
0

1
5
3
0

1
6
3
0

1
7
3
0

1
8
3
0

1
9
3
0

2
0
3
0

2
1
3
0

2
2
3
0

2
3
3
0

1
0
/
5
 
0
0
3
0

1
3
0

2
3
0

3
3
0

4
3
0

5
3
0

6
3
0

時間

流
量
：
T
/
H

砂濾產水 UF產水
RO產水

 

圖 8 砂濾、UF 和單元操作產水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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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廢水再生廠RO產水水質及飲用水標準比較表 
 

水質項目 
 

濁度 
(NTU) 

色度 
(Pt.Co) 

總硬度 
(mg/L) 

TDS 
(mg/L) 

NH3-N 
(mg/L) 

NO3-N 
(mg/L) 

NO2-N 
(mg/L) 

THM 
(mg/L) 

CN- 
(mg/L) 

F- 
(mg/L) 

Cl- 
(mg/L) 

SO4
2- 

(mg/L) 
MBAS 
(mg/L) 

總酚 
(mg/L) 

總無機砷 
(mg/L) 

再生模廠 
產水 1027 0.1 ＜5 ND 20.2 ＜0.05 0.28 ND 0.022 ND 0.11 4.2 ＜5 ＜0.05 ND ND 

再生模廠 
產水 1113 0.4 ＜5 ND 42.4 ND 0.35 ND 0.0189 ND 0.13 4.7 2.1 ND ND ND 

飲用水 
水質標準 2 5 400 600 0.1 10.0 0.1 0.1 0.05 0.8 250 250 0.5 0.001 0.01 

比值 % 5-20 0 0 3-7 0 2-3 0 19-22 0 13-16 1-2 0 0 0 0 
 

水質項目 
 

Pb 
(mg/L) 

Se 
(mg/L) 

Cr 
(mg/L) 

Cd 
(mg/L) 

Ba 
(mg/L) 

Ti 
(mg/L) 

Ni 
(mg/L) 

Hg 
(mg/L) 

Ag 
(mg/L) 

Fe 
(mg/L) 

Mn 
(mg/L) 

Cu 
(mg/L) 

Zn 
(mg/L) 

大腸桿菌

群 CFU 
/100mL 

總菌落

數 
CFU 
/mL 

再生模廠 
產水 1027 ND ND 0.0006 ND 0.0024 ND 0.0006 ND ND 0.0066 ND 0.0008 0.0046 2.0E2 1.5E3 

再生模廠 
產水 1113 ND ＜0.001 ND ND 0.00076 ND 0.00042 ND ND 0.0057 0.00052 0.0012 0.0070 ＜1 2.1E3 

飲用水 
水質標準 0.05 0.01 0.05 0.005 2 0.01 0.1 0.002 0.05 0.3 0.05 1.0 5.0 6 100 

比值 % 0 0 0-1 0 0 0 0-1 0 0 2 0 0 0   

 

 
表7 工業區廢水再生廠濃縮水水質 

 

二級放流水

水質 
BioNET 出

流水質 RO 濃縮水水質 水質項目 
 
日 期 (92
年) COD COD COD BOD SS Cu Ni Fe Zn Cr pH 

10/08 39.3 27 113 - 11 0.716 0.635 0.189 0.205 ND 7.38 
10/13 29.5 － 88.9 17.6 13 0.777 0.415 0.189 0.17 ND 7.50 
10/20 77 41 85 13 8 0.4867 0.5394 0.1677 ND - 7.6 
10/23 65 37 69 10.4 13 0.5330 0.5528 1.8181 0.1156 - 7.0 
10/28 94 37 84 17.4 10 0.707 0.512 0.023 0.110 - 7.2 
10/30 84 － 218* 40.0 23 0.565 0.655 0.185 0.126 - 6.1 
11/03 70 39 139* - 18 0.573 0.446 0.194 0.138 - 7.2 
11/05 55 41 74 - 13 0.526 0.390 0.161 0.105 - 5.5 
11/10 44 － 64 13 6 0.834 0.612 0.059 0.155 - 7.0 
11/18 54.9 － 79.4 10 10 0.5 0.1 0.3 0.2 - 6.9 
11/20 54.6 35 84.3 12.3 14 0.694 0.571 0.256 0.257 - 7.0 
11/24 24.7 － 83.5 - 15 ND 0.15 0.15 0.4 - 7.9 

放流水水

質標準 100 100 100 50 30 3.0 0.5 10 5 2.0 6∼9 

*因產水量減少，抗垢劑加藥量不變，導致 COD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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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廢水再生成本及再生廠廠營運方案 

本研究經進行使用再生水需求廠商問卷調查，決定於工業區兩處廢水處理廠

(東區及西區)中，分三期辦理廢水再生廠興建，分別為：  

第一期：東區產水 5,000CMD 

第二期：東區擴建，產水達 10,000CMD 

第三期：西區產水 5,000CMD，合計東西區達 15,000CMD 

由成本估算，工業區廢水再生廠未來單位產水之總成本可示如表 8。由表 8 可

知，當於東區設置 5,000CMD 和 1,000CMD 產水量之廢污水再生廠時，其單位造水

成本為 NT$20.8 元和$17.9 元 /噸。當西區增設產水 5,000CMD 之廢污水再生廠時，

其總產水量 15,000CMD 之單位造水成本為 NT$18.2 元 /噸。  

 

 

 

表 8 工業區廢水再生總產水成本估算表  

項目 5,000 CMD 10,000 CMD 15,000 CMD 
建造成本 187,456 316,090 469,804 
年成本 38,091 65,164 99,633 

一、固定年成本 17,097 28,828 43,953 

1 利息 14,996 25,287 37,584 

2 償債基金 1,655 2,790 4,147 

3 期中換新 220 372 1,657 

4 保險 225 379 564 
二、營運維護費 20,995 36,336 55,681 
單位產水成本 

(元/噸) 20.8 17.9 18.2 

單位：千元 

 

 

民間機構參與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方式可依促參法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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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相關規定辦理，其中包括 BOT、BTO、ROT、OT、BOO 等方式。於初步

排除前述不適用於廢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設後，可能適用之方式有 BOT 以及 BTO

二者。而現階段依財務分析結果，以採用 BTO 之方式較佳。  

經詳細財務分析，無補貼 BOT 模式完全無自償性(示如表 9)。而 BTO 模式則

於回收產水規模為 5,000 CMD 之廢水再生處理廠之經營無法達到收支平衡，其自

償率小於 100%，內部報酬率小於資金成本、且淨現值小於零，顯示此方案未達財

務可行之標準(示如表 9)。當回收產水規模為 10,000 CMD 及 15,000 CMD 之廢水再

生處理廠之自償率則均超過 100%、內部報酬率大於資金成本、淨現值亦均大於零，

顯示當初期工程成本由政府承擔後(採用 BTO 方式發包)，經營管理此兩種規模之

廢水處理廠可獲得財務淨效益(惟前提是區內廠商之需求量可達到以上所提之量)。 

 

 

 

表 9 財務報酬試算表  

產水量 5,000 CMD 10,000 CMD 15,000 CMD 
無補貼 BOT模式 

自償率 3% 16% 15% 
BTO模式 

自償率 92% 107% 106% 
內部報酬率 2.4% 11.4% 10.8% 
淨現值（千元） −14,593 21,356 25,749 

 

 

 

另經財務敏感度分析可知，產水規模為 5,000 CMD 之廢水處理廠，在水價達

16 元（第十一年起 19 元）時，或經營管理成本較假設降低 10%時，計畫淨現值即

由負轉為正(示如表 10)；規模為 10,000 及 15,000 CMD 兩種之廢水處理廠，在售水

價格為 13 元時，倘經營管理成本較假設提高 10%，則計畫淨現值將轉為負值，顯

示經營管理成本對計畫財務之影響甚高；然而，若補助後之水價達 16 元以上，則

可降低經營管理成本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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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財務敏感度分析(產水 5,000 CMD) 

千元 營運成本變動

15% 10% 5% 0% -5% -10% -15%
11 -2

水價補助變動 13 +0 1,545 9,546
16 +3 7,245 15,247 23,248 31,250 39,252 47,253
18 +5 24,381 32,383 40,385 48,387 56,388 64,390 72,392
20 +7 49,520 57,521 65,523 73,525 81,526 89,528 97,530

年利率
4% 5% 7% 8% 9% 10%

資本重置佔 5%
工程費比例 10%

15%
20%  

(14,593)
(69,856) (60,529) (51,203) (41,936) (32,974) (24,285) (15,728)
(40,894) (31,866) (23,108) (14,593) (6,457)

(757)

(14,593)
(9,246) (11,235) (15,090) (16,961) (18,798) (20,603)
(12,830) (14,593) (18,042) (19,731) (21,398) (23,044)
(16,414) (17,951) (20,995) (22,501) (23,998) (25,485)
(19,998) (21,309) (23,947) (25,271) (26,598) (27,926)

 

 

 

六、結論與討論 

1.經評估，國內現行工業區廢水可再生約有 26.17 萬 CMD 之潛力，但實際再生量

掛零，並無有效利用。本研究盼證實技術、經濟、環境容受、營運可行後，建

議推動國內工業區水源供應自主化。  

2.工業區廢水再生已證實技術可行，工業區廢水可再生量雖較小(約為國內都市污

水廠可再生水量之 1/5)，但因其回收後可就近專管供應區內各式工業製程和次

級用水需求，此舉可節省大量管線設置成本，且區內均為公有地，無土地徵收

問題，因此建議應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積極推動。  

3.經成本分析可知，以高效率生物氧化系統配合薄膜系統，可將造水成本降至

NT$20 元 /噸以內，且可將工業區廢水廠放流水回收 50%以上。經技術分析證實，

RO 濃縮水可可符合放流水標準直接排放，不會造成二次污染。  

4.未來政府將陸續推出徵收水權費、水污費、調漲水價、工業區調漲廢水處理費

等措施，工廠使用水質較佳之再生水將可降低廠內造水費用。未來政府可能推

動『使用再生水抵減水污費或廢水處理費』之措施，將更有效推動工業區廢水

廠再生之工作。  

5.經再生水水質分析可知，工業廢水再生之用途甚廣。且因其使用薄膜程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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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再生水已達軟水級之水質，直接回用於工業區內具極大之優勢。  

6.國外先進重視環保國家之工業廢水再生利用行之有年，且已屬成熟技術。主要

因再生廠設置需先檢討前端污水處理廠之操作成效，因此推動廢水再生可同時

改善國內工業區廢水處理設施之體質，值得政府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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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態污染物控制新技術－非熱電漿技術 

李灝銘*、張木彬** 

 

摘  要 

非熱電漿技術屬於新式的氣態污染控制技術，其利用電能誘發高能電子，電

子與氣體分子碰撞後生成氧原子及氫氧自由基等活性粒子，上述活性粒子具高度活

性可與氣流中的污染物反應，將其氧化成無害物質。傳統的非熱電漿技術已被證

實，對於酸性氣體(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溫室效應氣體、及臭味

物質等氣態污染物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處理成本比傳統控制技術更具優勢，乃一

值得開發的可用技術。非熱電漿技術的種類很多各有擅場，目前更已朝向整合性技

術發展，包括觸媒電漿技術及溼式電漿技術等，具備同時去除多種類污染物的能

力，藉此可以有效減少空間需求及設備成本，為值得推廣、讓人期待的新技術。  
 
 
 
 
 
【關鍵字】1.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2.非熱電漿 3.氮氧化物控制 4.揮發性有機物控制

5.溫室效應氣體控制  

*博士後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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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非熱電漿」(nonthermal plasma, NTP)雖然被歸屬在新式氣態污染物控制技

術，但仔細窺探其研究歷史，卻可追溯到西元 1960 年代；在那遙遠的年代，尚未

有非熱電漿一詞，那時有一種技術稱為「電子束」被用於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控

制，應屬最早的非熱電漿技術。電子束技術的發展在 1980 年達到高峰，去酸效果

可達九成以上，結果相當良好，但因為當時的電源供應技術尚未成熟，使得設備成

本及操作成本難以符合經濟性要求，加上可能產生輻射的問題，導致此方面的研究

沈寂了一陣子。至 1980 年代後期，部份學者開始思考，電子束的巨大能量能否改

成大面積小功率的應用，藉此降低電源供應器的技術門檻與成本，並使得所產生的

電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於是電暈放電及介電質放電等技術便開始被應用及研究。

本文將介紹何謂非熱電漿、其生成機制、反應器種類、及應用現況，讓國人能瞭解

此一氣態空氣污染新技術；也藉此拋磚引玉，希望更多人加入非熱電漿技術的研

究，為氣態空氣污染控制提供一個替代選擇。  

二、電漿「物質第四態」 

在說明非熱電漿之前，我們想先描述一下何謂「電漿」，讓不熟悉電漿的讀

者可以較輕易瞭解本文。「電漿」又稱為物質的第四態，傳統上物質包括三態為「氣、

液、固」，不論何態電子均安分的存在原子或分子外圍的軌域；而電漿態描述的是，

原子或分子外圍的電子受外力(如熱、光、或電場)而脫離原子或分子束縛的狀態(讀

者不妨想像一下月亮脫離地球的情景)。簡單的說「電漿態」即是系統中包含大量

電子的狀態，在電漿態中仍然遵守電中性原則，因此電子的生成意味著離子的存在

(M →  M+ + e-)，換言之，電漿態中不僅存在大量的電子亦存在幾乎同量的離子；

在我們地球大氣層中有一層稱之為電離層，即歸屬電漿態。  

上面說明電漿即是一個存在大量電子的狀態，所謂大量並不代表全部；換言

之系統中的氣體並不一定要全部離子化(ionization)，僅有部份離子化亦可稱之為電

漿態。由此延伸，可以將電漿區分為「熱電漿」及「非熱電漿」，所謂「熱電漿」

就是指完全離子化的氣體，而「非熱電漿」就是部份游離化的氣體。一般而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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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漿中的電子溫度與氣體溫度相近，非熱電漿的電子溫度則遠高於氣體溫度，相關

電漿態的電子密度與電子溫度的關係如圖 1 所示，兩者的比較可參考表 1。  

 

 

表 1 熱電漿與非熱電漿之比較(李 , 2001) 

 
 

註：Te=電子溫度、Tg=氣體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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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電漿分類示意(李 , 2003) 

熱電漿的定義雖然為完全離子化且電子與氣體溫度相近，則此時氣體溫度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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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度；實際上完全離子化的情況並不多見，一般而言氣體溫度約 2,000~3,000

度就被稱為熱電漿系統，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溫度較燃燒所能達到的溫度

(1,000~2,000 度)高出非常多，這也衍生出熱電漿不同於燃燒化學的特性，及其相

關應用，例如電漿玻璃化技術處理核廢料、電漿融熔處理廢棄物、及電漿火炬處理

廢液或難分解氣體等(參見圖 2)。  

非熱電漿又稱為非平衡電漿(nonequilibrium plasma)，意指尚未達到熱平衡的

電漿狀態；典型非熱電漿的電子溫度約 1~5 電子伏特(eV)，1 eV 趨近 10,000 度，

換言之 5 eV 相當於 50,000 度，溫度相當高；然而此時的氣體溫度一般小於 1,000

度，甚至僅較室溫略高一點。這樣的差異讓非熱電漿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系統，此

系統的氣體溫度不高卻存在相當高溫(即高能量)的電子。上述特質讓非熱電漿技術

可以在不加熱氣體的狀況下，有效的生成電子並加以利用，例如氮氧化物控制、揮

發性有機物氧化、臭味氣體分解、及溫室效應氣體轉化等(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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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漿技術在環境工程的應用場合(李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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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熱電漿產生方式 

3.1 非熱電漿的生成  

非熱電漿的最大特色乃利用「高能電子」去撞擊並分解氣體分子，因此「高

能電子」的產生便是本技術的第一個技術關鍵。現行產生高能電子的方式主要包括

兩種(1)高頻率、及(2)高電壓。  

高頻率的電漿產生方式一般在低氣體壓力環境，如高週波電漿(radio frequency 

plasma, rf)、微波電漿(microwave plasma)、感應耦合電漿(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ICP)等通常操作在氣體壓力小於 10 torr 甚至更低的環境(註：1 大氣壓=760 torr)，

高週波電漿的典型操作頻率為 13.56 MHz、微波電漿的典型操作頻率為 26.5 GHz。 

高電壓的電漿產生方式一般在常壓下操作，如介電質放電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電暈放電(corona discharge, CD)、電子束(electron beam, EB)等均

可在常壓下進行操作。以高壓電方式生成電漿時，電壓通常須達到數千至數萬伏特

方能誘發生成電漿，此時所需的頻率不用太高，最簡單者可直接利用市售電的 60 

Hz，亦有拉高至數千至數萬 Hz 操作者；但無論何者，以高壓電生成電漿的操作頻

率遠低以高頻方式產生電漿者。  

上述技術適用的操作壓力不同，衍生出不同的應用範疇。傳統的空氣污染控

制均屬於常壓系統，因此以高電壓生成電漿的方式為目前電漿技術應用於空氣污染

控制的主流；至於高頻率生成電漿的低壓操作電漿技術，目前有安裝於半導體業作

為溫室效應氣體之全氟化物 (PFCs)或揮發性有機物 (VOCs)去除的實例，此乃因為

半導體業的製程即為低壓，可直接安裝使用的緣故。低壓操作具有電漿穩定的優

點，廣泛應用在半導體業及光電業之生產製程中，然而低壓操作需要真空腔體及真

空幫浦來維持，設置成本與操作成本較高，此外真空設備怕強酸、強鹼、微粒及水

氣，因此反應產物可能導致真空設備受損，且維護較麻煩。整體而言，空氣污染控

制以常壓電漿較合適。  

3.2 非熱電漿的生成方式  

圖 3 簡示非熱電漿的生成機制，以下進行說明。首先由高電壓或高頻率誘發

外部電場，此時氣體中包含三種粒子「電子、離子、及氣體分子」，各有不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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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分子為電中性，因此不受電場影響。  

離子因質量遠大於電子(兩者相差數萬倍)，雖然會受電場影響，但相較於電子

的飄移速度，離子幾乎可視為不動。  

電子質量輕，受電場作用容易加速，加速過程中電子的動能隨之增加，此一

具有高動能的電子稱為「高能電子(energetic electron)」。由於電子向電極移動的速

度很快 (註：音速 340 m/sec、電漿中的電子飄移速度約 106 m/sec、光速 3x108 

m/sec)，相對於電子而言氣流中的氣體分子可視為靜止不動，在這樣高速度差的情

況下，粒子間很容易發生非彈性碰撞，此時視電子的動能大小發生激發

(excitation)、解離 (dissociation)、或離子化 (ionization)等反應，同時生成介穩態

(metastable)、原子 (atom)、自由基 (radical)、或離子(ion)等具高活性的粒子，而這

些高活性粒子一旦與氣態污染物接觸，便有機會將其分解、氧化或還原，進而達到

污染物去除之目的。  

 

 

 
  

以電能(電壓、頻率)作為驅動力 
↓ 

誘發電場，同時電子受電場吸引而加速 
↓ 

電子在加速過程動能增加成為高能電子 
↓ 

高能電子與氣體分子碰撞 
↓ 

產生高活性的原子、離子、自由基、及介穩態粒子 
↓ 

高活性粒子與污染物反應 
↓ 

氣狀污染物去除 

  

圖 3 電漿的生成與污染物去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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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熱電漿反應器種類介紹 

應用於常壓下氣態污染物處理的非熱電漿技術種類繁多，常見者可歸類為四

大類：(1)電子束、(2)介電質放電、(3)電暈放電、及(4)脈衝放電，茲分述於後。   

4.1 電子束(electron beam, EB) 

電子束應用於氣態污染物控制可追溯至 1960 年代，為電漿技術應用在氣狀污

染物去除之先驅。電子束法的基本原理如圖 4 所示，先藉由電子槍(e-beam gun)產

生電子，電子槍後端串接一個強電位場的加速管，當電子進入加速器後，電子被加

速並提升動能，當電子進入掃描線圈(scanner coil)範圍時，受到線圈上磁場的影響

而決定電子的行進方向，由於電子速度很快(意即動能很高)，其高速(高能)撞擊金

箔鏡片時會生成更多二次電子，這些電子具有相當高的能量，甚至高達幾十電子伏

特(eV)，一般氣體分子的鍵能大多小於 10 eV，因此可以輕易的將氣體分子解離，

達到氣態污染物去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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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子束電漿產生方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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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束技術的最大優點為：電子具有高能量，意即去除效率可以達到非常理

想的境界。但這卻也是該技術的最大缺點，耗用電能過高導致經濟效率不佳；此外

由於電子能量過強可能產生 X-ray 輻射、設備中的金箔鏡片費用貴、鏡片需定期清

洗、及電子束安裝位置影響很大等均是應用電子束技術時必須思考的課題。近年來

隨著電子束電源供應技術的發展及電子束反應器的改良，操作及設備費用已大幅降

低，大陸地區已開始進行實廠規模的測試，主要目標為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的控

制，本技術的商業化指日可待。  

電子束技術去除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的控制流程可用圖 5 加以說明。廢氣首

先導入噴灑室，室中噴入水滴並將廢氣溫度降至 75℃，接著注入氨氣，在電子束

反應器中幾百萬雷得(1 MRad=10 J/g)的計量照射下，高能電子與廢氣之氣體分子碰

撞而生成氣態活性物種(包括 O原子及 OH自由基)，將 SO2及 NO分別氧化為 H2SO4

及 HNO3；在此同時，先前加入的 NH3可與 H2SO4及 HNO3進行中和反應，生成硫

酸銨(NH4)2SO4及硝酸銨 NH4NO3微粒，上述微粒的平均粒徑約 10~30 mm，可輕

易的以集塵設備(如袋濾式集塵器)收集後移除。值得一提的是，硫酸銨及硝酸銨為

工業上製造肥料的原料，可回收再利用。  

  

 

 

 

圖 5 電子束技術控制酸性氣體流程(張及李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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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介電質放電(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 

介電質放電反應器的使用可追溯至 1850 年代 Siemens，在兩同心圓玻璃管間

進行氣體放電，此技術目前仍為工業臭氧(ozone, O3)製造的主流技術。雖然介電質

放電反應器早在 150 年前就已經被發明，但該技術在氣態污染物的應用則是近二十

年內的事；從 1988 年起，美國環保署開始從事以放電方法去除氣態毒性物質及揮

發性有機物的研究，主要目的乃在發展一套低成本、低操作費用及可在常溫常壓下

進行的先進空氣污染控制技術(Ponder et al., 1993)，至此以非熱電漿技術去除氣態

氣態污染物的相關氣態氧化法陸續發展，介電質放電技術即為其中一支。美國伊利

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 Rood教授算是將 DBD應用在

氣態空氣污染防制方面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研究團隊成功應用 DBD 去除 NOx 及

SO2(Chang et al., 1992a; b)，單獨去除時均可達到 90%以上的去除效率，若同時處

理氣流中 SOx 和 NOx 時，兩者的去除率分別可以達 95%和 32%，與傳統 de-NOx

技術相較，他們的結果是令人振奮的。最近十年間，介電質放電的研究如雨後春筍

般蓬勃發展，已證實可有效用於酸性氣體(NOx 及 SO2)、揮發性有機物(VOCs)、溫

室效應氣體(GHGs)、臭氧破壞物質(ODGs)、及臭味物質(odor gases)等多種氣狀污

染物的控制。  

介電質放電又稱為無聲放電(silent discharge)或流光放電(streamer discharge)，

介電質放電反應器雖有很多變形，但主要由內、外兩個電極及介電質所構成，其中

介電質位於兩電極之間。圖 6 為典型的介電質放電反應器示意，以下略做說明：圖

中的外電極是線繞式，實際上外電極可以是線、網、或是面；圖中內電極是線，實

際上可以是線、棒、網、或是面；圖中介電質有兩層，分別位於內電極外側與外電

極內側，實際上介電質可以只有一層(大多位於外電極內側)，亦可以是多層或立體

結構(如填充床式介電質放電反應器，參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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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典型介電質放電反應器(李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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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填充床介電質放電反應器示意(李 , 2003) 

 

 

 

介電質放電通常是由交流(alternating current, AC)高壓電驅動，在每個週期的

電壓變化中，氣體會經歷絕緣狀態(insulation)、崩潰(breakdown)、及發生放電等三

個 階 段 ； 較 特 殊 的 是 ， 介 電 質 放 電 會 在 兩 電 極 間 產 生 許 多 微 放 電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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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discharge)，這些微放電絲隨機分布於整個反應器空間。換言之，介電質放電

反應器內部可區分為放電區及非放電區(參見圖 8)，微放電絲具有高電子能量及高

電子密度的特質，在這些微放電絲中電子發生非彈性碰撞，發生離子化、解離、激

發、及結合等反應；由於微放電的延時很短，估計只有幾十奈秒(∼10-8 秒)，加上

氣態污染物僅佔氣體中的少部份(以 1,000 ppm 估算=0.1%)，因此純粹利用電子破

壞氣態污染物的機率及可行性並不高；微放電區中所生成的原子、自由基、與介穩

態等活性粒子，其生命期較微放電來的長(一般為 10-6~10-2秒)，因此活性粒子在微

放電消失後仍可存活一段時間，此區域方是氣態污染物的主要反應區，可稱之非放

電區或後電漿區。  

  

 

 

 

圖 8 介電質放電示意(張及李 , 2002) 

  

 

 

4.3 電暈放電(corona discharge, CD) 

電暈放電在空氣污染控制技術的最佳代言人就是靜電集塵器(ESP)，是一個公

認有效的粒狀物去除設備，其歷史已逾五十年。但是靜電集塵器的電暈放電，其平

均電子能量偏低，無法分解氣態污染物；後續研究從事電極及電源改良，提升電漿

中的電子能量，使其可適用於氣態污染物的去除，便衍生出電暈放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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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暈放電反應器較介電質放電反應器更簡單，基本構造為兩個電極，可以是

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面、或其他任何型式(參見圖 9)，原則上以非對稱性電極的

放電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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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電暈放電的電極型式(張及李 , 2002) 

 

 

 

電暈放電的設備簡單，缺點是放電區域不穩定、不均勻且不易控制，操作不

慎可能發生局部電弧(arc)，此外電極會損耗並參與反應也必須考慮。電暈放電的電

源供應通常為直流高壓電，近年來已逐漸轉變成脈衝式電源，藉此降低系統所需之

耗能。目前市面出現很多以「電漿」為名的室內空氣清淨機大多採用此技術，主要

處理對象為低碳氫化合物與油煙味氣體。目前市面上許多負離子產生設備(如冷氣

機、吹風機、電子口罩等民生用產品)也是採用此一技術。  

4.4 脈衝電源電漿(pulsed power plasma, PPP) 

為了提升非熱電漿技術的效能，電源供應設備隨之演化，由一開始的市頻(50 

or 60 Hz)提升至數萬 Hz，頻率的提升可大幅增進污染物的去除效率；但是因為高

頻率引起高感抗及高介電損失，卻不見得可以節省操作電力。為了降低非熱電漿技

術所須電力及操作成本，近年傾向脈衝式電源發展(參見圖 10)，其實際的放電耗能

僅約 AC 電源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對於節省電力有很大的突破，也大幅提升非熱

電漿的應用範疇。脈衝電源電漿乃將脈衝電源安裝於介電質放電或電暈放電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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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目前大多以電暈放電反應器為主。  

 

脈衝式電源脈衝式電源低頻交流電源低頻交流電源 高頻交流電源高頻交流電源

 

圖 10 非熱電漿電源供應型式的演進(李 , 2003) 

 

 

 

4.5 整合式電漿反應器  

目前許多研究朝向整合式電漿反應器研發，主要目標乃藉由不同技術的整合

來提升特定污染物的去除效能，或是改善產物的選擇度。目前研發趨勢主要朝向觸

媒電漿反應器及溼式電漿反應器兩者，此類系統具備同時去除多種污染物的能力，

乃明日之星。  

觸媒電漿反應器顧名思義，結合了觸媒與電漿兩種技術，觸媒的整合方式主

要包括兩種，第一種類似圖 7 的填充床介電質放電反應器，將顆粒狀觸媒置入電漿

區中；第二種的觸媒不在電漿區，而在電漿下游處，或類似電暈放電反應器，將觸

媒轉變成接地電極。觸媒電漿目前的應用範疇主要為揮發性有機物的去除、移動污

染源的氮氧化物控制(如圖 11 所示)、乾淨能源生成(例如 CH4 and/or H2O(g)→H2)、

及溫室效應氣體的破壞。  

 

 

 

  



182 氣態污染物控制新技術–非熱電漿技術 

電漿先將NO及HC氧化
成NO2及較易分解之HC

觸媒再將NO2及HC
轉化為N2、CO2及水

廢
氣

乾淨

NO →
HC →

圖 11 兩段式非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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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觸媒整合系統處理

式法與電漿兩技術，主

同時去除氣流中的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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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N ＋CO2＋H2O(g)2  

柴油引擎廢氣示意(張及李 , 2002) 

要用於酸性氣體(NOx 及 SOx)的控

狀物。溼式電漿區分兩類系統，第一

種將兩者整合成一個全新的反應器。 

設備之一，亦為目前台灣中小企業

體本身的溶解度。因此若能在其管道

可改善污染物的吸收去除效果。以氮

道氣中的氮氧化物 95%為一氧化氮

氧化物的控制效率不彰。然而 NO2

O2，將可大幅提升溼式法吸收氮氧化

物種如 O 原子及 OH 自由基，這些

x，這是為什麼電漿可以提升溼式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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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熱電漿技術評析 

非熱電漿技術處理氣態污染物的發展近年來逐漸受到國際間的重視，許多研

究指出非熱電漿技術具有良好的去除效能，與其他傳統空氣污染控制技術比較亦具

有經濟競爭力，是一值得值得推廣的好技術。許多研究陸續指出非熱電漿可應用在

多元層面，就工業界的應用而言，主要包括兩個處理對象： (1)酸性氣體 (NOx 及

SOx)及(2)揮發性有機物(VOCs)。  

5.1 非熱電漿處理酸性氣體  

在酸性氣體處理方面，非熱電漿技術可以同時去除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這

與傳統技術有相當大的差異，因為傳統空氣污染控制技術對於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

的控制，通常是分別獨立處理。非熱電漿技術可以將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去除整

合成一套設備，因此非熱電漿技術具備縮小設備空間、及節省設備成本等優點。就

去除率而言 (表 1)，非熱電漿技術對於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去除效率分別約為

60~80%及 90~95%，這是個相當理想的效果。傳統的氮氧化物控制技術如 SCR 及

SNCR，兩者的效率分別為 70~90%及 50~70%，與非熱電漿技術(60~80%)差異不

大。傳統的煙道脫硫技術(FGD)，乾式、半乾式、及溼式 FGD 的脫硫效果分別為

<50%、65~90%、及>95%，非熱電漿技術 (90~95%)亦不惶多讓。由此顯示，非熱

電漿技術去除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可行性及市場競爭力。  

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除了從效率著眼之外，經濟面亦是考量的重點項目

之一。圖 12 彙整傳統控制技術(SCR+FGD)及三種非熱電漿技術(脈衝電暈放電、噴

射電暈、與電子束)的年操作成本，應用基準為 500 百萬瓦的燃煤電廠，評估上述

4 技術的添加劑、電費、維護保養、及設備攤提等操作費用。結果顯示，就年操作

費而言，傳統技術約需 12 億台幣、脈衝電暈放電 7 億、噴射電暈 4 億、電子束 7

億。以噴射電暈技術最省，約為傳統技術的三分之一；脈衝電暈放電與電子束兩者

的年操作費相近，較傳統技術節省 40%的操作費用。以上結果顯示，非熱電漿技

術處理酸性氣體具有良好的經濟性，為一個值得考慮採用的替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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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熱電漿技術去除 NOx/SOx 

對象 

 

500 MW燃煤發電廠 

項目 單位 脈衝電暈 1 噴射電暈 2 電子束 3 傳統控制技術 4 

NO進流濃度 ppm 300 200 230 300 

NOx去除率 % 60 70 80 80 

SOx進流濃度 ppm 1000 800 1000 3050 

SOx去除率 % 90 95 95 90 

能量效率** g-NO/kWh 20 374 56 - 

處理容量 Nm3/h 600 12 20,000 1.9x106 
* Data obtained from 1. (Dinelli et al, 1990), 2. (Chang et al., 1998), 3.(Ebara Co., 1998), 4. (EPRI, 1983; JMIA-EEI,1991). 
** Note: All electric power is assumed to contribute to the removal of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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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非熱電漿處理揮發性有機物  

傳統的揮發性有機物的處理技術繁多，如吸附、燃燒、觸媒氧化、及生物濾

床等技術。各技術均有其較適合的處理對象，例如 VOCs 濃度、流量大小等因子必

須考慮，圖 13 彙整相關技術適用的氣體流量與 VOCs 濃度的關係，由圖可知非熱

電漿較適合處理低濃度、低流量的氣體。表 2 彙整非熱電漿技術處理揮發性有機物

的研究成果，結果顯示，不論是低碳數碳氫化合物、醛類、酮類、含氯物質、苯環

化合物、或高沸點有機物，去除效率大致上均可高於 95%，證實非熱電漿技術為

一具有高破壞去除效率的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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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熱電漿技術處理揮發性有機物彙整  

非熱電漿反應器 
(參考文獻) 

VOCs 
(ppm) 

流量(lpm) 
or 

停留時間(s) 
氣流組成 產物 去除率 

(%) 

填充床放電 
(Yamamoto, 1996) 

o-xylene (200) 
Trichloroethylene (200) 

Mixed-xylene/TCE (200) 
1 lpm Air and H2O  

99 
99 
99 

填充床放電 
(Lin and Bai, 2001) Toluene 7.65 sec Air  98.4 

填充床放電 
(Lee and Chang, 

2003) 
CH3CHO 1 slpm Air, N2/O2 CO2, CO > 99 

表面放電 
(Oda et al., 1992) 

CFC-113 (100-1,000) 
CFC-22 (100) 

2.6-8 sec 
70 sec 

N2 
Air COCl2, COF2O 98 

表面放電 
(Yamamoto, 1992) 

Xylene 
Benzene 

Toluene (300-2,000) 
1-4 lpm 

Air 
N2 
O2 

CO,CO2 
90 
95 
95 

表面放電 
(Oda et al., 1993) CFC-113 (1,000) 1.9 s  

CCl3F3, HCl, CCFO, 
CCl2F2, C2Cl2F4, CCl3F, 

C2Cl3F3 
98.9 

表面放電 
(Oda et al., 1993) TCE (833,331,000) 0.57-2.7 s dry air CHCl3, HCl, (COCl2, and 

CCl4) 
~100 

脈衝放電 
(Evans et al., 1994) 

TCE 500 10 slpm dry or wet air  90 

脈衝放電 
(Hsiao et al., 1995) 

Methanol (400) 
TCE (160) 20 lpm dry air COx, O3, NOx 

COx, DCAC and phosgene ~100 

毛細管電暈放電 
(Kohno et al., 1998) 

Toluene, EGM, 
Trichoroethane, Trichoroethene    > 90 

同心圓介電質放電 
(Takahashi et al., 

1994) 
CFC-113 1.45-4.36 sec Air  99 

同心圓介電質放電

(Coogan et al., 
1994) 

(Evans et al., 1993) 

C2HCl 
CH2O 10 lpm Ar, O2 and H2O COCl2, CHOCl, PCE CO2, 

H2O, CO 
99 
90 

同心圓介電質放電

(Chang and Chang, 
1995) 

C7H8 (200) 
C4H8O (124) 

C7H8 and C4H8O (126/135) 

3 slpm 
1.5 slpm   

80 
>80 

75/45 
同心圓介電質放電

(Evans et al., 1994) 
TCD (650) 
CCl4 (746) 10 slpm O2/Ar/H2O  90 

100 

 
 

 

 

就處理成本而言，圖 14 彙整傳統揮發性有機技術(焚化、觸媒氧化、活性碳吸

附 )與電漿技術 (熱電漿、填充床電漿)年操作費用的比較，由圖可知，填充床電漿

的年操作費用比活性碳吸附法節省 20%，較觸媒氧化法便宜 30%，更僅是焚化的

50%。表 3 彙整揮發性有機物處理技術的優缺點比較，各技術均有其優缺點，其中

非熱電漿技術具有低能量及高效率的優點，但必須注意的是副產物，尤其是處理苯

環類或含氯物質，可發現有部份中間產物並未被完全氧化(參見表 2)；這部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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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整合電漿觸媒技術(見 4.5 節)，藉由觸媒的參與使中間產物進一步氧化，讓碳

氫化合物完全轉變成對環境較無害的二氧化碳(CO2)與水(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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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年操作費用

填充床電漿

活性碳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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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電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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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揮發性有機物處理技術之相對年操作成本  

 
 
 

表 3 揮發性有機物處理技術之優缺點  

  優      點 缺      點 

熱 焚 化 

觸媒氧化 

吸    附 

生物濾床 

膜 分 離 

  壓降 

UV 氧化 
  光源鏡面清洗麻煩 

非熱電漿 

  副產物 

 

  可回收 70~ 90%能量   生成 NOx、戴奧辛/夫喃，後續控

制設備費用高 

  ~70%之能量可回收 
  低 NOx，且不產生戴奧辛/夫喃  

  更換觸媒費時 
  觸媒毒化問題 
  廢棄觸媒須處理 

  回收產物可抵銷部份操作成本 
  能當作濃縮設備使用 
  

  

  更換費時 
  壓降 
  阻塞 
  廢棄吸附劑須處置 

  過程簡單 
  額外需求能量低 
  效率高 
  自然工法 

  壓降 
  溫度及濕度影響大 
  設備體積大 
  不適用於高氯數化合物 

  選擇性去除 VOC 
  有回收再利用的潛力 
  

  高氣壓操作 
  膜強度關係所用清洗設備之功能 

  操作簡單 
  分解效率高 
  

  UV 燈耗能量高 
  設備體積大 

  低能量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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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非熱電漿技術應用於氣態空氣污染物的歷史接近二十年，也到了該開花結果

實場化的時候。非熱電漿技術對於酸性氣體(NOx 及 SOx)、揮發性有機物、溫室效

應氣體、及臭味物質等氣態污染物具有良好的控制效果，尤以前兩者的應用最為搶

眼；非熱電漿技術不僅在處理效率上具有好的表現，就處理成本而言，也比傳統技

術更具競爭力，再再顯示非熱電漿技術乃一值得推廣使用的新穎技術。  

非熱電漿技術的發展已由以往針對單一污染物推廣至多污染物同時去除，更

已朝向整合性技術開發，包括觸媒電漿及溼式電漿等技術持續在研究與被開發，此

類系統具備同時去除多污染物的能力，藉此可以有效減少空間需求及設備成本，為

值得期待的新技術。  

目前國內從事非熱電漿技術研究的單位尚不多，且大多侷限在學術界，希望

藉由本文拋磚引玉，能吸引更多學有專精的有志之士，一同致力本技術的開發，加

速技術的成熟度；非熱電漿技術除了工業用途外，亦可作為室內空氣清淨設備的心

臟，從事本技術的研發相信可開拓商機，也對提升國內空氣品質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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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半導體製程使用大量無機酸鹼等化學物質，部分的無機酸鹼物質隨著製程排

氣系統被送到洗滌塔處理後排放到大氣中。因為半導體產業的廢氣有"低濃度而高

風量"的特性，雖然污染物排放濃度普遍較低，但是排放總量仍然相當可觀。  

針對高科技產業工廠的洗滌塔進行研究時，發現酸性廢氣洗滌塔排氣中經常

含有 NH3，而對於去除 NH3、HF 與 HCl 氣體的效率普遍不佳，且有隨濃度降低

而下降的趨勢。而且效率皆遠低於「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中

所要求的 95%去除效率。對部份大廠而言，甚至也可能超出排放總量的管制標準，

尤其是 HF 及 HCl 兩項廢氣成分。  

本研究提出一項針對低濃度混合無機酸鹼廢氣之高效率洗滌技術，利用兩段

式洗滌克服酸鹼共排問題，同時利用界面活性劑改善對於低濃度範圍之洗滌效

率。為評估技術之可行性，因此本研究設計組裝一套處理風量可達 10 CMM 的模

廠設備來驗證此高效率洗滌技術處理低濃度混合無機酸鹼廢氣的效率。  

測試結果顯示本技術可有效的處理低濃度混合無機酸鹼廢氣，使 NH3、HF 與

HCl 等三種廢氣成分之去除率均達到 90 %。由於模廠操作參數與半導體廠洗滌塔

實際上所採用之操作參數相近，本研究結果可以應用於提昇現有處理低濃度廢氣

洗滌塔之效能。  
【關鍵字】1.無機酸鹼廢氣 2.洗滌 3.噴霧塔 4.界面活性劑  

*工業技術研究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環衛組副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環衛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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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高科技產業是國內、甚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尤其是半導體及光電業，

隨著產業產能遽增，製造過程中使用酸鹼溶液、有機溶劑及特殊氣體所產生廢水、

廢氣及毒性物質也隨之增加。這些化學物質免不了逸散到作業環境空氣中而影響

作業人員健康及產品生產，也有可能由排放管道排放而影響周界空氣品質。因此，

行政院環保署在 89 年開始執行「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來管制

半導體業者空氣污染物的排放。而如何有效處理空氣污染也一直是業者極為重視

的問題。  

以半導體製程為例，在進行熱氧化成長(Thermal Oxide Growth)、物理氣相沈

積(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化學氣相沈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磊晶沈

積 (Exitaxial deposition) 、 離 子 植 入 (Ion Implantation) 、 蝕 刻 (Etching) 、 微 影

(Photolithography)、清洗(Clean)與擴散(Diffuse)等製程中，經常使用到的大量無機

酸、鹼等化學物質進行氧化或清洗，如氫氟酸(HF)、鹽酸(HCl)、硝酸(HNO3)、磷

酸(H3PO4)、硫酸(H2SO4) 與氨(NH3)等，部分的無機酸鹼物質會逸散到空氣中而隨

著製程排氣系統排放至大氣。這些酸鹼性廢氣大多被以洗滌塔處理後再排放，且

大致上是在合於法規規定之下排放。由於半導體產業的生產規模、集排氣風量都

相當龐大，空氣污染物有"低濃度而高風量"的特性，雖然污染物排放濃度普遍較

低，但是排放總量仍然相當可觀。  

隨著半導體線徑微細化，無塵室內的空氣品質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所以外氣

中存在的微量污染物即使是數個 ppb，也通常都必須先經過特殊的化學過濾處理才

能進入無塵室。由於大多數光電或半導體廠集中於科學園區，其排放之空氣污染

物對區域性空氣品質影響較大。從針對園區周界進行空氣採樣分析調查研究結果

發現 [1]，大部份的酸鹼氣體的濃度低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周界標

準值。但是部分樣本卻顯示某些監測點總氟化物的周界濃度測值已超過法規的

10µg/m3。顯示無論是從大氣或室內的空氣品質來看，對於酸鹼廢氣的處理排放仍

有減量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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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導體業酸鹼廢氣處理現況 

2.1 酸鹼廢氣法規管制情形  
環保署的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2]要求無機酸原物料之年用

量超過限值之工廠，應以密閉排氣系統將產生之空氣污染物導入污染防制設備，

並處理至符合去除效率或排放總量二項要求之一。法規要求硝酸、鹽酸、磷酸及

氫氟酸等污染物工廠的總排放量需小於 0.6 kg/hr，硫酸則需小於 0.1 kg/hr，或是

洗滌塔的去除效率達到 95 %以上。而美國也在今年 5 月公告了一項關於半導體製

造業的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3]，法規中要求半導體廢氣之空污防制設備在去除

無機污染物 (主要為 HF 與 HCl)的去除效率則需達到 95 %以上或排放濃度小於

0.42 ppmv。假若進入防制設備的污染物濃度小於 20 ppmv 時，則允許使用防制設

備的理論去除效率來符合法規要求。  

而我國法規中則附帶提及當硝酸、鹽酸、磷酸、氫氟酸及硫酸等之廢氣若以

濕式洗滌設備處理，而且無法證明符合排放標準時，其控制條件應符合下列之規

定：設備洗滌循環水槽之 pH 值應大於 7、潤濕因子應大於 0.1 m2/hr、填充段空塔

滯留時間應大於 0.5 秒及填充物比表面積應大於 90m2/m3。而無法證明符合排放標

準的問題，是由於半導體業所排放酸性廢氣之濃度極低，甚至有低於分析方法之

偵測極限等情況，而且某些污染物尚未有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表為標準檢測方

法偵測極限與半導體產業排放管道排放範圍，其中硝酸、磷酸尚未有公告之標準

檢測方法，其他污染物成分則是排放酸性廢氣之濃度有低於分析方法偵測極限的

情形。  

 

表 1 標準檢測方法偵測極限與半導體產業排放管道排放範圍之比較 

污染物 標準方法編號 標準方法偵測極限 排放濃度範圍 
無機態氟化物 NIEA A409.70B 0.2 ppm 0.06-13 ppm 

氯化氫 NIEA A412.70B 1.8 ppm 0.03-8.0 ppm 
硝酸 無 － 0.01-0.4 ppm 
磷酸 無 － <0.1 ppm 

硫酸液滴 NIEA A441.11B 0.10 mg/m3 0.03-2.5 mg/m3 
氨 NIEA A408.70B 1 ppm 0.03-13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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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廢氣排放濃度範圍低於標準方法偵測極限的困擾，一種利用多孔金

屬固氣分離採樣器 (Porous-metal Denuder)進行採樣的方法已被提出並經過進行酸

性廢氣成份的採樣分析的測試比較  [3][4][5]。此方法所採用的採樣器分解圖如圖一所

示，採樣氣體由採樣器入口進入，先經過第一階孔徑 2μm、直徑 37 mm 的鐵氟

龍濾紙收集所有的微粒態污染物，然後再經過第二階與第三階分別塗敷碳酸鈉與

檸檬酸等化學藥劑，孔隙直徑為 100μm、直徑 25 mm、厚度 23 mm 的多孔金屬

片來吸收酸、鹼等氣態污染物。所得到的樣品再以離子層析儀(Ion Chromatography)

及分光光度計 (Spectrophotometer)進行分析其中陰離子 (包括 NO2
-、NO3

-、Cl-、

SO4
2-、F-) 與陽離子  (NH4

+)，即可得知洗滌塔對酸、鹼氣體與微柆的去除效率及

排放情形。本研究也利用此方法來採集與分析無機酸鹼氣體及微粒污染物，每一

樣本的採樣流量為 2.0 lpm，採樣時間為 0.5 小時。  

 

 

  

 

圖 1 多孔金屬固氣分離器組合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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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酸鹼廢氣處理現況  

高科技產業無機酸鹼廢氣絕大多數以濕式洗滌(wet scrubber)方式處理，而且

大部分洗滌塔的型態是臥式填充塔。排放的廢氣導入洗滌塔後，洗滌液與受污染

氣體在洗滌塔中以交叉流方式進行氣液接觸，使污染物被洗滌液所吸收而乾淨氣

體自洗滌塔出口排放。半導體製程排放之酸鹼性氣體主要是硫酸液滴、氟離子(氟

化物或氟化氫氣體)、氯化氫、硝酸、鹽酸及氨氣等。洗滌塔對於這些酸鹼氣體可

以有很好的去除效果，但最近的研究調查結果卻顯示這些使用中洗滌塔已達處理

能力極限。  

某家半導體工廠以填充塔處理酸氣之排放研究 [6]發現排放管道酸性氣體污染

物以 HF 為主，微粒污染物則以 NO3 微粒為主。而且對 HF 的去除效率約在 40 %

以下， HCl 約在 60 %以下，對於微粒污染物則無去除效率。Huang 等 [7]發現高科

技產業工廠的洗滌塔對於去除 HF 與 HCl 氣體的效率普遍不佳，且有隨濃度降低

而下降的趨勢，如圖二與圖三。若原始排放濃度小於 500 ppbv 時，洗滌塔的去除

效率約在 30 至 50 %；原始排放濃度大於 500 ppbv 時，洗滌塔的去除效率約在

60 至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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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Cl 氣體處理前濃度與洗滌塔去除效率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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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HF 氣體處理前濃度與洗滌塔去除效率關係圖  

 

 

 

科管局 [8]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內的 20 間工廠排放的無機酸鹼總量進行推估，發

現氣體污染物中，氨氣、HF 氣體、HCl 氣體的排放量分別為 104.58 噸 /年、18.46

噸 /年、6.51 噸 /年。以氨氣的排放量最大，其次為 HF 氣體、HCl 氣體。微粒污

染物有 F-、SO4
2-、NH4

+、NO3
-與 Cl-微粒，排放量分別為 24.34、13.60、9.70、9.21 

與 7.24 噸 /年。新竹市環保局 [9]針對新竹科學園區之無機酸鹼排放總量進行推估，

結果發現氣體的部分主要以 HF 氣體排放 10.90 噸 /年、HCl 氣體 10.28 噸 /年、

HNO3 氣體 0.26 噸 /年與氨氣 20.73 噸 /年為主。微粒污染物的部分，則為 Cl-微粒

9.7 噸 /年、硫酸液滴 7.8 噸 /年、F-微粒每年排放 4.62 噸 /年與 NO3
-微粒 1.00 噸 /

年。  

由上述資料可發現，高科技產業酸鹼排的污染排放以氣體污染物為主，單一

排放管道排放之污染物濃度都很低，但由於廢氣風量大，使得整座工廠或整個園

區的污染物排放總量仍然很高。而無機酸污染物中以 HF、HCl 的排放量最大，此

外在半導體法規中未列管的氨由於排放量高、經常出現於無機酸廢氣中，也是一

項非常重要的污染物。  

 



198 低濃度酸鹼廢氣高效率洗滌處理技術 

三、低濃度酸鹼混合廢氣高效率洗滌處理技術 

3.1 酸鹼混合廢氣洗滌問題  

洗滌塔經常被設計用來處理可溶於水的、氣態的、無機污染物，是運用化工

單元操作中吸收原理的一種常用的廢氣處理程序。利用污染物在氣相及液相中的

濃度差，使氣態污染物傳送到液體中的原理，只要污染物在氣相及液相中的濃度

差存在、尚未達到平衡，污染物由氣相往液相傳輸的現象就會繼續的發生。污染

物傳輸到液相後必須溶解於洗滌液中，因此氣相及液相中的濃度差也受到污染物

在水中的溶解度的影響。也就是適當的洗滌液相當重要，在洗滌液中有較好溶解

度污染物的吸收效果較佳。  

在廢氣處理的應用上，通常用亨利常數來表示污染物在洗滌液中的溶解度。

亨利定律是指氣體溶於液體的量與氣體的分壓成正比；氣體分壓越大，溶在液體

中的氣體越多，而亨利常數值越大則表示此氣體越容易溶解，例如 NH3 對水的亨

利常數值約 70 M/atm。而 Cl2 對水的亨利常數值僅約 0.06 M/atm。  

酸性或鹼性廢氣成分經常是以水當作洗滌液，而且大部分的時候為了提升吸

收的效果，洗滌液中會加入一些可以與污染物反應的化學物質。例如加入氫氧化

鈉可以與酸性廢氣成分很快的反應而使吸收效率提高，而加入硫酸將 pH 值控制於

酸性範圍，可以使鹼性廢氣中氨分子在吸收至水中後不再以 NH3 的形式存在而被

解離為 NH4
+離子。  

 

NH3+H2O NH4OH(aq) ................................................................... (1)                                  

NH4OH(aq) NH4
++OH-.................................................................. (2)                                  

 

前述的調查結果可發現，目前普遍以臥式填充式洗滌塔處理之高科技產業排

放的無機酸廢氣有兩大特徵：其一為大風量低濃度；其二為酸性廢氣中普遍含有

氨氣(NH3, 鹼性廢氣成分)。這些根據傳統質傳理論設計的洗滌塔，主要是藉由洗

滌塔內氣液之間的污染物濃度差來維持吸收效率。然而由圖 2 及圖 3 可以看到對

酸性成分 HCl 及 HF 的去除效率隨著濃度下降而降低，半導體廠排放廢氣中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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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濃度太低，導致在很短的時間內即達到氣液平衡狀態，所以對於低濃度廢氣

之去除效果偏低。  

此外半導體廠最常用於處理酸性廢氣的洗滌塔型態是單段、氣液交叉流之臥

式填充塔，且洗滌液 pH 值設計為偏鹼性。因此當廢氣中存在氨氣成分的而言，吸

收至水中後並不會完全解離成 NH4
+，隨著水中 NH3 濃度累積，與廢氣中的氨很容

易趨向平衡狀態而使得氨的洗滌效率很快地降低。  

3.2 低濃度酸鹼混合廢氣洗滌處理原理  

對於酸鹼混合廢氣而言，當需要在洗滌液中添加酸、鹼來進行化學吸收，洗

滌塔應設計成兩段式洗滌塔，而且兩段的洗滌液必須獨立循環來維持各自的效

率。如圖 4 所示，其中第一段為清水洗滌，以去除氨為主，同時也可以去除部份

酸性成分；第二段洗滌液中添加液鹼，目的在去除剩下的酸氣成分。  

  

 

 

 

圖 4 兩段式洗滌塔示意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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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經安裝洗滌塔的半導體廠而言，空間上並不容易再加入一段去除氨氣

的臥式填充塔。但是在現有臥式填充塔入口端到填充物之間的有限空間中可以考

慮加入細水霧噴霧裝置產生液滴粒徑小於 50 microns 的細水霧，產生大的氣液接

觸面積來吸收廢氣中的氨氣。  

其次，對於低濃度廢氣特性而言由於氣液質傳較差，即使在偏鹼性之條件下

操作，對酸性成分的去除效率仍然偏低。因此需要借助其他機制針對低濃度、無

機酸鹼混合之廢氣特性進行設計。  

近年來則有些研究提出添加界面活性劑可以提高廢氣洗滌效率之研究，例如

Mir and Zahka[11]在洗滌液中添加界面活性劑來去除廢氣中的 VOCs，Rose and 

Stockman[12]在洗滌液中添加界面活性劑來提升 SO2 的去除，Murray 等人 [13]以含稀

硫酸及界面活性劑的洗滌液來有效地去除臭味物質及氨等污染物，Huang and 

Lee[14]在洗滌液中添加界面活性劑來提升對 PAHs 的去除。而探討界面活性劑在各

種洗滌塔處理 VOCs、PAHs 的應用或者是探討有機污染物溶解於大氣霧粒中的現

象，大部分是從微胞對於有機污染物的溶解能力進行探討。當界面活性物質的存

在，特別是在濃度高於臨界微胞濃度(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CMC)時，可以

增加洗滌液或霧滴對有機物之增溶能力。但是同樣的條件對於無機污染物並無增

溶作用。  

Vaaraslahti 等人 [15][16]認為，噴霧、洒水過程中，水霧或液滴會有帶電的情形，

可能是影響吸收的另一種因子。Polat 等人 [17]則添加界面活性劑於洗滌液中，並且

認為添加界面活性劑可以使洗滌液帶電，進而提高氣體吸收效果。  

因此在處理低濃度酸鹼廢氣時若加入離子型界面活性劑，使其吸附在洗滌液

表面而改變其表面電位為負或為正，而保持有效之洗滌液與酸鹼污染物離子間靜

電力將可以有助於吸附這類氣狀污染物在洗滌液中解離後之陰陽離子，使低濃度

之質傳驅動力提昇而近一步提昇其吸收效果。而洗滌液進入水槽後藉再由控制 pH

之硫酸或氫氧化鈉與污染物之陰陽離子反應而達到完全吸收的效果。  

本研究嘗試由此帶電現象解釋在洗滌塔中處理酸鹼廢氣時的去除機制。為了

解添加界面活性劑後對於污染物的去除機制，在模廠測試過程中利用微電流計

(6487 PICOMAMETER, KEITHLEY)分析比較不帶入模擬廢氣時，在噴霧段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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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界面活性劑種類或濃度於洗滌液中所形成的帶電情形。在噴霧段中，細水霧

離開噴頭後與廢氣相同的方向流動，一直到接觸除霧層為止，因此是測量洗滌液

從進入噴嘴前到接觸除霧層之間的電流。所測得電流值再依公式(3)-(5)計算單位體

積洗滌液所帶的電荷 Q(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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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為電流，  
q∆ 是在  時間內在洗滌液表面產生的淨電荷  
liqV

.

為洗滌液流率，  

Q 為單位體積洗滌液所帶電荷  

 

3.3 處理流程  

噴霧塔或文式洗滌塔處理氣狀污染物的原理是屬於利用微小液滴所提供龐大

的表面積來吸收氣狀污染物。文獻也指出細水霧噴霧塔可以有效地吸收廢氣中低

濃度的氨氣 [8]。如圖 5 所示，本系統將第一段設計為噴霧塔形式在 pH 中性或酸性

的條件下操作，來控制對於氨氣的去除效率，第二段則為以去除酸性成分為主要

目標之填充式洗滌塔，且兩段洗滌塔之洗滌液為獨立循環操作。而為能進一步提

昇洗滌效率則可在洗滌液中添加界面活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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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低濃度混合酸鹼廢氣高效率處理流程示意圖  

為驗證此一技術可否有效地洗滌低濃度混合酸鹼廢氣，本研究在實驗室組裝

一座兩段式洗滌設計之臥式洗滌塔模型設備，圖 6 與圖 7 分別為模廠設備之流程

圖及照片。模型設備的第一段洗滌塔以去除鹼性成分為主要目標，採用二流體噴

霧器產生粒徑可小於 50 microns 之細水霧。第二段洗滌塔以去除酸性成分為主要

目標，採用傳統填充式洗滌塔。為便於採樣分析，此兩段實際上為兩座獨立的洗

滌塔串聯在一起，使得可以採用前述之多孔金屬固氣分離採樣器於圖中 9(A)、

9(B)、9(C)三個採樣點同步進行採樣。而兩座洗滌塔有獨立的洗滌液循環、界面活

性劑加藥、pH 控制系統，因此對酸及鹼的洗滌條件可以獨立控制。在實驗室進行

測試時是以曝氣方式產生少量高濃度的 HF、HCl、NH3 氣體導入第一段洗滌塔入

口與大量空氣混合成所需的低濃度範圍(<=1 ppm)的模擬廢氣，其風量最大可以操

作於 10 CMM。當風量為 10 CMM 時，廢氣在兩段洗滌塔之空塔停留時間皆為 0.5

秒，噴霧段之噴霧流量為 0.15 lpm、填充段之洒水流量為 15 lpm。因此液氣比分

別為 0.015 L/m3 與 1.5 L/m3。此外，填充段使用之填充物比表面積為 155m2/m3，

噴霧段產生之細水霧液滴之 SMD(Sauter mean diameter)為 7.48 mic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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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模廠設備流程圖   

  

 

 

 

圖 7 模廠設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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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廠測試結果 

4.1 增加噴霧段對低濃度酸鹼廢氣去除效率的影響  

當測試風量為 10 CMM，混合 HF、HCl、NH3 等三種成分的低濃度模擬廢氣

噴霧段入口濃度在 0.2-3 ppm 之間，噴霧段洗滌液之 pH 值控制於 7-8 之間

(7.2-7.5)、而填充段控制於 8 以上(8.5-9.1)時，進行背景條件測試結果如圖 8 所示。

圖中將測試結果分為噴霧段、填充段及洗滌塔整體去除效率分別顯示模擬廢氣測

試結果。  

首先從填充段在洗滌液偏鹼性條件下的測試看到與多數半導體廠接近的結

果，對 HF、HCl 的去除效率約 40%左右，而 NH3 的去除效率僅介於 20-30%之間，

可以說明當酸性廢氣以偏鹼性洗滌液處理時，其中存在的 NH3 無法被去除。但在

噴霧段對於酸及鹼的去除效率與填充段則有明顯不同，在中性洗滌液處理下可明

顯看到 NH3 的去除效率接近於 60%，而 HF、HCl 的去除效率則僅介於 20-30%之

間。  

上述結果可以看到噴霧段的設置有利於對氨氣的去除，而且對氨的去除為

主，而填充段則是以酸性成分的去除為主。但是洗滌塔整體去除效率平均值約

50-70%，仍有提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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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兩段洗滌塔對不同污染物之去除效率  

4.2 添加不同界面活性劑對去除效率的影響  

由於在噴霧段設定的目標是以去除 NH3 為主，因此在噴霧段選擇頭部所帶電

性與 NH4
+相反的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C12)為主要測試種類。測試結果如圖 9 所

示，添加不同的界面活性劑(C12)於洗滌液中對於酸性氣體 HCl、HF 的去除效率無

顯著影響，但是對於 NH3 的去除效率則可以看到當界面活性劑(C12)濃度在 0.0001 

M 時可以得到最高的去除效率。   

相反地，在填充段設定的目標是以去除酸性氣體成分 HCl、HF 為主，因此在

填充段選擇陽離子型界面活性劑(C19)為主要測試對象。如圖 10 所示，測試結果顯

示添加不同的界面活性劑(C19)於洗滌液中對於 NH3 的去除效率無顯著影響，但是

對於酸性氣體 HCl、HF 的去除效率則可以看到當界面活性劑(C19)濃度在 0.000001 

M 時可以得到最高的去除效率。而當濃度增加至 0.00001 M 以上時對於酸性氣體

HCl、HF 的去除效率也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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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噴霧段中不同界面活性劑(C12)濃度對去除效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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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填充段中不同界面活性劑(C19)濃度對去除效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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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1 所示，測試結果發現當加入界面活性劑為陰離子型或陽離子型時，帶

電現象隨濃度而變化，陰離子型在濃度 0.0001M 時有一峰值約 1,470 nC/L；陽離

子型則在濃度 0.00005M 時有一峰值約 1,200 nC/L。相較之下當界面活性劑為非離

子型時，不同濃度得到的結果並無顯著差異，所測得的數值應是來自管路以及噴

頭中摩擦的靜電效應。  

而比較圖 11 與圖 9 之測試結果可以發現，添加陰離子型界面活性劑濃度所形

成的帶電變化與 NH3 在不同界面活性劑濃度下之去除效率變化趨勢非常接近，而

且都是在 0.0001M 時的到最佳結果。顯示帶電現象可能是影響在洗滌塔中處理酸

鹼廢氣去除效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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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在不同界面活性劑濃度下對洗滌液帶電情形的測試結果  

 

 

 

4.3 兩段式洗滌塔及添加界面活性劑之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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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增加一段噴霧段可以提昇對酸鹼廢氣之去除效率，特別是顯著提

昇 NH3 的去除效率。而如圖 12 所示，在相同的條件之下，如果添加最佳濃度之陰

離子型(C12)界面活性劑於噴霧段，在噴霧段中對 NH3 的平均去除效率可以由添加

界面活性劑前的 56%顯著提昇至 86%。如果添加最佳濃度之陽離子型(C19)界面活

性劑於填充段，在填充段中對 HCl 及 HF 之平均去除效率則可以由添加界面活性

劑前的 40%、44%顯著提昇至 82%、86%。  

而且圖中的結果也可以看出依照特殊的條件操作後，在噴霧段與填充段中

NH3 與酸氣氣體成分去除效率之差異也顯著加大。也就是測試結果與初期規劃結

果一致，先以噴霧段將大部分 NH3 去除後，再利用原有填充段去除酸性廢氣成分。 

整體而言，添加界面活性劑可以將兩段式洗滌塔去除效率從 60%左右提昇至

約 90%。而更進一步可以說兩段式洗滌塔設計加上添加界面活性劑可以提昇現有

填充式洗滌塔對低濃度酸鹼廢氣中 NH3、HCl、HF 的平均去除效率由 23%、40%、

44%顯著提昇至 89%、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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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添加界面活性劑對整體去除效率平均值的影響  

 

 



工業污染防治  第 89期(Jan. 2004) 209 

 

五、結    論 

台灣在全世界高科技產業的領域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特別是半導體製造業。

目前國內高科技產業所面臨的廢氣處理問題不僅是我們本土需要克服的問題，也

是全世界在建立類似高科技產業園區時會遇到的問題。高科技產業所排放的無機

酸鹼廢氣雖然屬於低濃度範圍，但是因為風量極大加上業者群聚特性，因此排放

廢氣的處理結果對區域性空氣品質影響相當可觀。然而目前高科技產業普遍應用

之臥式填充塔對於低濃度廢氣之去除效果偏低，且其操作條件極不利於對 NH3 的

去除。  

而隨著半導體線徑微細化，無塵室內的空氣品質要求也越來越嚴格，空氣污

染防治工作已經不再是一件僅著眼於法規面的工作。隨著各種先進製程的發展，

反倒是從產品品質的角度才是業者進行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的主要驅動力。無論是

哪一方面來看，高效率的低濃度廢氣處理技術之需求已經日益明顯。  

本研究希望提供一項僅需將現有洗滌塔作局部修改，便能夠提昇運轉中洗滌

塔功能之最佳解決方案。因此提出於現有臥式填充塔裡面的有限空間中加入具有

高效率吸收效果之細水霧噴霧裝置來去除廢氣中的氨氣，以及於洗滌液中添加界

面活性劑來提昇吸收效果等兩項做法。經測試發現，上述的創新做法可以將填充

塔原本僅有約 40%的去除效率提升到 90%，可令排放污染物減量 50%以上，有助

於地區性空氣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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